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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原子能法於 1968年 5月 9日制定公布，1971年 12月 24日修正。其立

法目的原為「促進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主

管機關為原子能委員會。而整部原子能法主要分為「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

展」、「原子能資源之開發與利用」、「核子原料、燃料及反應器之管制」、「游離輻

射之防護」及「獎勵、專利及賠償」等部分，規範層面兼及原子能之研究發展與

管制防護。當本法主管機關原子能委員會隨著行政院組織調整，也代表原子能法

規體制的調整勢在必行，否則目前原子能法的主管機關將產生雙頭馬車的奇怪現

象。蓋本法中屬於原子能研究發展、原子能之開發利用，甚至獎勵與專利等有關

原子能發展與推廣的任務部分，未來應會調整成屬於經濟及能源部所主管的範

疇，至於將來之核能安全管制機關，則仍負責核安管制、輻射防護、核子保防、

核子保安與實體防護作業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與賠償等相關業務。針對這樣的組

織調整，原子能法之存廢或調整定位，即成為首要須解決之課題。如果仍要保留

原子能法，則必須重新調整本法的整體規範架構，基本法之體制或許是一個可以

思考的方向。在主管機關之歸屬上，則至少使其僅只歸屬於一個主管機關管轄；

若不堅持保留原子能法，則可考慮將本法依其不同的規範目的拆解到既已存在的

其他實定法中，以因應組織調整後各機關不同之職掌和功能。隨著管制法體系之

調整安排，不容因此而忽略的則是如何一併強化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獨立性的考

量。2003年國際核安諮詢小組（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 

INSAG）報告中指出核能安全的管制決定之獨立性，包含下列幾個要素，包括：

不受外部影響，但存有與被許可人、獨立專家適當的對話及諮詢機制，與公眾有

適當的對話機制、基於科學與已知技術及相關經驗作成決定，清楚解釋決定背後

的理由、清楚的安全目標與相關的法律及技術標準之一致性與可預期性、安全目

標與相關法律技術標準需前後一致且可預測以及透明化與可追溯性等，應該是基

本應遵循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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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計畫背景及目的 

2011 年發生日本福島核災後，各個擁有核電廠的國家除了檢討核電廠是否

繼續營運外，也同時都加強核電安全管制與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能力。我國原子能

法於民國 57 年 5 月 9 日制定公佈，民國 60 年 12 月 24 日修正後，已經過長久時

間，國際核能安全公約及各先進國家國對核安的要求與規範，亦經過多次逐步的

強化，因此，我國在核安管制整體規劃與法制體系本就有修訂的空間，再加上行

政院組織調整之影響，相關法規與體系也確實到了必須重新檢討的時機。 
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安全基準 No. GSR Part1 之要求，各國政府

必須有效地確保管制機關在針對有關核能安全相關之決策時具有獨立性。管制機

關必須與那些對於其作成決策時會造成不當影響或有影響可能性而具有利害關

係之組織，在功能面上完全加以分離；而且，對於管制機關應有充分的授權以及

具有充分之成員，當然也包括有充分可供利用之財政資源。即使在變動的政治環

境或經濟條件之強大壓力下，或者有來自政府部門之間與其他組織之壓力，仍應

該秉持以安全第一，堅持專業、獨立自主與透明所作成之管制決定與判斷。進而，

管制機關也應能夠針對設施或相關活動與安全有關之事項，譬如核子保防、核子

保安與實體防護作業，甚至參與國際合作與其他國際組織聯合反制恐怖活動、打

擊犯罪等，提供政府各部門與機關適時的建議並接受諮詢。具體而言，政府於制

訂適當之法律規範時，核能管制機關應該要具備針對核電業者有效的監督手段

（包括資源、技術能力、權限等），實際上管制機關應與核電業者或其他機關獨

立，保證不會受到來自關係當事人之不當壓力。此一功能或責任，在緊急事故發

生時，也不應該發生混淆。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計畫採用文獻分析法。首先收集各國有關核能安全管制法制體系之資料，

比對管制機關之類型與層級，進行分析。作為原子能法以及相關管制法規體系性

分析之參考，同時也作為強化核能管制機關獨立性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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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法體系變動波及組織與制度層面極大，因此在執行本研究計畫之過程

中，將邀請核能科技與規範科學等領域之專家學者參加座談，增強研究計畫之說

服力與可實踐性。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核安管制具有專業性，仍必須面對社會輿論與政經、產業發展等強大壓力之

考驗，因此負責核能安全的監管機關必須具有獨立性，而且以公開、透明的運作

機制來獲得民眾的信任。韓國、日本與英國紛紛將核能發展與管制機關嚴格區

分，我國組織改造也是同樣的方向，如何確保我核能管制機關於組織改造後的獨

立性，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 2009 年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研討會中，大會

主席 Dr. Jaczko 於大會結論報告中提出核能管制機關獨立性之要素包括：免受政

治與經濟影響、充足的人力與預算、高素質員工、強而成熟之技術支援單位以及

公眾資訊透明與國際合作等，值得借鑑。同時，也應同時審視行政院組改之結果，

核能管制機關配置為二級機關或三級機關對於管制機關獨立性確保問題之影響

程度。 
本研究計畫將參酌日本福島核災後的各國制度變遷，藉由制度的比較（例如

日本、韓國、英國、德國、美國或法國等），檢討我國核能管制機關的獨立性應

該如何加以強化；並且因應我國政府組織之調整，檢討現行核能法制之不足；主

要的改革方向是基於專業、透明與獨立性之考量而針對管制機關進行調整，以制

定符合國際公約標準的核電安全管制法規與體制。本計畫亦擬檢視各國核能管制

之法規體系、組織架構及其獨立性之關連性，依據 IAEA 等國際組織對安全管制

基準之要求，再針對我國相關制度提出建言。具體而言，應集中於確保管制機關

獨立性與透明性的前提下，提出針對現行相關管制法令，配合原子能法之定位而

進行的相應檢討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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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能安全管制機關權責之比較

法研究 

第一節 各國原子能行政體系之比較 

第一項 美國原子能法律體系 

作為聯邦政府之獨立行政機關「核能管制委員會」（NRC：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係透過對核物質利用之管制，守護公衆之健康與安全；並辦理對核

子設施之許、認可、規則制定及遵守與否之検査、強制執行等業務。且自 1979
年起之三哩島（TMI：Three-Miles Island）核能發電廠事故後，相關管制亦見大

幅強化，形成與業界之高度對立。惟伴隨著業界之強力要求，管制不免有所修正。

詳細說明下分述之。 

壹、核子管制委員會之設立 

聯邦政府之獨立行政機関「核能管制委員會」（NRC：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係以防止美國內核子物質之利用危險，確保公衆之健康安全，促進

環境保全為設置目的，並辦理核子物質處理設施之許、認可、規則制定及遵守與

否之檢查、強制執行等業務。 
1974 年，能源組織重建法（Energy Reorgranization）經議會通過後，除過往

之原子能委員會（AEC：Atomic Energy Commission）遭廢止外，原子能開發與

管制業務應重新分配於二不同機關─核能管制委員會繼承了 AEC 之管制部門，至

研究開發部分，則由能源研究與發展總局（ERDA：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擔當（1977 年，改組為現時之能源署（DOE：

Department of Energy））。 

貳、核能管制委員會之構成 

核能管制委員會設有委員５名（委員長１名）；其決議之作成係以過半數贊

成（３名以上）為準。委員任命則由總統為之，並經眾議院同意；且不得使超過

半數之委員劃歸一政黨。各委員之任期係為 5 年，並以連任１次為限。NRC 營運

總局於 2013 會計年度（2012 年 10 月～2013 年 9 月）之合計人數為 3931 名 1。 

1 NRC, Information Digest, 2013-2014  (NUREG-1350, Volume 25), Oct. 2013,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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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管制之變遷 

現行之核能開發及管制體制係以「1954 年原子能法」、「1974 年能源組織

重建法」及「能源署（DOE）設置法」為依據。在 1979 年之三哩島（TMI）核

能電廠事故後，NRC 與業界之對立愈發加深；按其所新增之管制要求，與既有管

制疊床架屋，具有高度重複、矛盾之傾向。 
1992 年 10 月，為兼顧運轉安全及日增之管制負擔，核能業界即要求當時

NRC 委員長應對擁有或運轉核能電廠之電力公司，具體列舉安全面上不符成本利

益之管制與要件，亦要求 NRC 事務局設置相關組織以檢討不必要之管制。並於

1994 年 1 月，發表橫跨 17 個領域之管制要件改善計畫。 
1995 年，時上任之委員長則表明欲轉換基於風險資訊與運轉績效所為之管

制。向來，基於持照者績效系統化評估（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Licensee 
Performance：SALP），電廠之運轉績效需透過 18 個月之期間進行評價；具體項

目而言，係就核電廠之運轉與保安、工程學、支援服務等（放射線管理與緊急計

畫、電廠之保安、安全評價等）進行審査。再者，電力公司亦依運轉績效之評斷，

依序可獲標準Ａ（非常優秀）至標準Ｃ（有必要進行綿密調査）之 3 種分數；而

獲標準 C 之核電廠則須履踐高於 NRC 要求之安全基準，否則無法另行獲得運轉

許可。而 SALP 所衍生之問題在於：其尚無明文所列之客觀基準，而有檢查結果

受 NRC 檢查官主觀左右之疑慮。 
於是， NRC 除於 1994 年 4 月刪除依 SALP 作成之「監視清單」（SALP 評

價與問題發電廠清單），亦根本性地修正對於運轉性能之評價，改採全新之評價

方式。亦即，新的評價方式係就「運轉、保養、工程學、機器設備之支援」４種

領域，依具體數値為之。1998 年，充分活用風險資訊之管制（RIR）手冊「RG
－1.174」完成制定；2000 年，基於運轉性能指標（PI）之管制，亦開始認真運

用反應器監管程序（ROP:Reactor Oversight Process）。 
新的 SALP 因將發電廠 PI 之評價結果與 NRC 之日常檢查活動，綜合判斷之

故，是既規定以評價結果進行發電廠運轉可否之認定，NRC 之管制要求等，與向

來之 SALP 相比、處於更重要之指標性地位。而前述 PI 係就「事故現象、事故緩

和情形、障礙健全性、緊急時對策、作業者被害防護、公衆被害之防護、核物質

防護」７種領域，計 15 種客觀且定量之項目進行之。各種不同之 PI 係有基本綠

（尚安全）、白（安全裕度略為減少）、黃色（安全裕度顯著減少）、紅（安全

裕度不達到許容程度之減少）4 種分類。 

肆、原子能發電廠之許、認可 

現在美國境內之核能電廠須依 1954 年原子能法之許、認可程序，取得認可

後，方得運轉。當時程序分為「建設許可」與「運轉認可」二種；在原子能技術

尚處開發階段，管制亦非完全成型之前提下，仍得享有建設許可；惟仍需待電力

公司完成核能電廠之興建後，始得就運轉認可進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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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機器設備標準化之進度，且為處理此等問題，並對依 1992 年「能源政

策法」所為核能發電廠之許、認可程序進行修正，作為 NRC 之規則予以明文化。

全新的許、認可程序則區分為「設計認證」「事前之場址認可」「整體建設及運

轉認可」三階段階。詳言之，設計認證係指原子爐製造者為取得認證，將「核能

發電廠之設計」向 NRC 提出之謂；其中含有對所有系統與機器安全有所必要之

詳細工程學。事前場址認可則指：電力公司對 NRC 申請將來作為核能電廠場址

之認可；本程序攸關地質學、地震學、水利學及環境問題等，佈局相關全體問題

則亦應於核能電廠動工予以解決。申請事前場址認可之電力公司為取得 NRC 之

承認，亦被要求提出涉及聯邦政府及地方政府調整之緊急計畫。整體建設及運轉

認可（複合認可）則係指當電力公司選定獲得設計認證之核能電廠，則得申請建

設・運轉之認可；於該申請中，建設中所辦理之檢查、試驗、及分析須為詳細加

入；NRC 於承認運轉前，須確認是否通過安全基準。此外，申請時、其他檢討階

段尚未解決之場址固有環境或設計上之問題，仍須處理。 

伍、今後之管制方針 

NRC 於 2008 年末發布了 2008 年至 2013 年之戰略計畫 2，該計畫針對今後

核能發電廠之新設、核燃料設施之擴大、使用完畢之核燃料的儲藏、RI（放射性

同位元素）利用之增加以及高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等問題，皆納入計畫之考量當

中。此外，為了確保核能專業人才，NRC 並預計實施特殊之教育、訓練機制。 

第二項 法國原子能法律體系 

法國原子能管制主要係由「經濟、財務、産業局」就開發、安全進行管轄。

惟於該局中，開發及安全係由不同部門進行管轄，而確保兩者原則上能維持管制

之獨立性。此外，國土開發・環境部亦與經濟、財務、産業部在原子能安全管制

上具有相同權限。而許、認可程序相較英美法系諸國，地方自治體並無最終権限，

且亦無公聽會制度，充分顯示出法國中央集権之大陸法系特徴。惟於法國之許認

可程序中，尚有「公衆意見調査」之制度存在，用以聽取地方意見。  
再者、現行法國原子能相關法規中，尚無彙整全體之原子能法存在，故開始

有制訂原子能法之動作。為統一安全管制與放射線防護規制之事權，亦有統合管

制機関之計畫。 

壹、原子能管制體制 

原子能之開發管制係以經濟、財務、産業局之能源、消耗性資源總局下瓦斯、

電器、碳局（下稱 DIGEC：Directorate for Gas,Electricity and Coal）為中心。另一

2 NRC, Strategic Plan: Fiscal Years 2008–2013 (NUREG-1614, Volume 5) Feb.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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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安全管制則由同部之原子能施設安全局（下稱 DSIN：Nuclear Installation 
Safety Directorate）為中心；而 DSIN 亦屬國土開發・環境局所管轄。 

1999 年末，DSIN 之本局及地方分局之職員數有 217 名。本局主要係依所承

辦原子能設施之種類，區分為６個分局。安全解析作業等詳細技術検討則係委託

原子能廳（下稱 CEA：Commissariat à l'énergie atomique et aux énergies alternatives）
之原子能安全防護研究所（下稱 IPSN： Institut de Protection et de Sûreté 
Nucléaire）。因 IPSN 所屬之 CEA 亦係開發主體之故，是於 1990 年進行之組織

再編中，即欲強化 IPSN 之獨立性。再者，為檢討原子能設施之技術問題，DSIN
尚設有由専家團體所組成之諮詢機關。前開團體係含有外國人等各式専家及行政

官所組成。 
而實際設施之檢查及監督，則由中央機關之地方派駐組織「産業・研究・環

境地方局（DRIRE：Direction Régionale de l’Industrie, de la Recherche et de 
l’Environnement）」─原子能施設局（下稱 DIN：Division des Installations Nucleaires）
實施。DIN 於全國設有９分所。此外，安全管制除經濟・財務・産業局之外，雇

用、連帶局（舊衛生局）、國土開發・環境部亦透過許、認可程序處理之。特別

是國土開發、環境局與經濟、財務、産業局具有相同之許、認可權限。 
至近期，則有將安全管制與放射線防護管制一元化之組織改編計畫。歷來針

對放射線防護，係由電離放射線防護局（OPRI：l'Office de protection contre les 
rayonnements ionisants，由雇用・連帶局管轄）為之; 

於前開再編計畫中、將解體 OPRI、置於 DSIN 及 IPSN 之下。2000 年 12 月

中旬時，放射線防護・原子能安全研究所（IRSN：L’institut de radioprotection et de 
surete nucleaire）之設置法案，可望於法國下議院通過。IPSN 係完全獨立於 CEA
之機關。當初 DSIN 雖欲以獨立於向來管轄機關之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RC），
惟因反彈聲浪而放棄。進一步的組織改革將於 2002 年之選舉與總統大選後為之。 

原子能安全情報最高會議（下稱 CSSIN：Conseil Superieur de la Surete et de 
l'Information Nucleaures）與原子能基本設施各部間委員會（下稱 CIINB：

Commission Interministerielle des Installations Nucleaire de Base）作為諮詢機關，

十分重要。簡言之，CSSIN 係産業・郵政・通信局長及環境局長之諮詢機關，由

國會議員、相關部會、工會、學者等 35 名所組成，受到國會、地方議會、縣議

會等邀請，就原子能施設之安全問題及原子能情報公開進行調査及提供諮詢。

CIINB 則由各局代表所組成，針對許、認可申請及規則制定與適用，接受前開二

局長之諮詢。 
此外，議會科學技術選擇評價局雖非管制機関，近來之重要性亦為大増。該

局係由下議會、上議院各８名議員所組成，通盤性地針對科學技術選擇問題，對

議會進行報告，並協助其法制；且自長壽命放射性廃棄物法於 1991 年制定以來，

議會對於原子能問題之發言相當強力之故，該局所彙整之報告書連帶具有一定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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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許、認可程序 

許、認可程序分為１）針對具原子能之一般設施之必要程序、２）原子能之

固有程序。於前者代表性者如公益性認定宣言程序─針對公共設施之必要土地徵

收程序，由産業、郵政、通信部之天然氣、電気、碳局所管轄。公益性認定宣言

程序之重點在公衆意見調査（enquete publique），係就以廠址為中心之方圓５公

里內所在地實施。調査之方法則有透過環境影響調査等資料閲覧及住民意見訪查

等；近期，則多發動一般公衆皆得參加之聽證會。 
另一方面，原子能之固有程序則如原子能設施設置許可。設置許可係以同部

之 DESIN 為中心，進行審査。許可之公佈須經産業、郵政、通信局長及環境局

長署名；且運轉許可尚須分為４階段進行審査。 

參、原子能法規 

公益性認定宣言程序係基於法國民法第 545條及依前開條文於 1958年 10月
23 日所制定之規則而運作；其具體順序係由 1976 年 5 月 14 日所頒發之首相所規

定。而公衆意見調査則係由 1983 年 7 月 12 日公佈之「公衆意見調査之民主化與

環境保護法」及 1985 年 4 月 23 日公佈之行政命令所規定。 
另一方面，原子能之固有管制則依 1963 年 12 月 11 日公佈之「基礎原子能

設施」行政命令為之。除設置許可係依前開行政命令為之外，放射性液體與天然

氣之排放則係依 1974 年 12 月 31 日公布之行政命令及同年 11 月 6 日公布之行政

命令作成許可。 
承上，法國針對原子能管制並無一元化之原子能法存在，是最近於議會有應

制訂原子能法之有力聲音出現；惟尚處議論紛而無制定之一致見解。至國際條

約，基於歐洲原子能共同體設立條約（1957 年 3 月 25 日制定），放射性物質排

放計畫、核分裂物質管理計畫等須於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提出。 
上開情形直至2006年，法國議會通過核能透明和安全法（Act on Transparency 

and Security in the Nuclear Field，簡稱「TSN 法」）後，法國之原子能管制體系

有了全新的樣貌。依據 TSN 法，法國成立了新的獨立行政機關，即核能安全署

（Nuclear Safety Authority，ASN），負責核能安全和輻射防護之管制，並負責告

知公眾，有關這些領域之相關訊息。 
而如同 TSN 法之名稱，其規範內容中，特別強調核能領域相關方面的資訊

透明度，它主要是審視及接納了 IAEA 意見 8-23 及其他國家立法的經驗所得。該

法案在核能各項作業之環境保護方面，確認了四個主要的原則：預防

（Prevention）、預警（Precaution）、污染者付費（Polluter-Payer）、和公眾參

與（Public Participation）。另外，該法案在輻射防護方面，也有三個主要原則：

合理性（Justification）、最佳化（Optimisation）、和適當的限制（Limitation）。

它同時規定了營運者對其所屬核能設施之安全應負首要責任的基本原則，並讓經

營者和管制機構均能清楚瞭解，在每天的日常作業中，各別所應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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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原子能發電所之事故、故障分級表 

自 1988 年起，為使原子能發電發生事故之故障程度能一般性地易於理解，

是採與「地震震度」類似之６等級標準（法國獨有）；惟於 1994 年 4 月起則正

式引進國際原子能機関（IAEA）所制定之 7 階段「國際核能事件分級表（INES）」。 

第三項 德國原子能法律體系 

德國有關原子能管制之法體系，並非採取如同日本一般的分散立法形式，而

是採取集中立法，以「原子能法（有關原子能之和平利用及其危險防護之法律，

Gesetz über die friedliche Verwendung der Kernenergie und den Schutz gegen ihre 
Gefahren – Atomgesetz v. 15. Juli 1985）」作為規範之核心基礎。整體來說，如果

對照德國與日本的不同立法體例，德國的原子能法包括了日本「原子能基本法」

（昭和 30 年法律第 186 號）、「有關核原料物質、核燃料物質與反應爐規制法」

（昭和 32 年法律第 147 號）、「核子損害賠償法」（昭和 36 年法律第 147 號）

以及「因放射性同位素所生輻射危害之防止法」（昭和 32 年法律第 167 號）等

法律內容。本法最近一次修改，是在 2011 年因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德國調整能

源政策，改以再生能源作為能源供給主軸，而將原子能法針對核能的部分，將其

定位改變成為過渡法之性質（現有核電廠運轉時間平均在延長 12 年作為主要之

內容，先暫停目前 7 座機組的運轉，至 2022 年為止，全數關閉現有 17 座核能反

應爐）。 
德國原子能法第 1 條規定的四大基本目的，包括（1）適當地終止商業發電

用之核能利用，以及在終止之前保證其能適當地運轉；（2）保護因核能危險與

電離放射線之有害作用所生之生命、健康與財產；以及填補因核能或電離放射線

所生之損害；（3）阻止因核能或電離放射線之利用與事出所造成國內外安權之

威脅；（4）確保履行核能與放射線防護領域中之國際上義務。其中第一點與第

二點，乃 2002 年取代舊法中原本「推進核能利用」之目的之新規定。從這個修

法方向，也可以看出核能運轉之安全確保以及人民生命、健康與財產之保障重要

性，早已淩駕推進核能利用之必要性。而這個安全保障重於核能利用之價值順位

也已被德國學界與實務界所確認 3。德國原子能法雖非吾人所稱之基本法制，但

從立法規範之內容觀之，卻是一部兼具實體內容之核能安全管制基礎法律。 
因為德國係聯邦制國家，因此有關核能安全管制之機關也會因憲法任務之分

配而區分聯邦固有行政領域與聯邦委託行政領域之不同。原子能法規定中有關核

燃料輸出與輸入許可（第 3 條）、運送許可（第 4 條）、保管許可（第 6 條）以

及放射性廢棄物最終儲存設施之建設與運轉（第 9a 條第 3 項）等，均作為聯邦

固有行政領域之事務而執行。而主管機關則分屬不同權限之聯邦機關： 

3 Vgl. BVerwG, DVBl. 1972, 678 ff. (680); Klaus Hansmann/ Dieter Sellner, Grundzüge des 
Umweltrechts, 4. Aufl., 2012, § 12 Rn.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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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燃料輸出與輸入許可：屬於聯邦經濟與科技部監督下之「聯邦經濟與

輸出管理署（Bundesamt für Wirtschaft und Ausfuhrkontrolle, BAFA）」

權限。 
2. 運送許可、保管許可以及放射性廢棄物最終儲存設施之建設與運轉：屬

於「聯邦輻射防護署（Bundesamt für Strahlenschutz, BfS）」權限，

BfS 乃是 1989 年起設於聯邦環境部內之一獨立機關。 
相對地，原子能法有關原子爐設施許可（第 7 條）與國家監督（第 19 條）

則屬於透過聯邦委託而由各邦執行之聯邦委託行政（原子能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1
句）。聯邦政府為監督聯邦委託行政之必要，得發布一般行政規則（基本法第 85
條第 2 項）。各邦之最高行政機關（例如邦之經濟能源部或環境部）因此而具備

個別決定之權限（如許可之權限）、許可之準備行為權限（例如調查）等等。 
德國聯邦層級的「聯邦環境、自然保護、核能安全部（Bundesministerium fur 

Umwelt， Naturschutz und Reaktorsicherheit，ＢＭＵ）」乃是聯邦與邦相關事務

執行之監督管轄機關。因此，環境部部長在聯邦層級應針對原子能法上之安全問

題負責。對於核電廠之許可與監督之管制責任，如上所述，聯邦政府依原子能法

規定，係委託電廠所在地之邦政府為之。基於原子能管制與推進分離原則，有關

原子能之研究開發任務則是由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ＢＭＢＦ）4承擔。德國聯邦政府與電力公司間達成核電廠關閉之

合意，並有 2002 年 4 月原子能法之修法。同時也因應這個發展，而將有關放射

性廢棄物處理之基礎研究與開發責任，移至聯邦經濟與科技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Technologie, ＢＭＷｉ）管轄。 

而 在 環 境 部 下 ， 另 外 設 有 「 核 子 反 應 爐 安 全 委 員 會

（ Radaktorsicherheitskommission, RSK ） 」 、 「 廢 棄 物 處 理 委 員 會

（Entsorgungskommion, ESK）」、「輻射防護委員會（Strahlenschutzkommission, 
SSK）」與「原子能技術委員會（Kerntechnischer Ausschuss, KTA）」等作為環

境部之專門諮詢機關。其諮詢功能包括： 
「核子反應爐安全委員會（Radaktorsicherheitskommission, RSK）」：提供

原子力設施安全以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理之建議。 
「廢棄物處理委員會（Entsorgungskommion, ESK）」：提供放射性廢棄物

之中間儲存、最終儲存、放射性物質之輸送以及核子反應爐設施之除役等方面之

建議。 
「輻射防護委員會（Strahlenschutzkommission, SSK）」：有關電離姓與非電

離性放射線危險防護事項之建議。 

4 此部之前身為 1994 年之前的「聯邦教育與學術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Wissenschaft (BMBW)）」與 1972 年成立之「聯邦研究與科技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Forschung und Technologie (BMFT)）」。1994 年政黨輪替後，合併這兩個部成為「聯邦教育、

學術、研究與科技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Wissenschaft, Forschung und 
Technologie (BMBF)）」。1998 年再次政黨輪替，政府組織調整，而將科技部分移至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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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技術委員會（Kerntechnischer Ausschuss, KTA）」：於 1974 年設置

之初，KTA 原本設在聯邦研究與科學部（目前已合併入教育研究部）下，如今則

移置於環境部所屬，協助原子能技術領域中有關安全技術規則之作成。 
根據上述說明可知，德國原子能法律體系以及對應之原子能行政，很明確地

實踐了原子能管制與發展分離之精神。有關核能保安與安全管制之任務由聯邦環

境部主管。至於核能之利用、國際合作與核擴散防止等任務則由經濟與科技部主

管。而研究開發之任務則由經濟與科技部與教育與研究部分別承擔。 

 
 
第四項 日本原子能法律體系 

壹、日本原子能法律體系總說 

    日本有關原子能管制之法體系，並非採取如德國採集中制定，而是分散為

之。換言之，透過原子力基本法作為核能管制與管制組織之基礎性法律，指引其

他為數眾多的其他管制性法律，共同構成其核能法管制體系 5。而於 2012 年 6
月 27 日修正前，前開體系得圖示如下頁所示 6： 

5 程明修、林昱梅、張惠東、高仁川，「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之研

究」期末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2013 年 4 月，頁 12。 
6 引自程明修、林昱梅、張惠東、高仁川，「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

之研究」期末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2013 年 4 月，頁 6。 
13 

 

                                                 



 
 
 
 
 
 
 
 
 
 
 
 
 
 
 
 
 
 
    
 
 
 
 
 
 
 
 
 
 
 
 
 
 
 
 
 
 
  

 
 
 
 
圖 2-1：日本原子力安全管制等之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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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原子能管制之法體系及相對應之原子能行政間係如何配對呢？簡言之，日

本法係將核能「安全管制」及「開發利用」之權限，分屬二不同行政體系。按受

到昭和 49 年「核子動力船むつ」（核動力商船陸奧號）輻射外洩事件之反動，日

本當局發起了「原子力行政懇談會」，以強化核能行政體制之改革；同時，此事

件也一併帶動該國在昭和 53 年 10 月針對原子能基本法所進行之修正。此一修

正，正式將日本帶入了「管制與開發」之二元新時代；亦即，「原子能委員會」

繼續保留「開發利用」之權限，惟「安全管制」之機制則自其抽離，並置於新設

立之「原子力安全委員會」下 7。而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則會按照其組織所轄之

內容，配合二委員會的決定，於政策實踐上給予協力。主要分述三者如下： 
    文部科學省因轄下有獨立行政法人─「原子力研究開發」及許多大學機構之

故，是從基礎之研究開發到快滋生反應器(Fast Breeder Reactor, FBR)等全國性之

大規模研究皆得為之。同時，其亦負責確保以「研究實驗」為目的，針對「核能

反應爐、放射性同位元素及放射線」所從事之使用、監測，能在充分的防護下，

平和地予以完成 8。 
    而經濟產業省轄下能源廳則負責「鈽熱利用」之實施、「高單位放射性廢棄

物」之處分及「核能發電及核廢料回收」之產業政策規劃。又其轄下之原子力安

全‧保安院係負責以「發電用反應爐、核廢料回收設施、電力公司所生放射性廢

棄物之處理公司」為對象進行安全管制 9。至外務省係針對「核能擴散及核能和

平利用」等外交議題進行豁旋。而在此一領域中，與各國政府間就「國際協定之

締結、解釋、實施」進行雙邊及多邊之交涉，並參予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所舉辦之各式活動 10。表示 11如下： 
 

表 2-1：日本參與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所舉辦之各式活動表 

 安全管制 核擴散防止 核能保安 
事業 /物質之安全

管制 
放射線安全 輸出入管理 保障措施  

原子力委員會 適用許可基準之意  政策審議 政策審議 政策審議 

7 原子力委員會，原子力白書，平成 22 年 3 月，頁 189；城山英明，原子力規制體制の課題，

收錄於東京大学原子力法制研究會舉辦之公開シンポジウム「原子力法制システム改革に向け

て」，2010 年，頁 3，http://www.pp.u-tokyo.ac.jp/SEPP/housei20100825/documents/100825-1.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3/7/8。 
8 原子力委員會，原子力白書，平成 22 年 3 月，頁 188。 
9 原子力委員會，原子力白書，平成 22 年 3 月，頁 188。 
10 原子力委員會，原子力白書，平成 22 年 3 月，頁 188。 
11 本圖參考自城山英明，原子力規制體制の課題，收錄於東京大学原子力法制研究會舉辦之公

開 シ ン ポ ジ ウ ム 「 原 子 力 法 制 シ ス テ ム 改 革 に 向 け て 」， 2010 年 ， 頁 6 ，

http://www.pp.u-tokyo.ac.jp/SEPP/housei20100825/documents/100825-1.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3/7/9。 
15 

 

                                                 

http://www.pp.u-tokyo.ac.jp/SEPP/housei20100825/documents/100825-1.pdf
http://www.pp.u-tokyo.ac.jp/SEPP/housei20100825/documents/100825-1.pdf


見陳述 
原子力 

安全委員會 

政策審議、安全審

查、管制調查、方

針及其他 

政策審議、 

方針 

   

文科省 研究爐 RI 設

施 
劑量回覆  保障措施

實務 
研究爐、 

RI 設施 
經產省 實用爐、回

收設施、廢

棄物設施 

  輸出入管理

實務 
 實用爐、回收

設施 

外務省    國際交涉 國際交涉 
厚勞省 勞動安全 健康影響評

估 
   

國交省 輸送、船舶     
主要法令依據 爐規法、電

事法、勞安

法及其他 

RI 法

及 其

他 

防止放射線

損害之技術

基準法 

外匯法、貿

易管理令、

輸出令 

爐規法 爐規法、放射

線發散處罰

法 
  惟原子力安全委員會之運作，一路上並非風平浪靜，系列事件導致其飽受應

進行組織及管制方式改革之質疑。前者如平成 11 年，日本東海村發生嚴重輻射

外洩事故，事故調查報告即指出：應盡速強化作為管制機關之獨立性，並擴充專

門技術人員等要求 12；後者如平成 12 年，東京電力公司之機器出現異常運轉，

卻遭刻意隱瞞，經人告發並進行檢討後，則修改「反應爐規制法」賦予本委員會

聽取主管機關報告各類管制之權限，並使其得調查前開報告之虛實，而命業者應

於調查中給予協力 13。 
    承上，經過許多事件，整理學者及機關見解，約有六個值得檢討之方向 14： 
（一）獨立性之檢討：此處所指獨立，係指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安全基準

下所要求之「實質獨立」（efficiently independent）。（二）事權重疊之檢討：如前

所述，相同事務卻時有二以上機關同時得予管轄。（三）監察機能之檢討：從前

12 城山英明，原子力規制體制の課題，收錄於東京大学原子力法制研究會舉辦之公開シンポジ

ウ ム 「 原 子 力 法 制 シ ス テ ム 改 革 に 向 け て 」， 2010 年 ， 頁 4 ，

http://www.pp.u-tokyo.ac.jp/SEPP/housei20100825/documents/100825-1.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3/7/9。 
13 城山英明，原子力規制體制の課題，收錄於東京大学原子力法制研究會舉辦之公開シンポジ

ウ ム 「 原 子 力 法 制 シ ス テ ム 改 革 に 向 け て 」， 2010 年 ， 頁 5 ，

http://www.pp.u-tokyo.ac.jp/SEPP/housei20100825/documents/100825-1.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3/7/9。 
14 城山英明，原子力規制體制の課題，收錄於東京大学原子力法制研究會舉辦之公開シンポ

ジ ウ ム 「 原 子 力 法 制 シ ス テ ム 改 革 に 向 け て 」， 2010 年 ， 頁 10-16 ，

http://www.pp.u-tokyo.ac.jp/SEPP/housei20100825/documents/100825-1.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3/7/9 ； 原 子 力 規 制 委 員 會 ， 原 子 力 安 全 規 制 の 転 換 ， 2012 年 ，

http://www.nsr.go.jp/nra/gaiyou/data/anzentenkan.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7/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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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事故以觀，原子能安全委員會針對其他行政機關執行權限之監察能力，應明確

提升。（四）善後措施之檢討：多僅著重事故之預防；事故發生後之對應措施卻

較少關心。（五）程序參與之檢討：包含與當地居民之互動，提升對機關之信賴。

（六）專業能力之提升：從人才養成、編制擴充到與國際標準接軌，都應充分考

量。 
  時光冉冉，前述紛紛擾擾的爭執，一晃又是十年；直至平成23年3月11日發

生了舉世震驚的東日本大地震，這才使執政當局痛下決心加速進行改革─透過對

本事件之反省，認定管制實有不足─按「東京電力福島原子力發電所事故調査委

員會」之調查報告即嚴厲指出：核能管制與利用之事權合一，無疑將致該等機關

之專業獨立形骸化，並棄國民安全之守護目標不顧15；是有應從「管制與利用」

分離之觀點，將「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此一核能安全管制部門從經濟產業部中

加以分離等想法16。基於前述，內閣即於平成23年8月15日提出「有關核能安全

管制組織之改革基本方針」，開始籌備新一代之核能管制組織。平成24年1月31
日，經內閣決議後，為確保原子能安全之組織及制度能順利改革，則向國會提出

「環境省設置法」等法律修正案；前述修法之提案，雖遭國會否決，惟卻也吸引

議員提出對案─認為應改依「國家行政組織法第3條第2項」將機關之獨立性升級

（不受上級指揮監督，獨立行使権限之合議制機関。），而端出作為現行機制基

礎之「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設置法」草案。此案則相當順利地於同年6月20成立，

並於同年6月27日公佈17，同年9月19日正式創置「原子力管制委員會」（原子能

管制委員會設置法第一條參照）。 

貳、原子力管制委員會之組織設計 

一、序論 
    如同前述，在應「事先注意可能之事故，並盡最大努力予以防止」之前提認

識上，為除去由單一機關壟斷「核能推進及管制」之弊害，並循國際基準制訂能

確保核能安全利用之必要政策，是設置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由委員長及委員們秉

持專門知識，基於公正立場獨立行使職權，以保障國民生命、健康、財產及整體

環境。此即「原子能管制委員會」之建制目的 18（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設置法第一

條參照）。 
    是為達前開目的，有三大方面之設計，先行鳥瞰如下： 
    首先，則為「關係組織之ㄧ元化及機能強化」。亦即，除原子力安全委員會

15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平成 24 年度年次報告（平成 25 年 6 月 4 日国會報告），頁 1，
http://www.nsr.go.jp/houkoku/data/20130530houkoku.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7/11。 

16 程明修、林昱梅、張惠東、高仁川，「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之研

究」期末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2013 年 4 月，頁 7。 
17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平成 24 年度年次報告（平成 25 年 6 月 4 日国會報告），頁 2，

http://www.nsr.go.jp/houkoku/data/20130530houkoku.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7/11。 
18  原 子 力 規 制 委 員 會 ， 原 子 力 規 制 委 員 會 設 置 法 の 概 要 ， 2012 年 6 月 ，

http://www.nsr.go.jp/nra/gaiyou/data/gaiyo.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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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子力安全‧保安院之事務外，文部科學省等機關所掌有關核能安全管制、核

能擴散防止之保障措施等事務，將一併改置於本委員會轄下。至緊急災害發生

時，其應如何與其他機關互相協力，則在內閣下設置「原子力防災會議」，以為

平臺。 

 

圖 2-219：原子力管制體系變革圖 

 
其次，為配合本委員會之建制，相關配套法令即應隨之修正，有二大部分 20：

（一）原子能基本法及「核原料物質、核燃料物質及反應爐管制法」之修正：除

強化對核能設施之規制基準外，更加入重大事故之對策（機關及業者之對應皆含

於內）、設施能盡速配合最新科學技術之導入機制（如引進反應爐之認證制度）

及反應爐使用年限（40 年為限；必要且經審核安全無虞時，得另延長 20 年）等

內容。（二）原子力災害對策特別措置法之修正：有以下內容─原子力災害預防

對策之充實（如防災訓練、設施指定、計畫設計與檢查等）、原子力災害對策本

19 引自程明修、林昱梅、張惠東、高仁川，「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之

研究」期末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2013 年 4 月，頁 11；並請參照：

http://www.kantei.go.jp/jp/headline/genshiryokukisei.html。 
20  原 子 力 規 制 委 員 會 ， 原 子 力 規 制 委 員 會 設 置 法 の 概 要 ， 2012 年 6 月 ，

http://www.nsr.go.jp/nra/gaiyou/data/gaiyo.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7/8；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原子力安全規制の転換，2012 年，http://www.nsr.go.jp/nra/gaiyou/data/anzentenkan.pdf，最

後瀏覽日期：2013/7/9。；原子力委員會，内閣官房原子力安全規制組織等改革準備室作

成資料，頁 5-6，http://www.aec.go.jp/jicst/NC/iinkai/teirei/siryo2012/siryo27/siryo1-1.pdf，最

後瀏覽日期：2013/7/1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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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建制之強化、原子力緊急狀態解除後之對策強化及前述災害對策指針之法定

化。 
    總之，為確保前述種種變革能發揮良好效果，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設置法亦規

定：本法施行後三年內，應針對本法施行狀況、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書及最新國際

基準等，進行檢討評估；該檢討結論之必要資訊，亦應予以公開 21。 
二、組織設計之理念 22 
    基於 311 大地震中，東京電力公司福島核能電廠事故所帶來之教訓，為了避

免再次重蹈前述覆轍，並使國內外皆能對日本原子力管制組織之運作重行回復信

賴，故創設「原子能管制委員會」，將國民安全置於第一順位，對核能之安全管

理進行改正，以求確立真正安全的核能利用文化。是為能達成前述使命，職務運

作上有下列五大原則： 
（一）獨立之意思決定 
  簡言之，本委員會係基於行政組織法第 3 條所設置之委員會（原子力管制委

員會設置法第二條參照），提高「管制與利用」之二元分離，具有高度之獨立性

（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設置法第五條參照）；並僅遵照科學技術之專業角度，獨立

地作成意思決定。而為避免因獨立性所連帶發生之獨擅情事，本委員會尚會多方

與國內外團體進行意見交換（如與專家間進行之聽證、NPO 間之對話等），。 
（二）實效性之行動 
  捨棄形式主義，貫徹重視現場之姿態，以追求真正具有實際效用之管制。 
（三）透明之組織 
  為重新獲取民眾對核能管制之信賴，本次建制即多方確保意思決定過程之透

明性（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設置法第二十五條參照）。依「原子能管制委員會業務

營運之透明性確保方針」及「「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議事營運要領」」所示，應以

「公開討論、資訊主動公開、貫徹文書化」為原則─如會議原則上應予公開並錄

影置於「YOUTUBE」等影音網站，供公眾閱覽；會議所需之相關附件資料，亦

應一併置於網站公約覽者下載，以便與會議同步，而議事錄則最遲於會議進行一

週後，上網公告。此外，亦將定期召開記者會（委員長一週一次，作為發言人之

管制廳次長則一週兩次）；同時，亦應錄影並公開之，且其議事錄最遲係於隔日

在網站上公告週知。 
  另依「原子力管制委員會委員長及委員之行動倫理規範」，委員長及委員禁

止於任期間中接受任何由原子力事業者等所為之捐贈，且就任前最近3年間之所

受捐贈與指導學生於原子能事業之就職狀況，皆應公佈之。 
（四）進步與責任 

21  原子力委員會，内閣官房原子力安全規制組織等改革準備室作成資料，頁 2，
http://www.aec.go.jp/jicst/NC/iinkai/teirei/siryo2012/siryo27/siryo1-1.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3/7/10。 
22 整理自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網站，http://www.nsr.go.jp/nra/idea.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3/7/9；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平成 24 年度年次報告（平成 25 年 6 月 4 日国會報告），頁 51，
http://www.nsr.go.jp/houkoku/data/20130530houkoku.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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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措施如下： 
1. 針對原子能保安検査官、原子力防災専門官等，進行原子力管制之専門研修。

2. 實施實物機器及設備之檢查實習，並透過模擬試験裝置，辦理學習如何紀錄

異常事象発生之研修。 
3. 辦理危機管理及品質管理之演講。 
4. 派遣職員前往國內研究所或美國原子能管制委員會及國際原子能總署等國際

機関進修最新技術。 
（五）緊急狀況之即時應變 
  期盼能在緊急狀態下，透過組織給予及時之對應；對此，則有賴平時體制之

整合。 
三、原子力管制委員會之具體運作情形 
（一）一般時期 
    本委員會在整體內閣組織中係座落於環境省下之「外局」（同時，在管制機

關模式上，選擇了類似「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公安委員會、運輸安全委員會」

之合議制機關 23）；所謂外局係指依行政組織法第 3 條所設置，總領於內閣總理

大臣或各省大臣下，相異其他內部組織而具有一定獨立性之組織 24（注意：不限

於委員會形式）。而像本類採委員會形式之獨立機關，最早得追溯至戰前─「大

日本帝國憲法」下有賦予設立「徵收審查會」等重視公平性與獨立性並具準司法

權限組織之可能；而戰後於美軍佔領期間，因其大力倡導該國「獨立管制委員

會 25」之制度，是當時不論中央與地方間，皆非常積極推動此等組織（惟美軍佔

領結束後，開始出現反動之聲音，此股熱潮始有降溫之趨勢）26。 
    而本委員會係由內閣總理大臣任命並經國會同意之 5 人（委員長１人及委員

４人）所構成（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設置法第 6 條及第 7 條參照）；任期五年並得

連任，且繼任情形發生時，繼任者之任期以前者剩餘為準（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設

置法第 8 條參照）。至具體事務之處理與協助，係在委員會之下另設立「原子能

管制廳」擔綱（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設置法第 27 條參照）；而為使本委員會於「核

能安全管制」之「獨立性」能予以確保，管制廳之職員不得調任至與「核能開發

利用」有關之行政組織，此即禁止回頭之旋轉門條款 27（ノーリターンルール）。 
    至原子能管制委員會之完整組織及員額，可圖示如下 28： 

23 程明修、林昱梅、張惠東、高仁川，「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之研

究」期末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2013 年 4 月，頁 10。 
24 宇賀克也，行政法概說 II，2010 年，頁 172。 
25 美國獨立管制委員會濫觴於 1887 年依州際通商法所設立之州際通商委員會（ICC）。20 世

紀以來陸續有聯邦交易委員會（FTC），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聯邦通信委員會（FCC）
等。前述參照宇賀克也，行政法概說 II，2010 年，頁 173。 

26 宇賀克也，行政法概說 II，2010 年，頁 173-174。 
27  原子力委員會，内閣官房原子力安全規制組織等改革準備室作成資料，頁 3，

http://www.aec.go.jp/jicst/NC/iinkai/teirei/siryo2012/siryo27/siryo1-1.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3/7/10。 
28  原 子 力 規 制 委 員 會 ， 原 子 力 規 制 委 員 會 の 取 組 の 概 要 ， 頁 1 ，

http://www.nsr.go.jp/whitepaper/data/20130311gaiyou.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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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原子能管制委員會之完整組織及員額圖 

 
至其權限，如前所述，在一元化之設計理念下，其權限（原子能管制委員會

設置法第4條參照）有29： 
1. 原子力利用之安全確保（原子能相關事業、施設、核燃料物質等使用之管制） 
2. 核能物質防護相關管制、相關省廳之事務調整 
3. 權責與放射線監督相關之省廳間之事務調整 
4. 確保原子力安全利用之人材養成 

29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平成 24 年度年次報告（平成 25 年 6 月 4 日国會報告），頁 5，
http://www.nsr.go.jp/houkoku/data/20130530houkoku.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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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反應爐運轉等事故之原因查明 
6. 原子力災害對策指針之制定 
7. 依國際協定作成之保障措施管制 
8. 放射線損之防止（放射性同位元素等之管制） 
9. 放射線監督之實施 
    承上，盼能透過如此設計達成事權統一，提升執行效率及及分工明確性。又

為避免關係機關未能就安全管制予以協力，是另賦予本委員會對該關係機關長官

之勸告權，以求情事通達。而在決定之作成上，因採委員會制之故，故除非係屬

發布「原子力緊急事態宣言」之危急時刻，而由委員長單獨作成決定外，平時應

經「合議」為之30。 
（二）緊急時期 
    循著「緊急狀況下能即時應變」之設計理念，則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與其他機

關之整合，說明如下。 
    在歷經 311 大地震之教訓後，日本當局深知欲對抗核能災害，需將政府全體

力量密切整合，故就原子力基本法、原子力災害對策特別措置法等法規進行修

正，平時則於內閣中設立「原子力防災會議」─成員分別為，議長：內閣總理大

臣；副議長：內閣官房長官；環境大臣、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委員長等；議員：全

體國務大臣、內閣危機管理監等；事務局長：環境大臣(原子力基本法第三條之

五及第三條之六參照)─整合政府力量，於事故發生盡力加以預防；而當發生大量

輻射外洩等核能事變時，則緊急組成「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構成方式大體同

原子力防災會議；僅新增經濟產業大臣出任副本部長之職位，並由原子能規制長

官出任事務局長 31），且由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擔任「中央與地方間之聯繫、資訊

蒐集與回覆、就業者之活動監督、為近居民設想避難判斷」等工作 32。 

30  原子力委員會，内閣官房原子力安全規制組織等改革準備室作成資料，頁 3，
http://www.aec.go.jp/jicst/NC/iinkai/teirei/siryo2012/siryo27/siryo1-1.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3/7/10。 
31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平成 24 年度年次報告（平成 25 年 6 月 4 日国會報告），頁 44，

http://www.nsr.go.jp/houkoku/data/20130530houkoku.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7/11。 
32   原 子 力 規 制 委 員 會 ， 原 子 力 規 制 委 員 會 の 取 組 の 概 要 ， 頁 3-4 ，

http://www.nsr.go.jp/whitepaper/data/20130311gaiyou.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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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3日本原子能防災會議圖 

33 本 圖 參 考 原 子 力 規 制 委 員 會 ， 原 子 力 規 制 委 員 會 の 取 組 の 概 要 ， 頁 26 ，

http://www.nsr.go.jp/whitepaper/data/20130311gaiyou.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7/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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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再依原子能災害對策特別措置法，為確保中央各機關、地方自治團體及電

力公司各方面能圓滿地實施原子力災害對策，原子力管制委員會亦將負起制定

「原子力災害對策指針」之任務。就此，則由原子力管制委員會召集委員、管制

廳之職員及其他外部人士形成小組，就「環境生物、醫療等各種緊急防護措施」，

進行檢討並提出方案。 

第五項 韓國原子能法律體系 

壹、韓國原子能法律體系總說 

一、韓國核能發電現況 
    因應溫室效應，全球正展開一股節能減碳之風潮；隨之而起者，即核能利用

等話題。依 2010 年之資料 34顯示，韓國擁有 4 座核能電廠及 20 座反應爐，發電

能力高居世界第六位；作為資源匱乏之能源輸入國，韓國之所以得確保能源安

全，核能發電有其不可磨滅之助力─約佔總體發電量之百分之四十。甚者，韓國

政府擬妥「核能發電輸出之産業戰略」，計畫將「核能發電之相關技術」作為未

來主力之輸出產業 35。 
 

34 白井京，韓国における原子力安全規制法制，外国の立法，2010 年 6 月，244 期，頁 104。 
35  JAIF 日 本 原 子 力 産 業 協 会 針 對 韓 國 知 識 經 濟 部 聲 明 之 翻 譯 資 料 ，

http://www.jaif.or.jp/ja/news/2010/korea_nucl-export_strategy.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10/2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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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6：韓國過去與未來核能政策方向圖 

 
二、相關核能法令 
    韓國之核能立法，係以美國法制為藍本，並參照具有類似法律文化之日本法

制所作成 37。其中，作為建制基礎之原子能法係制定公佈於 1958 年 3 月─含核

能開發、利用及安全規制等事項。作為原子能法之配套，有原子能法施行令（總

統頒佈）及原子能法施行細則（總理頒佈）；前者針對施行母法所定事項之必要

技術基準進行規範，後者則係處理技術性及細節性事項。 
    受到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所生福島核能事故之震撼，縱如韓國此般欲全

力發展核能之國家，亦開始反省核能保全之議題。換言之，該國輿論對於核能保

全之不安逐漸升高，迫使該國政府開始不得不開始審慎思考究應如何從強化核能

保全；最終，除在組織設計上定案將原置於教育科學技術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and Technology : MEST）下之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改置於總統下並重新

設計外 38，相關法令亦作大幅度地變動。 
    亦即，昔日有關核能利用、發展及保全等事項，率皆由原子能法進行規範，

惟自 2011 年後，韓國法制之中心思想因學習前述福島事件之故，轉為「發展與

管制分離」，而將前開法律修訂為「核能促進法」，並另制定「核能安全法」加以

36  圖 片 來 自 ： 經 濟 部 網 站 之 「 確 保 核 安 、 穩 健 減 核 」 專 區 ，

http://anuclear-safety.twenergy.org.tw/Faq/faq_more?id=39，最後瀏覽日期：2013/10/25。 
37 白井京，韓国における原子力安全規制法制，外国の立法，2010 年 6 月，244 期，頁 105。 
38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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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在新制定之「核能安全法」中，將由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繼續負責所有

核能保全之管制事項，並每隔五年制定一次「核能保全綜合計畫」，且得設置受

其監督之核能保全専門機構；同時，隨著核能保全管制事項由原子能法轉至核能

安全法進行規定，韓國核能統制技術院及核能安全技術院二機關亦改隸為核能安

全與保全委員會之下級機關 39。 
    總之，修法後，下列各法將改由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擔任主管機關：核能

安全與保全委員會設置營運法（Act on Establishing & Operating NSSC）、核能安

全法（Nuclear Safety Act）、天然放射性物質安全管理法（Act on Safety 
Management of Naturally Occurring Radioactive Material ）、健康防護及放射性事

變法（Act on Physical Protection and Radiological Emergency ）、核子責任法

（Nuclear Liability Act）、韓國核能安全技術院法（KINS Act）。至教育科學技

術部所主管之核能法令，則如下述：核能促進法（Promotion of Atomic Energy 
Utilization Act ）、輻射及放射性同位素促進法（Promotion of Radiation and 
Radioactive Isotope Utilization Act）。 
貳、韓國核能管制之行政組織設計─以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之改革為中心 
一、2011 年修法前 
（一）契機 

受到 1986 年俄羅斯車諾比事件之影響，韓國國民開始對核能保全產生懷

疑，使得當時有關核能施設之用地選定，遭遇不少困難。從而，有識者即極力嘗

試提高國民核能保全之理解，已取得其信頼為第一要務 40。時至 1994 年 9 月，

當國際原子能總署正嘗試通過檢討前述車諾比事件之安全條約之際，韓國政府先

行發表「原子能安全政策聲明」。聲明指出，韓國政府將明確以下列事項為最高

目標：核能保全將優先於核能事業之推進。並為確保原核能保全能與國際水準齊

頭並進，除安全技術之發展外，尚應力求達成安全管制制度之国際化及合理化─
亦即，依「獨立性、公開性、明確性、效率性、信賴性」五原則，來進行核能安

全管制之強化 41。 
（二）立法 
    1996 年 11 月 4 日、韓國政府向國會提出另行設置核能安全委員會之原子

能法草案。針對此一提案，國會於審議過程中表示：伴隨著國際上原子能安全條

約之生效，核能安全委員會之設計已係不可免之趨勢。迄今，由於核能委員會之

發展重心多置於原子能之利用開發，而對安全管制有所疏漏之故，是另行設置核

39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11 ； 海 外 の 原 子 力 安 全 規 制 組 織 の 概 要 ， 來 自 日 本 內 閣 官 房 網 站 ：

http://www.cas.go.jp/jp/genpatsujiko/info/dai3/sankou4.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10/26。 
40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7。 
41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7 ； 海 外 の 原 子 力 安 全 規 制 組 織 の 概 要 ， 來 自 日 本 內 閣 官 房 網 站 ：

http://www.cas.go.jp/jp/genpatsujiko/info/dai3/sankou4.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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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以強化核能安全管制之機能、應係妥適之立法措施 42。同

年 11 月 30 日，前開草案通過，並於 12 月 30 日公布之。1997 年，核能安全

委員會依法設置之，正式向過去身兼核能促進及核能安全管制兩業務之核能委員

會道別。 
（三）組織 
    依修正前原子能法第 5 條之 2 規定，本委員會之任務有：核子物質及反應爐

之管制、放射線汙染管制、核能保全管理之經費編制與分配、核能保全管理之實

驗、研究人員養成與訓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統整等事項。循此任務，本委員會之

組織設計如下。依修正前原子能法第 5 條之 3 規定，本委員會係由七名到九名之

委員組成；委員長係由教育科學技術部部長兼任之，其餘成員則由前開部長與知

識經濟部部長協議後任命之。 
    惟核能管制事項並非僅透過前開委員會進行處理，於教育科學技術部之原子

能局下，尚有原子能政策科、原子能協力科、原子能安全科、放射線管理科、原

子能防災隊、原子力管制隊等單位予以襄助；至作為核能産業之核能發電事業則

位於知識經濟部之管轄範圍，並由其下之能源資源室原子力産業科加以負責 43。 
而第一線之技術支援，則由韓國核能安全技術院（Korea Institute of Nuclear 
Safety：KINS）負責；換言之，該院業務範圍含：核能安全設備之監視、放射線

利用之管制、環境放射線之監視、針對安全管制之研究開発、核能安全資訊之管

理等事項 44。總之，福島事件之前，韓国之核能安全管制體制係含有核能安全委

員會、韓國核能安全技術院及韓國核能統制技術院等機構，並以教育科學技術部

之原子能局為中心而運轉。 
 

42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7。 
43 白井京，韓国における原子力安全規制法制，外国の立法，2010 年 6 月，244 期，頁 105。 
44 白井京，韓国における原子力安全規制法制，外国の立法，2010 年 6 月，244 期，頁 105。 

27 
 

                                                 



 
 
 
 
 
 
 
 
 
 
 
 
 
 
 
 
 
 
 
 
 
 
 
 
 
 
 
 
 

圖 2-645：韓國 2011 修法前之核能安全管制組織圖 

 
二、2011 年修法後 
（一）修法契機 

雖如前述，原子能之安全管制已從原子能利用（如發電）加以單獨劃分而予

運作，惟追根究柢而言，前開二事仍由同一機構─教育科學技術部─加以負責，

是否有「球員兼裁判之嫌」漸生疑義，組織改革之聲浪，亦不絕於耳。換言之，

有謂應從國際條約及國際原子能總署之基準，針對安全管制體制加以強化；就國

會相關草案以觀，有關委員会之隸屬，内容雖依法案不同而有差異，惟應依國際

基準將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從教育科学技術部單獨劃分、強化其運作之独立性

─於此點之上，各方草案具有高度共識46。 

45 本圖參考自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頁 8。 

46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總統 

國務總理 

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 

原子能局 

教育科學技術部部長 

核能安全與保全專門委員

 

原
子
能
政
策
科 

原
子
能
合
作
科 

原
子
能
安
全
科 

放
射
線
安
全
科 

原
子
能
防
災
隊 

原
子
能
管
制
隊 

 

韓國核能安全技術院 韓國核能管制技術院 

28 
 

                                                 



    另一方面，韓國政府從核能輸出之觀點認為：「作為核能輸出國，核能安全

應確保達於國際水準，是應依國內環境變化、技術發展、國際規範，針對法令及

技術基準朝國際水準加以整備 47。」基此，亦得見強化核能安全之趨勢。而日本

福島事件，毋寧係一關鍵，並對韓國產生前所未見之巨大影響；換言之，自車諾

比事件後，再次喚起國民對核能安全管制之關心，開始要求核能安全之行政體制

應加速改革之 48。 
（二）立法 
  承上，福島事件後、韓國政府即著手努力，希望能達成核能發展與核能管制

明確分工，並將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自教育科學技術部轄下單獨劃分出來，而

改置於總統轄下之目標 。不久，國會教育科學技術委員會即提出單獨設置核能

安全與保全委員會之立法草案；此案並於 2011 年 6 月之臨時國會通過，同年 7 
月 25 日公布之，同年 10 月 26 日，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Nuclear Safety 
andSecurity Commission : NSSC）正式掛牌上路 49。是向來由教育科學技術部擔

任之核能安全管制，正式移交由新修正之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管理。 

表 2-250：韓國修法前後核能行政組織之概況 

 新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 

設立前 

新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 

設立後 
核能利用 知識経濟部 知識経濟部 
核能開發 教育科學技術部 教育科學技術部 
核能安全管制 教育科學技術部 新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会 
 
（三）組織 
    依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設置營運法（下稱核委會法）第三條規定，本委員

會係置於總統轄下；此般為之，係考量現已由國務總理擔任核能促委員會（由過

去核能委員會所改制者）之委員長，避免產生獨立性問題之故 51 。新修正之核

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係採合議制，屬該國政府組織法上之「中央行政機関」。依

頁 9。 
47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9。 
48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頁

10；Yong Ho RYU，Nuclear Regulatory Organization Changes in Korea，來自日本內閣官房網站：

http://www.cas.go.jp/jp/genpatsujiko/info/kokusaiws/siryo/korea.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10/26。 
49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10。 
50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10 
51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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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委會法第 4 條規定，本委員會係由含委員長及副委員長之七名到九名委員所組

成；委員長係部長級，副委員長則是次長級。次依核委會法第 5 條，委員長及副

委員長係經國務總理推薦 由總統任命之，委員則須由對核能安全具有豐富嫻熟

經驗者擔任，並經委員長推薦由大統領任命之。詳言之，依核委會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委員須由下列領域平均任命之：核能、保健醫療、科學技術、公共安全、

法律、人文社會等。原本於立法之初，亦有「委員僅需由核能専家擔任」之聲音 ，
惟經考量現時核能専家已廣泛佔領核能発電、振興、研究開發及安全管制等各項

領域之發言權，而受「核能黑手黨」之批判，是決議應廣召人才來避免前述疑

義 52。而任期部分，依核委會法第 8 條，委員擁有 3 年之保障任期，除該當法定

事由外，不得解任。 
    至委員長，除代表委員外，並掌控會議進行，必要時得出席國務會議（相當

於內閣會議），進行發言或針對所掌事項向國務總理提出建議案；此外，若經國

會要求，亦須列席或接受質詢 53。當委員長不能遂行職務時，則由副委員長及委

員會預先訂定之委員順序，代行其職務。依核委會法第 6 條規定，若委員長於職

務遂行之際，違反憲法或法律時、則得受國會彈劾訴追。 
依核委會法第 15 條，由於委員會並非全由核能専家所組成，實務上若針對

所掌事務上產生疑義，為求能有效率地進行審議及議決事項，是得於委員會底下

另行設置「専門委員會」加以協助；有關事項，則由總統另行訂定之安全委員會

法施行令規定之。前開施行令第 4 條規定，専門委員會之委員係由具有豐富核能

學識及経験者或相關機関之職員中挑選，經原安會委員長任命之；該會委員長則

由原安會委員長從専門委員中指定任命之。委員任期為 2 年，並得連任 1 次；

目前，15 名委員們的專業背景分別係：反應爐、核材料、放射線防護、廢棄物

等領域 54。 
 
 
 
 
 
 
 
 
 
 

52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12。 
53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12。 
54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14-15。Yong Ho RYU，Nuclear Regulatory Organization Changes in Korea，來自日本內閣

官房網站：http://www.cas.go.jp/jp/genpatsujiko/info/kokusaiws/siryo/korea.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3/10/26。 

總統 

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 專門委員會 

韓國核能安全技術院 韓國核能統制技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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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55：韓國 2011 修法後之核能安全管制組織圖 

 
（四）職權 
    依核委會法第 11 條規第，委員會所掌事務有１、核能安全管理事項。２、

為進行核能安全管理之研究開發事項。3、其他由核委會法或其他法律所定之事

務。依核能安全法之規定、核委會另有下列任務：5 年一度之「核能保全綜合計

畫」，核子物質及反應爐之管制，核能事業之許可、再許可、認可、承認、登録

及撤銷，針對核能事業所為之禁止措置及罰鍰課徵，放射性廢棄物之安全管理，

放射線災害之對策，核能安全之國際合作，委員會之預算編成及執行等事項。 
 
 
 
 
 
          申請執照                                        提交審查結果 
 
                        核准執照          請求技術審查 
 
                                    技術檢閱 
 
                                    提交相關資訊 
 
 
 
 
 

圖 2-856：韓國核能安全運作適例 

三、新舊比較 

表 2-3：韓國新舊核能安全委員會比較表 

 舊核能安全委員會 新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 
委員長來源 教育科學技術部部長 國務總理推薦，由總統任命之 
委員任命 教育科學技術部及知識經濟部二部

部長協議後任命之 
委員長推薦，由總統任命之 

55 藤原夏人，韓国における新しい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外国の立法，2012 年 6 月，252 期，

頁 11。 
56 Yong Ho RYU，Nuclear Regulatory Organization Changes in Korea，來自日本內閣官房網站：

http://www.cas.go.jp/jp/genpatsujiko/info/kokusaiws/siryo/korea.pdf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3/10/26。 
 

核能安全與保全委員會 專門委員會 

核能產業 技術專家組織： 

韓國核能安全技術院 

& 

韓國核能管制技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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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數 7 ～ 9 人 7 ～ 9 人 
委員任期 3年 3年 
連任可否 可 限乙次 
委員背景 未特殊規定 委員自下列領域平均任命之：核

能、保健醫療、科學技術、公共安

全、法律、人文社會等 
 
 

第二節 核能管制與核能發展分離原則 

各國有關原子能管制行政機關之設計安排，多循管制與發展分離原則。其目

的無非係為強化管制機關本身之獨立功能。根據 1996 年 10 月 24 日生效，由 IAEA
所擬之「核能安全條約（Convention on Nuclear Saftety）」，核能安全之「主要

責任」乃是經由得締約國政府所許可之事業者（第 9 條）。締約國政府所被課予

之義務則為制定有關核設施許可、檢查與評估制度（第 14 條）之法令（第 7 條），

以及設置實施上述法令之「規制機關（regulatory bady）（第 8 條第 1 項）。因此，

各締約國必須採取適當之措施，以確保相關規制機關之任務與核能利用與促進機

關之任務，以及兩者任務之間「有效地分離（an effective separation）」（第 8 條

第 2 項）。這種有效分離的要求於日本 2012 年 2 月 15 日針對 311 事件所作之第

四回國會事故調查議事錄中，即已見之其重要性。在該調查中指出，原本應該是

作為被規制對象之東京電力，並不在市場原理中運作，長期以資訊之優越性作為

武器，透過電力事業聯合會對於歷來之規制當局施壓（先知道規制內容或者基準

軟化）。此一壓力之來源，乃是因為電力事業與其監督機關同時也是電力政策推

動機關的經濟產業部之間緊密的關係。甚至演變成規制當局成為電力事業的「俘

虜」。其結果就是核能安全之監督功能完全崩壞 57。 
另外，根據 IAEA「針對安全有關之政府、法律以及管制框架」要求原則 58，

政府之任務應該具備之內涵包括如下：為含獨立管制機關之安全，應制訂且維持

有效果之法令及行政組織（原則二）。 
所謂經適切訂定之法令及行政組織係指有針對產生放射線風險之設施、活動

管制及明確責任進行規範之謂。政府為使國內責任與國際責任能有效地於本國法

體系內實現，應負責採用必要之法律、規則及其他基準，並設置獨立管制機關

（3.8）。 
政府機關應確實準備放射性風險（含緊急事變）之降低活動計畫、監測對環

境所排放之放射性物質及作成放射性廢棄物處分。政府機關亦應針對自然來源、

57 參考，海渡雄一，〈3.11 後の原発裁判の課題と展望〉，收於，斎藤浩編，《原発の安全と行

政‧司法‧学界の責任》，法律文化社，2013 年 7 月 15 日，初版一刷，頁 64。 
58 IAEA, IAEA Safety Standards for protecting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Governmental,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Safety - GSR Part 1（General Safety Requirements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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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來源或由過去活動之放射性殘渣等非由其他組織負責之放射線發生源，制訂

管理規範（3.9）。 
管制機關須滿足下烈要求： 
─為完全踐行自己的責任，應具備適當之法律權能、技術及管理能力及人力

與金錢資源。 
─為不受利害關係人不當之壓力，應實質獨立於許、認可取得之人及其他機

關 
─應具備就設施、活動安全性及管制程序，得向周遭團體、公眾、利害關係

人及媒體傳達資訊之適切手段。 
─經適宜、開放且易於參加之程序，得求取周遭團體、公眾、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意見（3.10）。 
許、認可取得之人係政府部門時，該部門須與負責管制機能之部門相異，並

確保後者部門能明確予以特定（3.11）。 
其次，針對「安全領導與處理（原則三）」，該框架要求之內涵包括：於放

射線風險相關組織及生有放射線風險之設施與活動間，須確立並維持對安全有效

果之領導與處理。 
具體內容則包括：安全領導應依組織最高經營者實踐之。安全則亦應透過有

效之處理系統達成並維持之。前開系統，不可與其他安全要件（含人的能力、資

質及保安）矛盾或向其妥協，並應統整全體處理要素。再者，處理系統應確實規

畫安全文化之提升、安全機能之定期評鑑及從經驗所學教訓之適用（3.12）。 
針對支配有關全體組織與個人安全走勢之安全文化，應列入處理系統。而安

全文化，含有下列事項： 
─針對所有階層之指揮部、經營部門及全體職員，個人及集團安全之交付。 
─針對所有階層之組織與個人，其安全之說明責任。 
─獎勵發問學習之態度，並戒除與安全有關之自我滿足手段（3.13）。 
於處理系統中，認識所有階層下「個人與技術」及「個人與組織」之相互作

用，係屬重要。為防止人與組織之失敗，應考量人性要素，獎勵優良業務執行及

慣例（3.14）。 
針對全部之設施及活動，應給予不同等級之安全評價。在安全評價中，應對

「通常運轉及其影響」與「故障設想及其影響」給予系統性之解析。為管理危險，

安全評價應舉行必要安全手段之評價，且亦應針對設計與工程之安全措施是否能

滿足安全機能之要求進行評價。針對為維持安全而發之管理手段或業者行動，初

次安全評價應就該等措置是否堅牢而得信賴而為。若依初次安全評價，提案之安

全手段係屬妥當且經實證，而能該當管制機關之要求；此時，得允設施之試運轉

或進行活動（3.15）。 
為使針對設施與活動之安全評價過程能考量周圍之變化狀況、運轉經驗之回

饋、改造及長年結果，運轉實施之後，若有必要應全部或一部地反覆實施。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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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而繼續運轉之情形下，若有必要，得反覆實施評價之再審查。若欲如前述繼

續運轉，應依再評價使管制機關對其安全手段之延續能感到妥適且滿意（3.16）。 
儘管講述全體對策，仍有可能發生事故。應特定並分析事故之前兆，且講解

防止事故再發生之措置。就設施及活動之運轉經驗，其回饋係強化安全性之重要

手段。是既學習並共有教訓後，得基此而得行動，是應導入為「分析起因現象、

事故前兆、事故及未經許認可」等運轉經驗回饋之流程（3.17）。 

 
 

第三節 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任務之單一性與多

元性 

針對核能安全管制之各國發展，請參下列系列圖示： 

 

圖 2-9：核能安全管制之各國發展 

 

外國核能行政組織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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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核能安全管制之各國發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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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核能安全管制之各國發展（續一） 

 

外國核能行政組織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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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核能安全管制之各國發展（續二） 

根據前文說明以及本文整理之附表顯示。世界各核能發展國家，大多已能體

會核能發展與核能管制機關功能區隔之思維，在設置核能管制機關時，多已將有

關核能推進之任務排除於管制機關任務以外。然而，從附表中亦可發現，即使排

除核能推進或發展之任務，各國核能管制機關之任務亦未必僅屬單一。若干國家

之核能管制機關權責僅專責有關核能安全之管制（例如法國、俄羅斯、中國、日

本或加拿大）。若干國家則有多元任務之設，包括核擴散防止之核子保障、核能

保安與安全管制等任務（例如美國、德國、芬蘭或韓國）。惟此任務之單一或多

元，並不絕對影響核能管制機關之獨立性。相反地，在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型態

上，也可以看出有專設（例如日本、美國、法國、俄羅斯、韓國、加拿大、瑞士

與芬蘭等國）與非專設（例如德國與瑞典）兩大類 59。台灣目前之管制機關應屬

前一類型之組織設計，惟將來在功能執掌上應單純化（排除核能促進發展之任

務）。 

59 可另參考，徐原，世界原子能法律與解析彙編，2011 年，一版，頁 8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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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從各國之核能法制體系與核能安全管制體系之觀察，一個幾乎屬於必然之發

展趨勢在於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的任務集中化。換言之，各國不論專責或非專責機

關之設置，主管核能安全管制之機關任務相對地均集中在安全管制事務上。各國

容或在組織執掌上賦予安全管制機關更多任務，但基本上多仍符合能源推進與安

全管制任務之分離要求。因此在組之設置上，一個具有獨立性的安全管制機關應

屬必要。但是並非必然僅限於單一之管制任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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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獨立性

之強化 

我國核能安全管制機關，在行政院組織改造中，原擬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下稱原能會)改隸於科技部下，設為三級機關核能安全署。其後改變方向，擬將

核能安全管制機關設為直接隸屬於行政院的中央三級獨立機關「核能安全委員

會」(下稱核安會)。其組織定位，類似直隸行政院之三級機關飛航安全調查委員

會。本章擬以核安會的組織改造方向，輔以國際公約對核能管制機關之獨立性要

求，論述我國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獨立性如何強化。 

第一節 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獨立性 

基於國民健康與環境保護之觀點，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的主要任務，不只是核

設施本身的「安全」性，尚須顧及核設施事故之發生，可能對人民所造成之生命、

健康或財產上之損害，亦應考量核設施對環境之不利影響。故核能安全管制機關

的任務，是降低核設施之各種風險。因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管制政策與措施，是

在確保國民之生命與國家之永續發展，不容受到核能利用或產業政策之干預或影

響，亦不容置於經濟利益之考量之下。故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獨立性，必須透過

組織制度面與執行面加以確保。 

第一項 國際公約之要求 

國際公約對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獨立性之要求，首推核能安全公約 60。依該公

約第 7 條規定，締約國應建立及維護一個法律及管制框架，管理核設施安全。該

法律及管制框架應包含下列事項：建立可適用之國家安全標準及規範；核設施設

立之許可及未經許可禁止運轉之制度、確保核設施符合法規及許可條件之管制檢

查及評估、執行規定及許可條件，包含停止、變更或廢止。該公約第 8 條復規定，

締約國應建立或指定一管制機關，授予其實施第 7 條之法律及管制框架，賦予足

夠之權力、權限、財務與人力資源，以履行其被指定之義務。締約國應採取適當

之步驟，確保管制機關與其他促進或利用核能之機關或組織之功能有效地區分。

60 核能安全公約(Convention on Nuclear Safety)1994 年 6 月 17 日在維也納國際原子能總署通

過，其第 1 條規定該公約之主要目的為達成高標準之核能安全、推動核能安全技術合作，

保護個人、社會與環境防止核輻射危害，預防核子事故發生等。會員國的主要任務是遵守

國際核能安全原則，建立有效的核能安全文化。參核能安全公約序文，available at 
http://www-ns.iaea.org/conventions/nuclear-safety.asp (last visited: 201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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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管制機關與利用核能之機關有效區分，即屬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獨立性之要

求。 
此外，「用過核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安全聯合公約」61第 20 條

亦有類似規定，要求締約國應依其立法與管制框架，採取適當步驟，以確保其管

制功能之有效獨立性。 
國際原子能總署安全標準之「一般安全標準第一部分」(General Safety 

Requirements Part 1, GSR Part 1)62，針對促進安全的政府、法律及管制框架，即

針對機關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the regulatory body)列出一般性基準，明確要求

政府應確保管制機關對於有關安全之決策有效獨立，並確保管制機關與其他基於

職責或利益可能不當影響其決策之組織，為功能上之區分 63。 
依國際原子能總署 GSR Part 1 之要求，獨立管制機關並非必須完全脫離政

府，但須確保管制機關能在其法定職權下，為核電廠及其活動之管制進行決策，

能發揮其功能，不受任何壓力或制約 64。為了有效之獨立性，管制機關應有充分

的權限及人力，以及為履行其義務所需之充分財政資源。管制機關須能作成獨立

之判斷與決定，避免危害安全之不當影響，例如政治或經濟情況改變、來自政府

部門或其他組織之壓力等。管制機關必須能就核設施安全問題，為政府部門提供

獨立之諮詢建議 65。管制機關不能賦予與任何核安管制任務有妥協或相衝突之任

務 66。管制機關之成員，於管制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不得與核設施或活動，或與

其被授權人有直接或間接利益關係 67。若政府部門或機關本身是經許可經營核設

施者，或經許可為相關活動者，管制機關必須與之分離，且有效獨立於該部門或

機關之外 68。若許可程序涉及數機關，管制條件均應適用，且須一致性地適用，

不得為不當之變更 69。 
管制機關應被賦予法律上之權限，得要求被許可人或申請人安排提供(a)所

有關於安全的必要資訊，包含供應商的資訊，專有性資訊亦同；(b)單獨或與被

許可人或申請人一起，獲取與被許可人有關之監控核設施設計者、供應商、製造

商、建造者、承包廠或營運組織之設施之資訊 70。 
核能安全管制機關應以不損害有效獨立性之方式履行職責。為了維護有效之

61 「用過核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安全聯合公約」（Joint Convention on the Safety 
of Spent Fuel Management and on the Safety of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係 1997 年 9
月 5 日國際原子能總署外交會議通過，2001 年 6 月 18 日生效。關於其背景，請參 Amelia 
De Kageneck, The Joint Convention on the Safety of Spent Fuel Management and on the Safety 
of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I.C.L.Q. 1998, 47 (2), 409. 

62  該標準為「促進安全的政府、法律與管制框架」(Governmental,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Safety), General Safety Requirements Part 1(IAEA Safety Standards Series GSR 
Part 1), 2010. 

63 IAEA, GSR Part 1, Requirement 4:Independence of the regulatory body. 
64 IAEA, GSR Part 1, 2.7. 
65 IAEA, GSR Part 1, 2.8; Requirement 17. 
66 IAEA, GSR Part 1, 2.9. 
67 IAEA, GSR Part 1, 2.10. 
68 IAEA, GSR Part 1, 2.11. 
69 IAEA, GSR Part 1, 2.12. 
70 IAEA, GSR Part 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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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管制機關之成員應專注於履行與安全有關任務上，不顧任何私人的觀

點。成員的資格條件是管制機關之決策能達到有效獨立的必要因素 71。 
核能安全管制機關應預防或適度解決任何利益衝突，若不可能時，應在政府

內部及法律框架上，尋找衝突解決的辦法 72。 

第二項 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獨立性之要素 

依國際原子能總署於 2002 年之「核電廠管制」一書中，認為核能管制機關

獨立性之要素包含政治、立法、財務、權限及國際等五個要素 73。依 2003 年國

際核安諮詢小組之報告，核能安全的管制決定之獨立性，要素如下：1.不受外部

影響；2.基於科學與已知技術及相關經驗作成決策，並能清楚解釋決策背後的理

由:3.清楚的安全目標與相關的法律及技術標準之一致性與可預期性:4.透明化與

可追溯性 74。 
國際原子能總署於 2009 年之研討會中，主席 Dr. Jaczko 曾指出，核能安全

管制機關獨立性須有下列五個要素，才能確保安全第一:免受政治與經濟影響、

充足的人力與預算、高素質員工、強而成熟之技術支援單位與公眾資訊透明與國

際合作等 75。 
根據原能會委託之研究計畫「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

度之研究」結案報告指出，核能管制機關獨立性之要素，包含政治獨立、組織獨

立與功能獨立三者，在政治獨立方面，又包含核能安全管制機關與發展核能利用

之機關相區隔、不受政治干預二者，組織獨立方面，包含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層

級與結構、財務與人事方面之獨立。功能獨立方面，則包含規範訂定權、專業判

斷、資訊公開與國際合作之要素 76(請參下圖)。 

71 IAEA, GSR Part 1, 4.6. 
72 IAEA, GSR Part 1, 4.7. 
73 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 Independence in Regulatory Decision Making, 

ONSAG-17, 2003/12, p.2-3.另參程明修、林昱梅、張惠東、高仁川，「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

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之研究」期末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

告，2013 年 4 月，頁 34。 
74 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INSAG）, Independence in Regulatory Decision 

Making, INSAG-17, 2003/12, p.2-3. 
75 Inside NRC, Volume 33/Number, Aug. 2011.轉引自黃俊源，後福島時期核能管制機關的變革

方向，2011 年 8 月，頁 3。http://www.aec.gov.tw/www/info/files/index_04-15.pdf（最後瀏覽

日：2013 年 7 月 11 日）。另參黃俊源，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的獨立性，2011 年 9 月 24 日，

http://www.aec.gov.tw/webpage/info/files/index_04-17.pdf（最後瀏覽日：2013 年 7 月 11 日）。 
76 參程明修、林昱梅、張惠東、高仁川，「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之

研究」期末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2013 年 4 月，頁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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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獨立性要素關係圖 77 

綜合上開對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獨立性要素之說明，本文以下先就我國目前之

核能安全管制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之組織與任務進行分析，再比較行政院之

組織改造方向核能安全委員會之組織與任務後，針對我國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獨

立性提供建議。 

第二節 我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之組織調整 

第一項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之組織與任務 

我國原子能法第 3 條規定：「原子能主管機關為原子能委員會，隸屬行政院，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依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3 條之規定：「本會設

左列各處：一、綜合計畫處。二、核能管制處。三、輻射防護處。四、核能技術

處。五、秘書處。」同法第 9 條規定：「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特任，綜理會務；

副主任委員二人，其中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另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

職等，襄助主任委員處理會務。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除其中二人得為聘

用外，餘由行政院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派兼或聘兼之。」第 10 條

規定：「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得臨時會議，均以主任委員為

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指定副主任委員一人代理之。」目前原能會有

核能研究所、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及輻射偵測中心等三個附屬機關、核子事故緊急

77 本圖內容係依程明修、林昱梅、張惠東、高仁川，「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

賠償制度之研究」期末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2013 年 4 月，

頁 37，圖 1 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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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基金管理會，依任務需要成立之「原子能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審議委員

會」、「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諮詢會」、「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游離輻射安

全諮詢會」、「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等 9 個內部委員會 78。原能會之組織架構

簡要說明如下圖： 

 

圖 3-2: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組織架構 79 

依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4 條至第 7 條之規定，原能會各業務處職

掌，請參見下表： 
 
 

78  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組織架構，http://www.aec.gov.tw/關於本會/組織架構/組織架構

--1_11_61.html（最後瀏覽日：2013 年 11 月 17 日）。 
79 本組織架構圖係參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網站所製作。http://www.aec.gov.tw/關於本會/組織

架構/組織架構--1_11_61.html（最後瀏覽日：2013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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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原能會各業務處掌理事項 

單位 掌理事項 
綜合計畫處 一、原子能科學與技術研究發展政策、方案及計畫之研擬、規劃、

推動及管制考核事項。 

二、原子能研究與應用機構設置之研究及規劃事項。 

三、國內外有關原子能科學機構之合作及連繫事項。 

四、核子保防業務之連繫、執行、監督及核擬事項。 

五、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人才之儲備與出國進修之選送及統籌事

項。 

六、原子能科學教育輔導與發展之研究及規劃事項。 

七、核子事故應變計畫之策劃及執行事項。 

八、原子能資料之蒐集、分析、及統籌電腦資訊業務之規劃、推

行等事項。 

九、原子能科學與技術專利權之讓與及合作事項。 

一○、核子事故之評估、賠償與保險等有關事項。 

一一、原子能刊物之編譯及出版發行事項。 

一二、其他有關綜合計畫事項。 
核能管制處 一、核子反應器設置、廢棄、轉讓、拆卸之審查及監督事項。 

二、核子反應器廠址選擇之安全審查事項。 

三、核子反應器設計、建造、運輸、運轉與維護之管制及視察事

項。 

四、核子反應器設計、建造及運轉安全分析之審查事項。 

五、核子反應器執照之核發事項。 

六、核子反應器設計修改、設備變更及運轉規範修正之審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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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之核發事項。 

八、核子反應器更換燃料安全分析之審查事項。 

九、核子反應器除役之審查、管制及監督事項。 

一○、核子燃料執照之核發事項。 

一一、核子燃料生產設施設置、廢棄、轉讓、拆卸之審查及監督

事項。 

一二、核子燃料使用之管制事項。 

一三、其他有關核能管制事項。 
輻射防護處 一、核子反應器輻射防護及環境輻射之管制事項。 

二、放射性廢料貯存、處置場所輻射防護及環境輻射之管制事項。 

三、核子事故緊急輻射偵測之評估及督導事項。 

四、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暨操作人員有關執照之核

發事項。 

五、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管制事項。 

六、游離輻射場所及環境輻射之稽查事項。 

七、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之管制事項。 

八、輻射安全評估報告之審查事項。 

九、輻射安全管制規範之研訂事項。 

一○、輻射防護人員之認可事項。 

一一、輻射偵檢文件之核發事項。 

一二、全國輻射背景及輻射劑量之管制檢查事項。 

一三、放射線從業人員輻射防護能力鑑定及管制事項。 

一四、其他有關輻射安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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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技術處 一、核子反應器異常事件之調查及評估事項。 

二、核子反應器運轉數據之分析及評估事項。 

三、核子設施相關技術研究發展之規劃事項。 

四、游離輻射應用技術研究發展之規劃事項。 

五、核能法規及技術準則之研定事項。 

六、核子事故處理技術之研究事項。 

七、核子反應器及輻射防護安全資料之蒐集分析事項。 

八、其他有關核能技術研究發展之規劃事項。 
 依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會議規則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會委員會議由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組成之。第 3 條規定，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第 4 條規定：「委員會議討論事項如左：一、關於原子能科

技發展方針及政策之審議事項。二、關於原子能科技年度施政計畫之審議及考核

事項。三、關於本會主管法律制定、修正及廢止之審議事項。四、關於委員提案

之審議事項。五、其他經主任委員核定應提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依上開規定，原能會形式上雖為委員會性質，但實質上並非單純之委員制機

關，而是屬於混合制行政機關，雖有部分事項透過委員會決議，但主任委員有權

作最後決定 80。 
 依本研究之檢索結果，以原能會為主管機關之法律，除了原子能法以外，

尚包含核子損害賠償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等。 
其他行政機關主管之法規，相關行政行為須經原能會協力者，包含商港法第

24 條第 1 項：「裝有核子動力之船舶或裝載核子物料之船舶，非經原子能主管機

關核准，不得入港。」醫事放射師法第 18 條第 2 項：「醫事放射所設置標準，由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商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有關機關定之。」藥物樣品贈品管

理辦法第 15 條第 2 項：「具輻射之醫療器材，並應檢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同意

書。」 

第二項 行政院核能安全委員會之組織與任務 

行政院組織改造方向，一度擬將原能會改制為科技部下之核能安全署，但遭

立法院反對。也有立法委員提出將核能安全署納入環境資源部之構想，提出「環

80 參李惠宗，行政法要義，六版，2012 年 9 月，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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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資源部核能安全署組織法」草案 81。後來行政院重新以「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

法草案」提送立法院審議，並撤回原送立法院審議之「科技部核能安全署組織法

草案」82。 
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第 1 條規定：「行政院為確保我國核能及輻射安

全，特設核能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將核

安會定位為中央三級獨立機關。依該草案第 2 條，核安會掌理之事項如下： 
一、核能安全管制政策、計畫、法規、科技、研究、教育溝通與國際核能合

作事項之規劃、研訂、審查及執行。 
二、核子保防、核子保安業務之連繫及管制。 
三、核子反應器廠址之安全審查與核子反應器設施設計、興建、運轉、維護、

除役及其附屬設備輸入、輸出之審查及管制。 
四、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輻射作業人員有關執照之核發及管理。 
五、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輻射作業與環境之審查及管制。 
六、環境輻射偵測之執行及監管。 
七、核子事故防災、整備、應變與復原之監督及協調；核子事故損害賠償之

調查評估。 
八、放射性物料持有、使用、輸入、輸出、過境、轉口、處理、運送、貯存、

廢棄、最終處置、轉讓、租借或設定質權之審查及管制。 
九、放射性物料處理、貯存與最終處置設施設計、興建、運轉、除役或封閉

之審查及管制。 
十、其他有關規劃與執行核能安全及管制事項。 
依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第 2 條第 2 項之規定，本會為執行前項核能安

全管制事項，得商請經濟及能源部能源研究所加強相關技術研究發展及提供支

援。依前開草案第 8 條規定：「本會設輻射偵測中心，執行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

事項。」組織上僅一個支援機關「輻射偵測中心」。核能研究所與核能利用有關

之人力，將併入經濟及能源部能源研究所 83。核安會之組織簡要說明如下圖： 

81 參立法委員吳宜臻等 21 人提出之環境資源部核能安全署組織法草案總說明。立法院第 8 屆

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204 號，委員提案第 13737 號，2012 年 5 月

30 日。 
82 參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021 號政府提案第 13526 號。 
83 參經濟及能源部能源研究所組織法草案，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8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2013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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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定位圖 

依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第 3 條，核安會的組織是合議制組織，委員會

獨立行使職權，委員規劃為 5 人至 7 人，除主任委員與副主任委員外，其餘為兼

任委員。委員任期 3 年，任滿得連任一次，委員之產生採交錯制，委員之專長，

以具核能安全及輻射防護等相關學識及經驗者擔任，且同一黨籍不得超過委員總

額二分之一 84。核安會委員會議每二個月舉行一次會議(草案第 6 條)。應經委員

會議決議之事項如下(草案第 5 條)： 
一、核能及輻射安全科技發展方針及政策之審議。 
二、核能及輻射安全科技年度施政計畫之審議及考核。 
三、本會主管法律制定、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四、委員提案之審議。 
五、其他重大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第三項 比較分析 

核安會作為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設計，在層級上比目前之原能會為低，茲將

二者比較如下表。 

表 3-2：原能會與核安會組織任務比較表 

項目 原子能委員會 核能安全委員會 說明 

84 參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第 3 條立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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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 委員會(混合制) 獨立委員會(合議制) 組織法草案明

定為獨立行使

職權 
層級 二級機關 三級機關 組織層級降低 
主要

任務 
原子能科學與技術研究發

展、原子能研究與應用機構

設置、原子能科學與技術專

利權之讓與及合作、核子保

防業務、核子事故應變核子

事故之評估、賠償與保險、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放射

性廢料貯存、處置場所輻射

防護及環境輻射之管制、放

射性物質管理、人員管理等 

核能安全管制政策、國際核能

合作、核子反應器之安全審查

與管制、人員執照核發、游離

輻射防護、環境輻射偵測、核

子事故防災、整備、應變與復

原之監督及協調；核子事故損

害賠償之調查評估、放射性物

料管制、放射性物料處理、貯

存與最終處置之管制、其他有

關規劃與執行核能安全及管

制事項 

任務限縮為核

能安全管制，

符合國際公約

要求，有利獨

立性 

主要

成員

與任

期 

主任委員(特任) 

副主任委員二人(簡任第 14
職等/比照簡任 14 職等) 

委員 11-15 人(2 人聘用，餘

為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派

兼或聘兼) 

主任委員(比照簡任第十四職

等，行政院院長任命) 

副主任委員一人(比照簡任第

十三職等，行政院院長任命) 

委員 3-5 人(行政院院長就有

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

聘派兼之) 

主任委員與副

主任委員職等

降低，但仍由

行政院院長任

命，其餘委員

為兼任性質。 

委員

資格 
未於組織條例規定 委員應具有核能安全及輻射

防護等相關學識及經驗 

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

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委員有專業資

格限制，可發

揮專業及獨立

性 

委員

去職 
未於組織條例規定 下列事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

職或免兼：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

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增加委員去職

之要件，委員

不得任意免職 

開會 每月舉行一次 每二個月舉行一次 開會頻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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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討論

或決

議事

項 

討論事項： 

一、關於原子能科技發展方

針及政策之審議事項。 

二、關於原子能科技年度施

政計畫之審議及考核事項。 

三、關於本會主管法律制

定、修正及廢止之審議事

項。 

四、關於委員提案之審議事

項。 

五、其他經主任委員核定應

提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應經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一、核能及輻射安全科技發展

方針及政策之審議。 

二、核能及輻射安全科技年度

施政計畫之審議及考核。 

三、本會主管法律制定、修正

及廢止之審議。 

四、委員提案之審議。 

五、其他重大應由委員會議決

議事項。 

重要事項經委

員會決議，但

是否包含核能

安全之許可與

裁罰案件則未

明。 

附屬

機關 
核能研究所、放射性物料管

理局、輻射偵射中心 
輻射偵測中心 核能研究所改

隸經濟及能源

部 
由上表可知，核安會之任務，限縮為核能安全管制，不再有促進核能技術發

展與利用之功能，此部分已經符合國際公約之要求。組織層級上，核安會由二級

機關降為三級獨立委員會，比起美國、韓國、法國的核安管制機關層級來得低，

此係受限於我國政府組織改造規劃採取組織精簡，於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85

及行政院組織法 86明定中央二級獨立委員會僅限於三個所致。 
比起原先設計的三級機關核能安全署，核安會獨立委員會之組織型態，直隸

行政院，採合議制，組織法草案明定為「獨立行使職權」，委員資格專業化，有

任期保障，非有法定理由不得任意去職，較能發揮獨立性之功能。而兼任委員之

設計，若能聘用有專業背景之社會公正人士，乃有助於擺脫傳統行政官僚及產業

發展之包袱，在核能安全管制決策上，也較能忠於專業判斷並參酌各界意見。 
然而在組織層級上，原能會由二級機關降為三級機關核安會。原能會主任委

員本係特任，屬內閣成員，組改後的核安會主任委員，官職等為比照簡任第 14
職等，雖仍由行政院長任命，身分並非內閣成員，而副主任委員比照簡任第 13
職等，職等降低，在核能安全管制業務上，能否抵擋來自其他二級部會之壓力，

甚或立法院或產業界壓力，有待觀察。主任委員與副主任委員外之其餘委員採兼

85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2 條規定：「相當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組織規模建制標準如

下：一、業務單位以四處至六處為原則。二、各處以三科至六科為原則。前項獨立機關總

數以三個為限。第一項以外之獨立機關，其內部單位之設立，依機關掌理事務之繁簡定之。」 
86 行政院組織法第 9 條規定：「行政院設下列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一、中央選舉委員會。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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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若其本職與核能利用相關，或曾於核能利用機構服務，其是否能絲毫不受

產業界影響，值得觀察。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首任委員長田中俊一，由於曾在

推動核能之機構擔任要職，其人事案曾遭受批評。 
我國核安會兼任委員的設計，較類似韓國的原子能安全及保安委員會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 NSSC），但我國對於兼任委員的資格，

要求要有核能安全及輻射防護專業。韓國原子能安全及保安委員會，除主任委員

外，其餘委員亦屬兼任，但包含律師、醫學院微生物學教授、總統府永續發展委

員會委員（環保團體秘書長）、國際核能安全學院韓國核安中心教授、公共行政

教授、核電及量子工程教授、機械工程教授等來自不同領域的七位成員 87，委員

組成較為多元。多元組成較能減緩專業人員的偏見。由於韓國原子能安全及保安

委員會是直隸總統，在組織層級上較我國核安會來得高。 
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除主任委員田中俊一來自核能專業外，其餘委員則包

含地震學背景(島﨑邦彦)、原子力基礎工学研究部門(更田豊志)、放射線醫學研

究背景(中村佳代)及具有法學背景之外交官，並為福島事故調查委員會委員(大島

賢三)88。故除核能專業外，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之委員，組成亦較為多元。日

本之委員為專任性質，委員須經兩議院同意，由內閣總理任命，任期 5 年，委員

不得由核能利用領域、核原料經營者或核廢料處理業者之成員擔任，委員任內之

政治活動、兼職、商業行為均受限制 89，以確保委員之獨立性。 
我國組改後的核安會，雖明定為合議制獨立機關，委員必須具有核能安全及

輻射防護專業，從形式上觀察，比起韓國與日本的多元組成，似較能集中發揮專

業功能，但委員會每二月開會一次，兼任委員能發揮之專業功能似乎有限。兼任

委員各有其本職，是否有充分時間專注於核能安全管制事務上，亦有待觀察。委

員依規定須具備核能安全及輻射防護專業，委員之來源有其侷限性，雖有相當之

同質性，運作上可能較為順利，但是否能確保與其本職不會產生衝突，是否因專

業領域相近，而無法納入多元意見，均有待觀察。 
依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應經委員會決議之事項，包含核能及輻射安

全科技發展方針及政策之審議、核能及輻射安全科技年度施政計畫之審議及考

核、主管法律制定、修正及廢止之審議、委員提案或其他重要事項。至於核能安

全監管之各種許可與監管措施，是否應經過決議，並未明文規定。若以每二個月

舉行一次委員會議之頻率，及兼任委員之規模而言，是否能全面性就各項管制措

施加以審議與決議，值得討論。若大部分的監管措施，最後仍由主任委員決策，

儘管形式上採「合議制」，但是否能真正發揮獨立之決策功能，仍有賴將來實務

運作觀察。 

87 參韓國原子能安全及保安委員會網站 http://nssc.go.kr/nssc/english/introduction/intro.html（最

後瀏覽日：2013 年 11 月 17 日）。 
88 參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網站 http://www.nsr.go.jp/nra/gaiyou/profile02.html（最後瀏覽日：

2013 年 11 月 26 日）。 
89 參程明修、林昱梅、張惠東、高仁川，「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之

研究」期末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2013 年 4 月，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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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性質相近之獨立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相比較，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3 條明定該會之掌理事項，包含通訊傳播事業營運之監督

管理及證照核發；通訊傳播業務之監督、調查及裁決；違反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事

件之取締及處分等。同法第 9 條並規定：「本會所掌理事務，除經委員會議決議

授權內部單位分層負責者外，應由委員會議決議行之。」故通傳會之許可、管制

及取締，除有例外情形，均由專任委員組成之委員會議決議行之。反觀核能安全

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第 5 條所定之「應經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與原能會委員會

議之討論事項相去不遠，僅為方針政策、施政計畫、法規修正或重大事項等，才

須委員會議決議，未如通傳會之所有管制處分均由委員會議決議行之，則核安會

能發揮之合議制功能似乎有限。若能增加委員會議之開會次數，擴大對核能安全

管制措施之審議範圍，或許能強化合議制功能。 
原本原能會之附屬機關有三，原先核能研究所負責核能安全管制技術之支援

人力，以及放射性物料管理局之人力，將按入核安會之編制。核安會的附屬機關

只剩輻射偵測中心。韓國原子能安全及保安委員會的附屬機關，有國家核能安全

院(Korea Institute of Nuclear Safety, KINS)及韓國核能輻射防護及管制院(Korea 
Institute of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Controll, KINAC)。而韓國核能安全院，負

責核電廠及核廢料之安全檢查、委員會管制技術支援、核能安全管制之研究開

發、環境輻射之調查評估、國際合作及核能安全教育等 90，功能性相當強。將來

我國核安會在組織編制上，以及支援人力上，是否能發揮如韓國核能安全支援機

構之功能，並有研發核能管制技術之能力，值得觀察。 
依我國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核安會為執行核能安

全管制事項，得商請經濟及能源部能源研究所，加強相關技術研究發展及提供支

援，但經濟及能源部係主管能源利用，而非核能安全管制，支援人力若來自經濟

及能源部，恐有混淆核能利用與管制目標之疑慮，是否應採取人員不流用原則，

值得思考。日本即有所謂之「不歸原則」，為確保新的核能管制機關原子能規制

委員會能完全獨立於核能利用功能之外，凡從經濟產業省過調至原子能規制委員

會之人員，不得回任核能利用機關 91。如此可避免相關人員於從事核能管制工作

時，發生功能上之混淆。 

第三節 強化我國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獨立性 

由上開分析可知，我國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已將核安會定位為「獨

立機關」，其組織層級雖未如韓國、美國之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直隸總統，但仍屬

直隸行政院之三級獨立機關。以下擬以核安會作為中央三級獨立機關為前提，提

出若干建議，以作為日後強化我國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獨立性之參考。 

90 參程明修、林昱梅、張惠東、高仁川，「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之

研究」期末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2013 年 4 月，頁 38-40。 
91參程明修、林昱梅、張惠東、高仁川，「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之

研究」期末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2013 年 4 月，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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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組織成員及任務獨立性之強化 

在政治獨立性上，核能安全管制機關與核能利用之功能區隔，僅為最基本之

獨立性要求。核能安全管制機關要達到有效獨立，應進一步能抵擋外來的政治或

利益團體之壓力。在制度設計上及實際運作上，應不受來自政黨、上級機關、民

意代表、產業利益之干涉 92。 
若以目前規劃之兼任委員配置而言，建議參考韓國兼任委員專業之多元性，

盡量讓委員之專業組成不要過於單一化。若能有超過二分之一委員來自行政機關

外部，較能確保行使職權時保持獨立客觀。且委員的背景，儘量不要與產業界有

過多關聯，以避免將來發生利益衝突之情形。 
若核安會之兼任委員，能參與較多之核能安全管制工作，並強化委員之決策

權，將核能安全管制之許可、處分、裁罰，均透過委員會議決議，則較能由委員

發揮專業性及獨立性。若因委員為兼任而降低開會次數，甚至縮小決議事項範

圍，則難以發揮核安會作為獨立機關之功能。為強化核安會的管制功能，本研究

建議比照通傳會之模式，增加委員會議開會次數，強化核安會之合議制功能，也

可強化核安會依各管制法規行使職權之獨立性。若欲強化委員之獨立性功能，日

本的模式也是一種選項。 

第二項 充分之立法權與決策權 

核能安全監管有賴法規框架作為基礎。為了確保核安會之獨立性，必須使其

用有充分的立法權與不受干涉之決策權。儘管組織改造後，核安會成為三級機

關，但仍應賦予充分之立法權限。本研究建議，核安會於組織改造後，仍應列為

核能安全監管之法規主管機關，享有法律草案提出權。唯有握有法案提出權，才

真正享有政策形成空間，及向立法院爭取支持法案之機會。核安會為核能安全管

制之主管機關與執行機關，核安會本即應享有法規命令與技術規則之訂定權，且

對法規之適用享有解釋權。故本研究建議將核安會列為核子損害賠償法、核子反

應器設施管制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及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等

核能管制作用法之法規主管機關與執行機關。若上開法律所列主管機關為「行政

院」，宜於適當處表明核安會為法規解釋及適用之機關。 

第三項 人事預算獨立化並提供充分財政資源 

在組織獨立性上，人事及預算獨立是重要的獨立性要素。除了一般之安全檢

查及相關監管工作外，核能管制技術之提升與研發，核能安全管制人員之訓練

等，均須充足之經費。故核安會之人事、預算權應予以尊重，並給予充分之資源。 

92程明修、林昱梅、張惠東、高仁川，「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之研

究」期末報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2013 年 4 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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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充分之執行權限與決行 

在功能獨立性上，應賦予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人員充分之管制與執行權限，

使核能管制人員能定期與不定期，進行通知與不通知之檢查，以收核能安全監管

之實效。 
本研究建議核能安全管制之作用法，應強化廠商配合檢查之協力義務，由廠

商定期對核安會申報與安全相關之監測資料，並由核安會將監測資訊公開。若廠

商未盡協力義務，核能安全管制之作用法，應明定核安會檢查人員有權強制檢

查，並有追究廠商規避檢查之罰則。 

第五項 核能安全管制人員專業化 

核能安全管制人員應具有足夠之專業能力，才能發現核設施之危險，進行干

預行動。故專業性是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獨立性之必備條件。本研究建議定期為核

能安全管制人員進行專業訓練，此訓練不僅在於核能安全管制技術方面，亦應包

含安全文化、健康風險、溝通協調之管理事項。 

第六項 專業支援系統 

專業能力是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獨立性之基礎，沒有專業，即無獨立性可言。

除了編制內的監管人員外，支援組織或諮詢系統之建立，也可強化核能管制機關

之安全監督能力。無論核安會的組織層級為何，均應配置適度之技術支援機構，

例如核能管制技術研發中心，以持續發展核能管制技術，並為核能安全管制，建

構一套核能安全資訊蒐集、協調及管制系統，以作為核能安全監管之後盾。 

第七項 資訊公開 

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獨立性，可廣納人民之監督力量。透過核能安全相關資

訊公開，可使人民以監督政府之角色，向政府提出建言。如此可增加核能管制決

策過程應透明化，用以抵抗外在政治力與經濟利益之干涉。 
另一方面，資訊公開有利於風險溝通，消除民眾疑慮，避免來自人民的非理

性反彈，如此有助於人民理解，並轉而支持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專業判斷。 
本研究建議將來之核安會運作，除了依法應保密之資訊外，應盡量主動將管

制相關資訊公開，於各種核能安全監管之決定過程中，讓人民有機會參與程序提

供意見，甚至舉行聽證，強化多面向溝通。 

第八項 強化國際合作 

核能安全監管必須強化國際合作，以利提升管制技術與效能。透過國際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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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與交流，能使核能安全管制專業人員汲取各國事故之案例經驗及強化績效之作

法等，藉以提高管制品質，透過國際合作，也能獲得核能安全管制國際標準及相

關資訊，以利防止事故發生，達成安全目標。 
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 GSR Part 1 第 14 個要求，政府必須履行其國際義務，

參加相關之國際事務，包含國際上之同行審查(peer reviews)，促進國際合作，加

強全球安全 93。本研究建議核安會設立專責之國\際合作人員，持續推動核能安

全管制業務之國際合作。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主要係探討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獨立性如何強化之問題。依我國政府組織

改造之規劃，行政院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已送立法院審議中。本研究在核

安會作為中央三級獨立機關之前提下，為強化其安全監管功能之獨立性，建議核

安會委員之組成盡量多元化，並有過半數之外部委員，但宜避免委員與產業界曾

有密切關聯，以防止利益衝突。此外亦建議增加委員會議之開會次數，將核能安

全監管之許可及裁罰案件，及其他重大議題，均納入委員會議討論，由委員會議

以合議制裁決，如此才能發揮委員之專業性。由於核安會為獨立機關，建議核能

監管之法規制定、解釋及執行，均由核安會主導。又政府應給予核安會充分之人

力與預算，以利有效進行核能監管工作，並透過作用法之修法，使受管制人定期

申報監測資料，並應讓進廠檢查人員有強制檢查權，若受檢查人有規避情事，應

修法使核安會得對規避檢查之行為有裁處權。又核安會之安全監管人員應定期訓

練，強化其專業性，並加強國際合作，發展核能管制技術，以確保有足夠之專業，

以進行核能安全監管工作。最後，核安會應主動公開核能監管相關資訊，廣納建

言，加強與人民進行風險溝通，並將決策過程透明化，以博取人民對核能管制機

關之信任。 

93 IAEA, GSR Part 1, Requiremen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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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原子能法之定位與相關法

規之體系分析 

第一節 原子能法作為一部基本法 

根據委託機關之委託學者研究計畫建議內容，基於現行原子能法中極大多數

之管制規範已有諸如游離輻射防護法、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及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等具體專法加以規範，原子能法中極具有宣示性意義之立法方式已多被取代。

其作為一作用法之意義幾乎已不存在，因此在我國憲法基本國策章節中未有明確

原子能利用與管制相關政策宣示之前提下，將現行法改變成基本法體制，應該也

是一種可行之立法模式 94。同時在該研究計畫之成果中，學者亦提出修訂原子能

法成為「原子能基本法」之草案版本 95。 

94 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之研究，行政院原能會，2013，頁 122 以

下。 
95 同上註，頁 159 以下。 

原子能基本法草案 授權

規定 
第一條 

為促進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

並確保人民健康與安全，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針對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為

確保其安全，政府應依法設立具有獨立性之安全管制機關。 

 

第三條 

為推進核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開發原子能資源，擴大原子

能在農業、工業、醫療上之應用，政府得設立研究機構。 

政府應督導各有關機構合作進行關於核能之農、工、醫應用。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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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原子能和平用途，政府得設立原子能事業機構。 

私人亦得依法設立原子能研究及事業機構。 
第五條 

政府應籌撥專款，延聘專家，訂定計劃，統籌進行關於原子能科

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 

 

第六條 

政府應輔導國內各大學與研究所，增設有關原子能科學學系，充

實設備，發展原子能科學教育。 

 

第七條 

政府應選送科學人才，出國進修原子能科學。 

 

第八條 

政府得於有關科學研究機構，設立原子能科學與技術研究發展部

門。 

 

第九條 

國內各科學研究機構，對於原子能科學及其應用之研究，應依據

本法第五條所定計劃，互助合作，使研究人員及設備作有效之運用。 

 

第十條 

原子能科學研究機構，應充實放射性偵測、分析、化驗之設備，

並加強游離輻射防護之研究。 

 

第十一條 

關於核子原料之礦業權、租礦權，依礦業法之規定；對於探採、

儲存、收購、監督等，應作嚴密之規定；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V 

第十二條 

政府應嚴密管理核子反應器所生產之可分裂物質；其管理辦法由

行政院定之。 

V 

第十三條 

關於必須進口之核能研究、發展、開發、生產、防護設備，及核

能發電有關設備，應減免關稅，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V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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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現有之基本法計有「原住民族基本法 」(94.02.05) 、「客家基本法」 

(99.01.27) 、「教育基本法」 (100.11.09) 、「科學技術基本法」 (100.12.14)、「環

境基本法」 (91.12.11)與「通訊傳播基本法 」(93.01.07)。各個基本法中均有若干

特色可以供將來原子能基本法之立法參考。 
首先是基本法中是否以及如何規定所謂「主管機關」的問題。 
檢視目前之各種基本法，在現行基本法中確實均未規定「主管機關」，而條

文中多以「政府」作為法規之主體。再者，若參考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3 條規定，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本法相關事務，應設置推動委員會，由行政院院長召集之。

政府應依法嚴格管制核子原料、核子燃料與放射性廢棄物。 
第十五條 

政府應依法嚴格管制核子反應器之興建、運轉、停役與除役。 

 

第十六條 

政府應依法防止游離輻射之危害，以確保人民健康與安全。 

 

第十七條 

政府應定期偵測放射性落塵，並公佈其偵檢紀錄。 

 

第十八條 

政府針對涉及核能安全事務進行規劃與管理時，應本資訊透明公

開，確保民眾參與之原則為之。 

 

第十九條 

政府應獎勵對核科學與技術之研究及發明；其獎勵辦法由行政院

定之。 

V 

第二十條 

核能科學與技術之新發明，適用專利法之規定。但專利權之讓與，

或與外國人訂立有關核能科學與技術合作之契約，應報經行政院核准。 

 

第二十一條 

政府對於核子事故之發生，應依法建立應變處理機制。 

由於核子事故之發生，致人民之財產權益遭受損失，或身體健康

遭受損害，應依法予以適當賠償。 

 

第二十二條 

本法自公佈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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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推動委員會三分之二之委員席次，由原住民族各族按人口比例分配；其組織

由行政院定之。」第 13 條規定，「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成立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規劃辦理原住民族專屬及使用族語之傳播媒

介與機構。前項基金會之設置及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再根據財團法人原

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 3 條規定，「本基金會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似乎方可以在法規中明確找到原住民族基本法之「主政」機關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換言之，即使在基本法中沒有寫出主管機關，也可以

透過其他規範「找到」主政機關。因此基本法中有無主管機關之規定，並非必然

之爭。但是為了凸顯將來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直屬行政院之精神，上述原子能基本

法草案第 2 條原本規定，「針對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資源之開發與和

平使用，為確保其安全，政府應依法設立具有獨立性之安全管制機關。」似可參

考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立法例，再修正成，「針對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

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為確保其安全，行政院應依法設立具有獨立性之安全管

制機關。」 
第二、基本法草案中規定「政府」者是否僅限於主政機關？ 
對此問題，可以參考客家基本法第 4 條規定，「政府應定期召開全國客家會

議，研議、協調及推展全國性客家事務。」第 7 條規定，「政府應於國家考試增

訂客家事務相關類科，以因應客家公務之需求。」其中規定「政府」者，似非必

然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在客家基本法中，如有必要指出特定之主管機關者，

則如第 6 條規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對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

市、區），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

及發揚。前項重點發展區，應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服務於該地區之公教人員，

應加強客語能力；其取得客語認證資格者，並得予獎勵。」因此，例如在原子能

基本法草案第 3 條第 1 項規定，「為推進核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開發原子

能資源，擴大原子能在農業、工業、醫療上之應用，政府得設立研究機構。」亦

可保持若干彈性，非特指核能安全管制機關。 
第三、在基本法中，其實並非無出現主管機關之用語者。 
例如教育基本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政府為鼓勵私人興學，得將公立學校

委託私人辦理；其辦法由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8 條第 5 項規定，「第

二項霸凌行為防制機制、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定之。」對照原子能基本法草案，例如第 18 條規定，「政府針對涉及核能

安全事務進行規劃與管理時，應本資訊透明公開，確保民眾參與之原則為之。」

若欲仿效教育基本法之立法例，亦可再修正成「針對涉及核能安全事務進行規劃

與管理時，中央主管核能安全行政機關應本資訊透明公開，確保民眾參與之原則

為之。」（A 案）或者修正成「行政院依本法第 2 條所設之安全管制機關針對涉

及核能安全事務進行規劃與管理時，應本資訊透明公開，確保民眾參與之原則為

之。」（B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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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基本法制中也可能直接規定「主管機關」，甚至有授權條款者，如科

學技術基本法。 
根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政府得對科學技術研究成果優異

之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給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需之設施、人才進用

必要支援。其支援對象、範圍、條件等相關規定由主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可

以發現基本法中另有授權條款其實也並非截然禁止。因此對照原子能基本法草

案，例如第 20 條規定，「政府應嚴密管理核子反應器所生產之可分裂物質；其管

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若仿科學技術基本法之立法例，亦可再修正成，「政府

應嚴密管理核子反應器所生產之可分裂物質；其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核能安全管制機關如何明確地規定於原子能基本法中，亦有爭議。 
    觀察環境基本法之立法例，可以發現一個現象，此一基本法有組織法之設立

授權條款。例如第 30 條規定，「中央政府為有效整合及推動維護環境資源之政策

及相關事務，應設置環境資源專責部會。」目前原子能基本法草案第 2 條亦有類

似立法規定，「針對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為

確保其安全，政府應依法設立具有獨立性之安全管制機關。」（也可規定成「政

府針對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為確保其安全，

應設置具有獨立性之安全管制專責機關。」）當然也可再考量是否直接強調此一

安全管制機關直屬行政院之性質，而規定為，「針對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

展，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為確保其安全，行政院應依法設立具有獨立性之安

全管制機關。」 
    第六、基本法是否直接規定管制機關名稱，亦可討論。 

觀察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為有效辦理通訊傳播之管理事項，

政府應設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因此在基本法中直接明訂管制

機關亦非無立法例可循。目前原子能基本法草案第 2 條規定，「針對原子能科學

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為確保其安全，政府應依法設立具

有獨立性之安全管制機關。」若仿通訊傳播基本法之立法例，亦可再修正成，「針

對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為確保其安全，行政

院應依法設立具有獨立性之安全管制機關。」（A 案）或者直接明訂，「針對原子

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為確保其安全，行政院（或

「政府」）應設核能安全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B 案） 

第二節 原子能法之授權及授權規範間之審查

基準 

由於現行原子能法中尚有若干之授權規定存在，一則雖因為基本法體例中多

屬政策宣示性規定，不宜出現作用法性質之規範（包括作用法上之授權規定），

但另一則是因為貿然刪除現行法上之授權根據，將使現行有效之法規，失所附

麗，因此仍暫時保留各該授權規範。而於本研究中，將進一步針對我國現行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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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法之法規體系進行一通盤檢視。特別是在各該法規間之授權聯結關係。經檢視

後的關係，可以表示如下，而於下文中，將針對各該特別作用專法進行分析。 
在此所採取的分析方法大致上可能思考三種面向的問題。其一是規範間彼此

的重複性與一致性問題。其二是在原子能採取基本法制後，現行原子能法下的授

權命令如何調整的問題。最後則是在法律保留原則與授權明確性原則之要求下，

檢視目前法規體系與位階之關係。 
根據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443 號解釋（1997.12.26）解釋理由書中所建構之所

謂「層級化之法律保留原則」的要求，類似於德國所發展出的重要性或本質性理

論（Wesentlichkeitstheorie），針對法律之規範密度，提供一個原則性的判斷標準。

大法官指出，「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

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

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八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

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

由書），而憲法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自

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

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

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

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

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

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

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

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

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

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 
據此標準，可以依與規範對象之重要程度，而區別：「憲法保留之事項（人

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 8 條規定）」與「法律保留事項」。後者涉及人民身體之

自由以外之各種自由及權利，於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

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

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因此在進

一步針對不同之規範密度，區分成： 
「絕對法律保留事項」：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

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 
「相對法律保留事項」：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

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

原則； 
「無須法律授權事項」：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

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

法所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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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行政事項」：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

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

據之必要。 
有關規範密度或「層級化法律保留」之內涵則可以下圖表示： 

憲法保留事項 法律直接規範事

項（國會保留事

項） 

法律得具體明確授權主

管機關以命令予以規定

事項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

技術性次要事項（主

管機關得自行發布命

令為必要之規範） 

（頂多隻會對人民產

生不便或輕微影響） 
 給付行政措施，涉

項」者，應有法律 

（仍援用「 

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或

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重要性理論」） 

 

圖 4-1：規範密度或「層級化法律保留」之內涵圖 

 
在相對法律保留領域，雖容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制訂法規命令（授權命令），

然其授權仍須符合明確性原則（Bestimmtheitsgebot）。「授權明確性原則」乃源

自於德國基本法第 80 條第 1 項規定：「法律得授權聯邦政府、聯邦內閣閣員或

邦政府，發布法規命令（Rechtsverordnung）。此際，法律應規定『授權之內容

（Inhalt）、目的（Zweck）及其範圍（Ausmaß）。』」若授權規定不符此一要

求，則不僅授權母法本身違法、無效，即根據該授權母法所訂定之行政命令亦因

失其授權依據而歸於無效。 
我國釋憲實務上，早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四日公告之

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指定象科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並予公告，列其為管

制之項目，係依據同年六月二十三日制定公佈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條第二項之

授權，其授權之內容及範圍，同法第三條第五款及第四條第一項已有具體明確之

規定，於憲法尚無違背。國家基於一定之公益目的，對特定人民課予繳納租稅以

外之金錢義務，涉及人民受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之財產權，其課徵目的、對象、額

度應以法律定之，或以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由主管機關於授權範圍內以命令為

必要之規範。立法者固得以法律規定行政機關執法人員得以連續舉發及隨同多次

處罰之遏阻作用以達成行政管制之目的，但仍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及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鑑於交通違規之動態與特性，則立法者欲藉連續舉發以

警惕及遏阻違規行為人任由違規事實繼續存在者，得授權主管機關考量道路交通

安全等相關因素，將連續舉發之條件及前後舉發之間隔及期間以命令為明確之規

範。法律之內容難以钜細靡遺，如有須隨社會變遷而與時俱進者，立法機關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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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之。其授權之範圍及內容具體明確者，並非憲法所不

許。系爭規定之適用，關係政府財務公共利益，並涉及人民財產權之限制，自非

純屬技術性或細節性事項，是原則上應以法律明定之。若立法機關以法律授權行

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之內容、目的、範圍應具體明確，命令之

內容並應符合母法授權意旨。至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

字，而應由法律整體解釋認定，或依其整體規定所表明之關聯意義為判斷（本院

釋字第四二六號、第五三八號解釋參照）。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私

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下罰金。」第三項規定：「第一項所稱管制物品及其數額，由行政院公告

之。」其所為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尚欠明確，有違授權明確性及刑罰明確性

原則，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立法機關以委任

立法之方式，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以為法律之補充，雖為憲法所許，惟其授

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至於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則應與所授權訂

定之法規命令對人民權利之影響相稱。刑罰法規關係人民生命、自由及財產權益

至钜，自應依循罪刑法定原則，以制定法律之方式規定之。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

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須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其授權始為

明確，方符刑罰明確性原則（本院釋字第五二二號解釋參照）。其由授權之母法

整體觀察，已足使人民預見行為有受處罰之可能，即與得預見行為可罰之意旨無

違，不以確信其行為之可罰為必要。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所科處之刑罰，

對人民之自由及財產權影響極為嚴重。然有關管制物品之項目及數額等犯罪構成

要件內容，同條第三項則全部委由行政院公告之，既未規定為何種目的而為管

制，亦未指明於公告管制物品項目及數額時應考量之因素，且授權之母法亦乏其

他可據以推論相關事項之規定可稽，必須從行政院訂定公告之『管制物品項目及

其數額』中，始能知悉可罰行為之內容，另縱由懲治走私條例整體觀察，亦無從

預見私運何種物品達何等數額將因公告而有受處罰之可能，自屬授權不明確，而

與上述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之大陸地

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強制出境前，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暫予收容。一、前條第二項各款所定情形。二、因天災或航空器、

船舶故障，不能依規定強制出境者。三、得逕行強制出境之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或澳門居民，無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第三國家旅行證件者。四、其他因故不

能立即強制出境者。』（九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移列為同辦法第六條：『執

行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強制出境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暫予收容：

一、因天災或航空器、船舶故障，不能依規定強制出境。二、得逕行強制出境之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無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第三國家旅行證件。

三、其他因故不能立即強制出境。』）未經法律明確授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法律 法律 授權命令 其他 
原 子 能  原子能法施行細則（依原子能  

63 
 



法 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訂定） 
原子能設備進口關稅減免辦法

（依原子能法第二十條之規定

訂定） 

原子能設備進口

關稅減免作業規

範 
核子原料礦及礦物管理辦法

（依原子能法第十五條規定訂

定）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輻射防護措

施計畫指引（依據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制定之原子能法第二

十六條「遊離輻射防護安全標

準」訂定）（似非授權命令） 

可能只是行政

指導或行政規

則 

原 子 能

法 
核子損害賠償

法（依原子能

法第二十九條

之規定制定） 

核子損害賠償法施行細則（依

核子損害賠償法第三十六條規

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

施管制法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收費標準

（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四十一條規定訂定） 

 核子設施違規

事項處理作業

要點（無授權） 
 研究及教學用

核子反應器運

轉 管 制 規 範

（無授權） 
 核子反應器設

施設計修改及

設備變更申請

審核作業規範

（無授權）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理

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

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監查工作範圍

及監查機構認可辦法（依核子

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十五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 
核能同級品零組件檢證作業及

檢證機構認可管理辦法（依核

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十六條

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設計準則

（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七條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

審核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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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設施停止運轉後再

起動管制辦法（依核子反應器

設施管制法第八條規定訂定） 

核能機組大修後

再起動自行管制

申 請 作 業 要 點

（依「核子反應

器設施停止運轉

後再起動管制辦

法」第十條及第

十 二 條 規 定 訂

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停役申請審核

及管理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

施管制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委託檢查辦法

（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健康檢查

實施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異常事件報告

及立即通報作業辦法（依核子

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十條規定

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建廠執照申請

審核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

則（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第四十三條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品質保證準則

（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七條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

審核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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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 

 游離輻射防護

法 
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

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二十九

條第五項規定訂定） 

 建築材料用事

業廢棄物之放

射性含量限制

要點（無授權） 
 輻射異常道路

處理要點（無

授權） 

高強度輻射設施種類及運轉人

員管理辦法（依游離輻射防護

法第二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訂

定） 
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運轉人員

管理辦法（依游離輻射防護法

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輻射防護人員管理辦法（依游

離輻射防護法第七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十七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組織與

專業人員設置及委託相關機構

管理辦法（依游離輻射防護法

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輻射防護服務相關業務管理辦

法（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二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嚴重污染環境輻射標準（依游

離輻射防護法第三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 
軍事機關輻射防護及管制辦法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五十四

條規定訂定）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

設備操作人員管理辦法（依游

離輻射防護法第三十一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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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防護管制收費標準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五十二

條規定訂定之） 
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依

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五十六條規

定訂定） 
商品輻射限量標準（依游離輻

射防護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 
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依

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六條規定訂

定） 
人員輻射劑量評定機構認可及

管理辦法（依游離輻射防護法

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天然放射性物質管理辦法（依

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四條規定訂

定）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

處理辦法（依游離輻射防護法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四 

條第四項及第二十五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 

 放射性污染建

築物拆除重建

評定作業要點

（執行放射性

污染建築物事

件防範及處理

辦法第十四條

所定宜予拆除

重建之評定作

業） 
 放射性污染建

築物現場輻射

偵檢及劑量評

估 作 業 要 點 
（依據放射性

污染建築物事

件防範及處理

辦法第二十七

條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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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依游

離輻射防護法第五條規定訂

定） 

 

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

境輻射監測作業準則（依游離

輻射防護法第十條第四項規定

訂定） 

環境輻射監測規

範（依輻射工作

場所管理與場所

外環境輻射監測

作業準則第二十

七條規定訂定） 
輻射源豁免管制標準（依游離

輻射防護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

人員設置標準（依游離輻射防

護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

設備或其設施年度偵測項目  
（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三十二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輻射工作人員特別健康檢查項

目（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十六

條第六項規定訂定） 
 核子事故緊急

應變法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規範

（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核子事故緊急

應變基本計畫

（無授權） 
 核子事故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

作業要點（依據

核子事故緊急

應變法第六條

第二項）（法規

定位不明？） 
 核子事故輻射

監測中心作業

要點（依據核子

事故緊急應變

法第六條第二

項）（法規定位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依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及預算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

定）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

（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四

十四條規定訂定） 
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施緊急應

變管制辦法（依核子事故緊急

應變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 
核子事故分類與應變及通報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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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

五條規定訂定） 
不明？） 

核子事故復原措施推動委員會

之成立與組織及運作作業要點

（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

三十條第二項訂定） 

 

 

 

 
 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 
核子保防作業辦法（依放射性

物料管理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 

 放射性物料設

施興建申請聽

證程序要點（為

執行放射性物

料管理法第八

條第三項及第

十七條第二項

有關聽證之規

定） 

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

設施安全管理規則（依放射性

物料管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

定） 
低放射性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

轉口運送廢棄轉讓許可辦法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二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放射性物料管制收費標準（依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四十七條

規定訂定）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

設施安全管理規則（依放射性

物料管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

定） 
核子燃料運作安全管理規則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十五

條第五項規定訂定） 
核子原料運作安全管理規則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十五

條第五項規定訂定）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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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五十

條規定訂定）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

員資格管理辦法（依放射性物

料管理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訂

定）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最終處

置設施建造執照申請審核辦法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十七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

施安全管理規則（依放射性物

料管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

定）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生產貯存設

施建造執照申請審核辦法（依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八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 
天然放射性物質衍生廢棄物管

理辦法（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放射性物料設施委託檢查辦法

（法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十

三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二條規定

訂定） 
放射性物料研究發展獎勵辦法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四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

廢棄物管理辦法（依放射性物

料管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 

 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設

施場址設置條

例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場址禁置地區之範圍及認定標

準（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第四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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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基本法制下調整現行原子能法施行細

則之建議 

根據原子能基本法之調整方向作為前提，不宜再作為作用法之原則，也不宜

在作為授權規範之考量，本文欲檢視現行原子能法施行細則之內容，是否有與其

他作用法重疊的部分，或者是否有另與他法規範之可能。當然有關法治國應該遵

守之原則，在此亦應一併檢驗。 
條號 條文 其他管制法規 建議 
第 1 條 本細則依原子能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三

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二條第二款所

稱之核子原料係指： 

一、 釷礦物、鈾礦

物或鈾釷混合之礦

物，其含有鈾、釷之成

份重量比在萬分之五

以上者。 
二、 任何物理或

化學形式之鈾、釷或二

者之混合物；但不包括

第三條所指之核子燃

料在內。 
三、 其他經行政

院指定為核子原料之

物料。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4 條：「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一、核子原料：

指鈾、釷等礦物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

物料。」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

行細則第 2 條：「本法

第四條第一款所定

鈾、釷等礦物，其分

類如下：一、鈾礦物、

釷礦物或鈾釷混合之

礦物，其含有鈾、釷

之成分重量比在百分

之○．○五以上者。 

二、任何物理或化學

形式之鈾、釷或二者

之混合物，其含有

鈾、釷之成分重量比

在百分之○．○五以上

者。」 

已有重複規範，應回歸

管制法定義。 

第 3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4 條：「本法用詞定義

回歸管制法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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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核子燃料係指： 

一、能由原子核分裂之

自續連鎖反應而產生

能量之物料。 

二、鈽、鈾－二三三、

鈾－二三五及以鈽、鈾

－二三三或鈾－二三

五濃縮之物料。 

三、其他經行政院指定

為核子燃料之物料。 

如下：…二、核子燃

料：指能由原子核分

裂之自續連鎖反應而

產生能量之物料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

物料。」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

行細則第 3 條:「本法

第四條第二款所稱能

由原子核分裂之自續

連鎖反應而產生能量

之物料，指含鈽、鈾

－二三三、鈾－二三

五及以鈾－二三三或

鈾－二三五濃縮之物

料。」 
第 4 條 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所

稱之核子反應器係指： 

一、研究用核子反應

器：以教學、研究或實

驗為主要任務之反應

器。 

二、動力用核子反應

器：以產生動力為主要

目的而設計或運轉之

反應器。 

三、其他核子反應器：

不屬於以上兩款之核

子反應器。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

法第 2 條：「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一、核子

反應器：指裝填有核

子燃料，而能發生可

控制之原子核分裂自

續連鎖反應之裝置。」 

回歸管制法定義。 

第 5 條 本細則所稱安全管制

之核物料，係指左列一

種或多種物料之總重

量在五千公克以上者

 本條定義原本係本細

則第 24 條至第 29 條、

第 31 條至第 32 條規範

之需。然目前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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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一、鈾－二三五（鈾中

含鈾－二三五同位素

濃縮度在百分之二十

以上）。 

二、鈾－二三三。 

三、鈽。 

四、鈾－二三五、鈾－

二三三及鈽之合併物。 

前項總重量之計算公

式為： 

總重量（公克）＝鈾－

二三五含量（公克）＋

二．五×〔鈾－二三三

重量（公克）＋鈽重量

（公克）〕 

核子燃料中含有鈾－

二三五（濃縮度未滿百

分之二十）、鈾－二三

三及鈽，依前項公式之

計算，其總重量在五千

公克以上者，準用第一

項之規定。 

已於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及其授權之子法（例

如核子燃料運作安全

管理規則或核子原料

運 作 安 全 管 理 規 則

等 96）中加以規定。 

第 6 條 國內有關原子能科學

與技術之研究發展，應

將年度計畫及其研究

發展情形，報由主管機

關核轉原子能委員會

 原子能法第 7 條規定：

「關於原子能科學與

技術之研究發展，應由

原子能委員會籌撥專

款，延聘專家，訂定計

96 原本在原子能法之規範體系中，透過原子能法第 21 條第 5 款、第 22 條第 6 款及第 26 條第

9 款規定授權訂定之「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模式，即使沒有變動原子能法的定位，

目前也已經轉變成為由「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及其授權之子法規範之模式。在法規範體系

中，並存兩套均有效規範架構的情形，實屬奇特現象。這也增加原子能法體系調整之必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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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並接受原子能委

員會之督導。其擬與國

外原子能機構訂立合

作計畫者，應經原子能

委員會核准。 

畫，統籌進行。」施行

細則之規定，卻增加了

「報備」與「許可」等

行政管制之制度。此均

屬涉及人民基本權利

限制之事項，因此施行

細則之規定是否符合

法律保留原則而有明

確之法律授權根據，極

為可疑。 
第 7 條 本法第十八條所稱核

子反應器所生產之可

分裂物質，係指鈽、鈾

－二三三及其他經行

政院所指定之可分裂

物質。 

前項可分裂物質，應每

半年向原子能委員會

申報一次。其申報時間

為每年七月十五日及

次年一月十五日以前。 

 在本研究計畫中提出

之「原理能基本法」草

案第 12 條規定：「政府

應嚴密管理核子反應

器所生產之可分裂物

質；其管理辦法由行政

院定之。」可由管理辦

法規範之。 

第 8 條 核子設施周圍地區，應

按核子事故發生時可

能導致損害之程度，劃

分左列兩區： 

一、禁建區：係核子事

故發生後，於其邊界上

之人在二小時內，接受

來自體外分裂產物之

全身劑量不超過二五○
毫西弗（二十五侖

目），或來自碘之甲狀

腺劑量不超過三西弗

（三百侖目）之緊接核

子設施地區。 

二、低密度人口區：係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

法施行細則第 3條已有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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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發生後，於其

邊界上之人自放射性

雲到達時起至全部通

過時止，所接受來自體

外分裂產物之全身劑

量不超過二五○毫西弗

（二十五侖目），或來

自碘之甲狀腺劑量不

超過三西弗（三百侖

目）之緊接禁建區之地

區。 
第 9 條 核子設施之設置地

點，除須符合禁建區及

低密度人口區之要求

外，其與二萬五千人以

上人口集居地區之距

離，至少應為低密度人

口區半徑一又三分之

一倍。 

前項設置地點由核子

設施經營人選定後，報

請原子能委員會依據

核子設施初期安全分

析報告及地區實際狀

況，劃定禁建區及低密

度人口區之半徑，並會

商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核定之。必要時並應依

法建議變更區域計畫。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

法第 4 條已有規範。 

第 10
條 

禁建區及低密度人口

區之具體範圍，應由該

核子設施經營人視需

要繪製四千八百或一

千二百分之一比例尺

地形圖四份，送經原子

能委員會會商內政

部、直轄市、縣（市）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

法第 4 條已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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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有關單位後，報

請行政院核定，轉由該

管縣（市）政府於二個

月內會同核子設施經

營人分別設立界樁並

公告實施。設立界樁之

費用，由核子設施經營

人負擔。 
第 11

條 
核子設施經營人，對禁

建區內土地，除公路、

鐵路、水路外，應在核

子設施預定使用期間

內，依法取得使用權。

核子事故發生時，對於

通過禁建區之公路、鐵

路或水路得隨時封

鎖，以便專供處理核子

事故及疏散之用外，並

應立即通知當地治安

機關。 

 根據法律保留原則與

授權明確性原則，施行

細則中之此一規定，已

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之

限制，然似未有明確之

法規授權，僅於施行細

則中規範，其合法性有

疑義。 

第 12
條 

低密度人口區，得供居

民居住，但各級政府及

公私團體，不得在該區

內規劃或設置新社

區、工廠及學校。 

 此一規定並無原子能

法之授權。但已經涉及

到有關人民工作權與

財產權之限制。此亦僅

為原子能法與施行細

則之間出現授權不足

問題的冰山一角。 

目前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第 4 條第 4 項規

定，「低密度人口區，

得供民眾居住。但在該

區內新設學校、工廠、

監獄、醫院、長期照護

機構、老人養護及安養

機構，應先參照當地區

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

研提配合方案，報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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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

(市)政府審核通過後，

依有關法令之規定為

之。」亦與施行細則之

規範模式不同。前者採

絕對禁止，後則則採許

可制。同樣地，同時有

兩個有效規範存在，但

確有著全然不同之規

範管制本質。此非法治

國家常態，但卻在原子

能法制中頻頻出現。透

過 原 子 能 基 本 法 制

化，施行細則的突兀現

象，應可改變。 
第 13

條 
生產或持有核子原

料，應填具附件（一）

之申請書，向原子能委

員會申請核發核子原

料執照。但所生產或持

有之核子原料合於左

列情形之一者，免於請

發執照。 

一、鈾礦物、釷礦物或

鈾、釷混合之礦物，所

含鈾、釷成份重量比低

於萬分之五者。 

二、混合物、化合物、

溶液或合金、所含核子

原料之重量比低於萬

分之五者。 

三、核子原料中含鈾、

釷成份重量比在萬分

之五以上，而鈾、釷之

總重量不超過一公斤

者。 

 已於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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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申請核子原料執照，應

符合左列規定： 

一、使用目的與本法第

一條規定相符。 

二、申請人或所僱用之

技術人員具有安全處

理核子原料之訓練或

經歷。 

三、設備、設施及操作

程序，足以保護工作人

員及人民之健康。 

四、不致造成環境污

染。 

五、有嚴密之管理及料

帳制度，並劃定物料計

算區。 

前項第五款所稱物料

計算區，分為主要核子

設施、研究發展設施及

其他處所，由核子原料

或核子燃料所有人依

物料之使用、生產、處

理等要求劃分，報經原

子能委員會核准，以便

實施管制之區域。 

 已於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中規範。 

第 15
條 

生產或持有核子燃

料，應填具附件（二）

之申請書，向原子能委

員會申請核發核子燃

料執照。但所生產或持

有之核子燃料合於左

列情形之一者，免請發

執照。 

 已於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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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含鈽之總活度在

3.7×10 四次方貝克（零

點一微居裡）以下者。 

二、含鈾－二三三、鈾

－二三五之總活度在

3.7×10 三次方貝克（一

微居裡）以下者。 
第 16

條 
申請核子燃料執照除

應合於第十四條之規

定外，並應具有履行核

子損害賠償之責任保

險或財務保證之能

力。但其生產或持有之

核子燃料含有鈾－二

三五在五百公克以

上、鈽在三百公克以上

或鈾－二三三在三百

公克以上者，其操作、

使用、儲存核子燃料地

區應設置適當之伽馬

及中子監測設備，訂有

完整之緊急處理程

序，並定期演習。 

前項緊急處理程序及

定期演習計畫應報請

原子能委員會核准。 

 此一規定並無原子能

法之授權。但已經涉及

到有關人民營業自由

權與財產權之限制（特

別是「並應具有履行核

子損害賠償之責任保

險 或 財 務 保 證 之 能

力」）。目前之放射性物

料管理法及其下位規

範似已無此內容。 

第 17
條 

製造鈽輻射源者，應經

原子能委員會許可。其

持用者，應向原子能委

員會登記。 

 應已於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及施行細則等規

定中規範。 

第 18
條 

核子燃料之移轉在一

公克以上者，移轉雙方

應先報請原子能委員

會核准。其移出或移入

物料計算區者亦同。但

免請發執照者，其移轉

毋庸報經原子能委員

 應已於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及施行細則等規

定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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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核准。 
第 19

條 
核子反應器內，未經原

子能委員會依法核發

使用執照者，不得放置

核子燃料。 

 已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第 6 條中規範。 

第 20
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三

款及第二十二條第四

款所稱完整紀錄，係指

核子原料及核子燃料

之料帳紀錄。持照人應

於每年七月十五日及

次年一月十五日以

前，根據半年之料帳紀

錄，填報附件（三）之

核子物料平衡表，送請

原子能委員會備查。 

 應已於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及施行細則等規

定中規範。 

第 21
條 

核子燃料之持照人，對

核子燃料所發生之任

何意外臨界事故及正

常運轉以外之損失，應

即報告原子能委員

會。其在同一時期內持

有之核子燃料鈾－二

三五、鈾－二三三及鈽

之總重量超過五公斤

者，應於每半年或在原

子能委員會指定之期

限內，對所持有之核子

燃料估算或盤存一次。 

 應已於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及施行細則等規

定中規範。 

第 22
條 

公私立機構或個人合

法持有或使用安全管

制之核物料者，其輸

入、輸出、運送或儲存

之安全管制，應依第二

十三條至三十二條之

規定辦理，各該條未規

定者依放射性物質安

全運送規則及其他有

 應已於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及施行細則等規

定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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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令之規定。 
第 23

條 
申請安全管制之核物

料輸入輸出者，應檢附

其運送計畫及安全管

制計畫（包括儲存）各

一份，報經原子能委員

會核准後為之。 

 應已於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及施行細則等規

定中規範。 

第 24
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料由

公路運送者，除依核准

之運送計畫將有關運

送事宜通知當地及沿

途軍警機構外，並應依

左列規定辦理： 

一、除不得違反道路行

車速率外，行車一至二

小時，應停車於曠野路

旁休息，並施行警戒，

行車四小時以上，應停

車更換駕駛人。 

二、運送車輛之前後應

有適當標誌之前導車

先行及護送車隨後押

運。如係二車以上之運

送，車隊應有巡邏車往

來巡視。每一運送車隊

均應派護送人員及隨

帶無線電通訊器之武

裝警察。 

三、依照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有關汽車裝載危

險物品及行車之規定

辦理。 

四、預先協調軍警機構

於沿途實施交通管制

及排除道路障礙。 

 應已於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及施行細則等規

定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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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料應

盡量避免由鐵路運

送。但必須由鐵路運送

者，除依核准之運送計

畫實施外，並依左列規

定辦理。 

一、須以專列火車或附

掛於貨物列車之專車

運送。 

二、至少指派護送人員

一人，於停車靠站時下

車監視，並與車站軍警

聯繫。 

三、將運送有關資料先

行通知鐵路局及沿途

軍警機構，並請於各預

定停靠站指派軍警注

意戒備及與護送人員

聯繫。 

四、列車抵達目的站

時，立即在護送人員監

視下提貨，不得進庫儲

存。 

 應已於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及施行細則等規

定中規範。 

第 26
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料由

海洋運送者，除依核准

之運送計畫，將有關運

送事宜通知起卸港之

港務管理機關及當

地、沿途軍警機構外，

並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包件必須置於可予

隔離並加封條上鎖之

船艙或貨櫃內，並指派

護送人員一人監視之。 

 應已於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及施行細則等規

定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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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船舶抵達目的港

時，立即在護送人員監

視下提貨，不得進庫儲

存。 
第 27

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料由

空中運送者，除依核准

之運送計畫，將有關運

送事宜通知民用航空

站及當地、沿途軍警機

構外，應以貨機運送，

並指派護送人員一人

護送之。 

 應已於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及施行細則等規

定中規範。 

第 28
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料不

論係由公路、鐵路、海

洋或空中運送，均應採

用直達運送。如遇意外

事故必須轉運時，應於

護送人員監視下為之。 

 應已於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及施行細則等規

定中規範。 

第 29
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料，其

儲存地區應由所有人

依其重要性劃分為左

列三區，報經原子能委

員會核准，並實施管

制。 

一、管制區：外圍以不

易攀越之密集鐵剌網

或頂端加裝密集鐵剌

網之圍牆圍繞，置崗

哨，並設置專業警察看

守，僅許管制及工作人

員配帶附有照片之識

別證，或訪客經批准由

專人陪同，憑參觀證並

經登記後始得進出之

區域。 

二、物料區：在管制區

內，存放安全管制之核

 應於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及施行細則等下位

階規範中規範。其規範

間若有內容上之落差

（指施行細則尚屬獨

立規範內容者，而未於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及

施行細則等下位階規

範中有規定者），於原

子 能 法 基 本 法 制 化

後，應檢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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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任何人員非經批

准不得進入之區域。 

三、重要區：在管制區

內，置有可導致公眾危

險之重要設備，任何人

員非經批准不得進入

之區域。 

前項物料區及重要區

之建築強度應在普通

住宅強度二倍以上，並

應採用防火材料，裝設

自動火警偵測器、防盜

警鈴及消防系統，其進

出口平常均保持鎖住

狀態，且派管理人員看

守外，於重要區周圍並

應裝置夜間照明設備

及配置無線電通訊設

備。 
第 30

條 
依前條規定進出物料

區或重要區之人員不

得攜帶危除物品、照相

機、手提袋、手提箱等

物，於進出時並應接受

檢查。 

前條各區內所使用之

鎖具鑰匙，於使用人員

調動時應予更換。 

 應於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及施行細則等規定

中規範。 

第 31
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料之

持有人或使用人，應為

左列記錄存檔，以備原

子能委員會檢查。 

一、警衛、護送人員及

管理員之姓名、住址。 

 應於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及施行細則等規定

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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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允許進入物料

區、重要區人員之姓

名、住址及識別證（或

參觀證）證號。 

三、訪客進入之時、

地、訪問理由及停留時

間。 

四、鎖鑰之管制程序。 

五、定期盤存核物料及

報請上級核備情形。 

六、各區內警報系統、

消防系統、照明設備、

緊急設施定期檢查之

結果，狀況。 
第 32

條 
安全管制之核物料有

盜失、破壞或其他事故

發生時，其持有人或使

用人應立即先行報告

原子能委員會，並於十

五日內提出詳細之書

面報告。 

 應於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及施行細則等規定

中規範。 

第 33
條 

在中華民國國境內，非

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准

並發給執照，不得建造

或運轉核子反應器。 

外國國民、公司或團體

在中華民國國境內設

置核子反應器並須先

經行政院核准，始得依

法申請建廠（造）執

照。 

 應於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及施行細則等規定

中規範。 

第 34
條 

申請核發核子反應器

建廠（造）執照，應於

設置地點核定後，開始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中規範。相關許

可規範間是否有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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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前，填具附件（四）

之申請書，並附送載明

左項列事項之核子反

應器初期安全分析報

告。 

一、設置地點之敘述與

安全分析。應特別述明

為適應所選設置地點

特性而設計之核子反

應器主要結構，系統及

組合件。 

二、核子反應器設計與

運轉特性及安全考慮

之概述。 

三、核子反應器結構、

系統及組合件之初步

分析及評估。 

四、核子反應器廠之組

織計畫、人員訓練計畫

及初步運轉督導計畫。 

五、與保證品質有關之

設計、施工及檢驗計

畫。 

六、應付緊急事件之初

步計畫。 

申請動力用核子反應

器建廠（造）執照者，

其初期安全分析報告

並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在正常運轉及可預

見事故下，氣體及液體

之規範落差（本施行細

則與管制法之間），亦

應有逐項檢驗之必要

性。這種情形亦見之於

本條以下至第 50 條之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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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質之釋放量。 

二、核子反應器在正常

運轉下，每年以液體形

態及氣體形態（包括氣

體、鹵素化合物、微粒

等）釋放至禁區以外之

各種主要放射性核種

數量之估計。 

三、固體廢料之裝盛、

儲存及運至廠區以外

之計畫。 
第 35

條 
原子能委員會認為前

條之申請，於設計上已

足以維護公眾健康與

安全者，得發給建廠

（造）執照；但在建造

進行期間，得隨時派員

檢查。 

前項執照應記載完成

建造或修改工程之期

限及其限制事項。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中規範。 

第 36
條 

申請核發核子反應器

使用執照，應於初次安

放燃料前，填具附件

（五）之申請書，並附

送載明左列事項之該

反應器設施之安全性

綜合報告（終期安全分

析報告）及核子反應器

安全運轉之技術規範。 

一、有關設置地點特性

之最新資料。 

二、核子反應器結構、

系統及組合件之最後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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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評估。 

三、放射性物質及輻射

劑量之管制方法。 

四、核子反應器廠之組

織。 

五、運轉前檢查計畫及

試運轉計畫。 

六、正常運轉、維護、

監察及定期檢查計畫。 

七、緊急事件應變計

畫。 

前項反應器技術規範

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定

後，非經以書面報請核

准，不得變更。 
第 37

條 
核子反應器使用執照

之期限，不得超過四十

年。於執照有效期間，

原子能委員會除得隨

時通知檢送有關資料

外，為維護公眾建康與

安全之必要，並得採行

左列措施： 

一、變更執照之許可事

項或撤銷其執照。 

二、經行政院核准後，

命持照人變更反應器

結構，系統或其他必要

之措施。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中規範。 

第 38
條 

凡操縱或指揮他人操

縱核子反應器控制裝

置者為核子反應器運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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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轉人員，分運轉員及

高級運轉員兩種，其操

作範圍依左列規定： 

一、運轉員：以手操縱

核子反應器控制裝置。 

二、高級運轉員：指揮

執行反應器使用執照

之許可事項或指導運

轉員工作。 

前項所稱控制裝置，係

指操縱此項裝置時，將

直接影響核子反應器

之反應率或改變反應

功率之機具。 
第 39

條 
運轉人員執照由核子

反應器持照人填具附

件（六）之申請書依左

列規定申請，經通過原

子能委員會之筆試及

運轉測驗後核發之。 

一、運轉員：須係公立

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

學或同等學校以上畢

業，身心健康，曾受運

轉操作訓練一年以上

者。 

二、高級運轉員：須係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

專以上學校畢業，身心

健康，曾受運轉操作訓

練一年以上或運轉員

具有二年以上實際操

作經驗者。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中規範。 

第 40 申請運轉人員執照者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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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如未通過筆試或（及）

運轉測驗，得於接獲通

知之日起兩個月後申

請第二次測驗。其仍未

通過者，須於接獲第二

次通知六個月後始得

申請第三次測驗。再未

通過者，須於接獲第三

次通知兩年後重行申

請測驗。 

管制法中規範。 

第 41
條 

運轉人員執照之有效

期限為二年，期滿得填

具申請書向原子能委

員會申請換發之。 

申請換發運轉人員執

照，須身心健康及最近

兩年內從事運轉工作

或參加運轉再訓練實

績良好。 

其未實際從事運轉工

作或未參加運轉再訓

練者，須通過筆試或

（及）運轉測驗。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中規範。 

第 42
條 

核子反應器啟動、燃料

更換或功率減低後再

行升高時，應有高級運

轉員在場監督；於運轉

時，控制室中須有持照

之運轉人員一人以上

在場執勤。 

能直接影響核子反應

器反應率或反應功率

之控制裝置，除第四十

四條之規定外，應由持

照之運轉人員操作

之。其他能間接影響核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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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反應器反應率或反

應功率之機件，應在持

照之運轉人員許可下

操作之。 
第 43

條 
運轉人員應依其執照

所載之核子反應器或

指定之部分操作之。其

因疾病有判斷或操作

錯誤之虞者，核子反應

器持照人應即停止其

運轉工作，並報告原子

能委員會。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中規範。 

第 44
條 

左列人員運轉核子反

應器時，免申領執照。 

一、學校學生在運轉人

員現場指導下，為訓練

而運轉研究用核子反

應器。 

二、接受運轉訓練之人

員在運轉人員現場指

導下，為訓練而運轉核

子反應器。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中規範。 

第 45
條 

核子反應器持照人拆

除或廢棄其設備時，應

先將其拆除程序、處理

具有放射性物質之計

畫及廠地除汙計畫，報

請原子能委員會核

准；其拆除及處理結

果，應報由原子能委員

會檢查，合格者，除由

該會通知內政部、直轄

市、縣（市）政府廢止

禁建區及低密度人口

區之管制外，並報請行

政院核備。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中規範。 

第 46 本法第二十六條所稱  應於游離輻射防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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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放射性物質，係指核子

原料、核子燃料以外，

能產生自發性核變化

而放出游離輻射之物

質或含有上述物質之

機具。所稱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係指核子反

應器以外，用電場、磁

場、原子核反應或其他

方法產生游離輻射之

設備。 

前項物質及設備，按其

使用目的，分醫用及非

醫用兩類。 

及其授權規範中規定。 

第 47
條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

游離輻射設備執照分

為非密封放射性物

質、密封放射性物質及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三種，應由所有人填具

附件（七）之申請書，

報由原子能委員會審

查合格後發給執照；其

換發時亦同。屬於醫用

之放射性物質或可發

生游離輻射設備執

照，應會同衛生署發給

之。 

前項所稱醫用之放射

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係指供醫療

用之放射性同位素及

放射線醫療設備；其儲

存、裝置、使用或試

驗，應依游離輻射防護

安全標準及醫用游離

輻射安全規定 (附件

 應於游離輻射防護法

及其授權規範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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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辦理。 

前項所稱供醫療用之

放射性同位素，係指以

口服、注射或其他方法

直接進入人體內部之

放射性物質。 

醫用放射性物質或可

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

申請購置條件或資

格，應符合衛生署之規

定。 
第 47-1

條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

游離輻射設備之安

裝、改裝，其安全檢查

及游離輻射測量，原子

能委員會得指定機構

協助檢測；其實施辦法

由原子能委員會定之。 

 應於游離輻射防護法

及其授權規範中規定。 

第 48
條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

游離輻射設備之所有

人，應每半年將現況、

異動狀況及生產紀錄

向原子能委員會申報

一次。其申報時間為每

年七月十五日及次年

一月十五日以前。操作

人員有有異動時，應一

併申報。 

 應於游離輻射防護法

及其授權規範中規定。 

第 49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

款醫用放射性物質及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操作執照，分為左列三

種，並按醫師、牙醫師

及醫用放射線技術

師、技術士分別發給；

無操作執照者不得操

作。但於醫院接受臨床

 應於游離輻射防護法

及其授權規範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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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之醫師、牙醫師，

或於醫院實習之國內

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

生，在領有操作執照人

員指導下從事操作訓

練者，免申領操作執

照。 

一、放射線診斷設備操

作執照。 

二、放射線治療設備操

作執照。 

三、放射性同位素使用

操作執照。 
第 50

條 
醫師、牙醫師申請醫用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

游離輻射設備操作執

照，應檢送醫用游離輻

射防護訓練結業證

書，並填具附件（九）

之申請書送由原子能

委員會會同衛生署核

發之。 

前項醫用游離輻射防

護訓練，由原子能委員

會會同衛生署辦理之。 

領有放射線專科醫師

證書者，申請第一項之

操作執照時，免檢送醫

用游離輻射防護訓練

結業證書。 

 應於游離輻射防護法

及其授權規範中規定。 

第 51
條 

申請醫用放射線技術

師或技術士操作執照

者，應填具附件（十）

之申請書，檢附考試或

 應於游離輻射防護法

及 其 授 權 規 範 中 規

定。應於游離輻射防護

法及其授權規範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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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覈及格證書，送由原

子能委員會會同衛生

署核發之。 

領得醫用放射線技術

師操作執照或醫用放

射線技術士操作執照

之技術師或技術士，須

由領有操作執照之醫

師或牙醫師之指導，始

得操作醫用放射性物

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

設備。 

定。 

第 52
條 

（刪除）   

第 53
條 

（刪除）   

第 54
條 

（刪除）   

第 55
條 

（刪除）   

第 56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

款非醫用放射性物質

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之操作執照，分為初

級、中級及高級三種，

其操作範圍依左列規

定： 

一、領有初級操作執照

者，得操作未滿３.７×
１０十二次方貝克(一
百居裡）之密封放射性

物質、未滿免予管制量

一萬倍之非密封放射

性物質、未滿五十萬伏

巔值之Ｘ光檢查設備

或粒子最大能量未滿

五十萬電子伏之質點

 應於游離輻射防護法

及其授權規範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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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設備。 

二、領有中級操作執照

者，得操作未滿１.８
５×１０十四次方貝克

(五千居裡）之密封放

射性物質、未滿免予管

制量五十萬倍之非密

封放射性物質、未滿一

千萬伏巔值之Ｘ光檢

查設備或粒子最大能

量未滿一千萬電子伏

之質點加速設備。 

三、領有高級操作執照

者，得操作任何密封或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或

任何能量之可發生游

離輻射設備。 
第 57

條 
前條操作執照，應具有

左列資格，並填具附件

（十一）之申請書，向

原子能委員會申請核

發之。無操作執照者，

除合於第五十八條規

定者外，不得操作。 

一、申請初級操作執

照：須係公立或立案之

私立大學或經教育部

承認之國外大學有關

游離輻射科系畢業或

曾受原子能委員會認

可之游離輻射防護訓

練並具有六個月以上

之操作訓練，持有證明

者。 

二、申請中級操作執

 應於游離輻射防護法

及其授權規範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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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須係公立或立案之

私立大學研究所或經

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

學研究所從事有關核

能之研究所畢業或曾

受原子能委員會認可

之游離輻射防護訓練

並具有二年以上實際

操作經驗，持有證明

者。 

三、申請高級操作執

照：須係曾受原子能委

員會認可之游離輻射

防護訓練並具有前條

第二款或第三款所定

操作之實際經驗三年

以上，持有證明者。 

原子能委員會為鑑定

申請人所具操作放射

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之能力及游

離輻射防護知識，得舉

行測驗（包括實作）。 
第 58

條 
左列人員，免申領非醫

用放射性物質或可發

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

執照： 

一、各中等學校之教員

及在教員直接監督下

之學生，在學校內從事

未滿３ .７×１０九次

方貝克（一百毫居裡）

之密封放射性物質、未

滿免予管制量一百倍

之非密封放射性物

質、未滿一萬伏巔值之

 應於游離輻射防護法

及其授權規範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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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光試驗設備或粒子

最大能量未滿一萬電

子伏之質點加速設備

之操作者。 

二、各大專院校或研究

機構之教員、研究人員

或在教員或研究人員

直接監督下之學生，在

該學校或機構內，從事

未滿３ .７×１０十次

方貝克（一居裡）之密

封放射性物質、未滿免

予管制量一千倍之非

密封放射性物質、未滿

十萬伏巔值之Ｘ光試

驗設備或粒子最大能

量未滿十萬電子伏之

質點加速設備之操作

者。 

三、在領有操作執照人

員直接指導下從事操

作訓練者。 
第 59

條 
放射性物質依本法第

二十六條第十一款免

予管制之限量，依游離

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

四表第十欄之規定。 

 應於游離輻射防護法

及其授權規範中規定。 

第 60
條 

本法所定各種執照定

有期限者，於期限屆滿

時失其效力。但經持照

人於執照有效期限屆

滿三十日前，向原子能

委員會申請換發新執

照者，在申請換發新執

照期中，原領執照仍繼

續有效。 

 本規定涉及行政程序

法上有關行政處分之

效力之規定。無此規

定，亦屬理所當然。比

較特別的是但書的規

定。此規定應該是針對

原子能法領域規範事

項 不 宜 中 斷 之 特 殊

性，而讓原許可處分在

新許可未作成前仍具

98 
 



各種執照所記載之事

項有變更者，持照人應

於知悉或發生日起十

五日內向原子能委員

會申請變更登記，並換

發新執照。 

有「後續效力」。此項

規定若於各管制作用

法中有其必要，理應於

原子能法基本法制化

後，一併在個專法中規

定之。第二項之規定亦

然。 
第 61

條 
違反本法所定防護管

制應作為及不作為之

義務者，原子能委員會

得令其限期改善。其有

本法第三十條至第三

十二條規定之情事

者，由原子能委員會移

送該管法院辦理。 

 於原子能法基本法制

化後，管制規定應予排

除，刑罰亦然。此項規

定，自無存在之必要

性。至於各別管制法

中，採取行政處罰時，

若需有先「令限期改

善」，則應於專法中規

定，本屬當然。 
第 62

條 
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應收之費用

及標準規定如附件（十

二）。 

 應於各管制專法中規

定。 

第 63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無規範爭議。 

 

第四節 原子能基本法與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

法之關係 

 
經檢視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及其下位階的現行規範，首先可以觀察此類下

位階規範，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而有充分之授權基礎。其中之授權命令部分都

在形式上可以找到授權根據。但是除此之外，仍可再發現相當多更次位階之規

定。其中有若干規範之授權情形並不明確。 
首先，可以觀察「核子設施違規事項處理作業要點」。此非授權命令，但若

檢視其中規定，卻多涉及行政管制措施或其基準。例如第七點規定，「原能會發

現違規情事後，得視其違規情節之輕重，以『行政命令 97』提出糾正。如有違法

情事，另依法處理。」第八點規定，「違規事項之情節，符合下列第一款至第五

97 此所稱「行政命令」究竟是具體措施或抽象規範，尚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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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全部條件或第六款及第七款條件之一者，原能會得不予糾正：(一)自行發現。

(二)屬於四級違規或五級違規。(三)依規定向原能會報告。(四)已完成改善或將於

定期內完成改善。但於承諾期限內無法完成者除外。(五)以往之改正措施無法預

防此項違規之發生，而提出新的有效改善措施。但屢次違規者除外。(六)因救災、

救人等緊急狀況下之特別行動。(七)已於事先陳報原能會核准之案件。」第十點

規定，「區分違規事項之等級時，原能會得考量下列之相關因素，酌予提升或減

低違規事項之等級：(一)是否適時自行發現缺失、主動改正並依規定陳報。(二)
是否故意或過失違反規定。(三)違規事項之改正措施是否如期完成。(四)是否曾

獲得通知應注意此類缺失之防範。(五)是否重複發生此類缺失。(六)違規事項存

在時間之長短。(七)以往安全營運績效之優劣。」第十一點規定，「認定違規事

項之等級時，原能會得邀請經營者說明。對原能會認定之違規事項及等級若有疑

義時，經營者得於文到後一個月內檢附具體事由提出書面申覆。原能會對於經營

者之申覆內容若有疑義，得邀請經營者說明。」第十二點規定，「二級違規事項

屬重大違反規定，原能會應立即糾正缺失，並得另依原子能相關法規要求停止作

業、降載運轉、停止運轉、或進行特定之安全改善。一、二級違規事項原能會應

立即發布新聞，並視需要召開記者說明會。」凡此種種規定均可發現其中涉及相

當多有關電廠權益事項，或涉及管制之標準，甚至涉及權利保障程序。此僅以職

權發布，甚有疑慮。直言之，既該命令規定核子設施發生違規情事後，得視其違

規情節輕重，以行政命令提出糾正，已相當程度干預業者營運，應由立法者審慎

規範，不宜未經授權即交由主管機關定之，自法律保留理論以觀，並非妥適。 
其次可舉另一依職權發布之規範為「研究及教學用核子反應器運轉管制規

範」。其中「第二章 管制方式」規定，「研究及教學用核子反應器之管制方式如

下：1.各核能研究及教學機構均應成立核能安全委員會，負責核子反應器重要安

全事項之審查，以及一般安全事項之審查及核准。核能安全委員會之組成，應陳

報原子能委員會核備。2.核子反應器之重要安全事項，非經報請原子能委員會核

准後，不得逕行變更相關設施。重要安全事項之項目如下：a.技術規範之修改。

b.安全分析報告中未涵蓋之新增安全問題之解決措施。c.安全有關設備之變更，

且需修改安全分析報告，並經評估後有降低原設計標準之虞者。d.其它原子能委

員會指定之事項。3.年度定期視察外，原子能委員會亦將視需要，隨時派員就核

能安全與核能安全委員會之運作，進行稽查。」其內容並非全然無涉及重要視像

者，單以職權訂之，似不妥適。具體而言，既該命令規定研究及教學用核子反應

器之各式管制方式及紀錄回報，已相當程度干預研究機構之學術自由，應由立法

者審慎規範，不得未經授權即交由主管機關定之，自法律保留理論以觀，並非妥

適。 
再者，檢視「核子反應器設施設計修改及設備變更申請審核作業規範」後，

可以發現其中第 4 點規定，「設計修改或設備變更申請案已報經原能會核准，嗣

後為因應施工等實際狀況而修訂，經營者評估其不影響原申請之設計修改案安全

功能，且未降低設計標準者，由經營者自行管制不必再次報送原能會審核，但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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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報告須併原案建檔備查。」實際上已有管制鬆綁之性質，僅以職權規定為之，

並不妥當。第 9 點至第 11 點分別規定，「設計修改或設備變更申請案經向原能會

提出申請後，因故須取消者，應述明理由陳報原能會。」「設計修改或設備變更

申請案完工後正式移交使用時，應以書面通知原能會駐廠視察員。」「設計修改

或設備變更申請案完工正式啟用前，控制室運轉有關之圖面、文件、程序書及數

據資料應完成更正(得依程序書規定於原文件中標明更改之處)。完工啟用後二年

內，經營者應評估其功能，並作成紀錄建檔備查。」亦有抵觸法律保留原則之疑

慮。換言之，既該命令規定核子反應器設施重要安全事項之設計修改或設備變更

申請案之審核作業，與核子反應器設施是否能安全營運及公眾健康及安全十分密

切，應由立法者審慎規範，不得未經授權即交由主管機關定之，自法律保留理論

以觀，即有疑慮。 
最後，根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8 條規定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有「核子

反應器設施停止運轉後再起動管制辦法」。然而主管機關又另外訂定「核能機組

大修後再起動自行管制申請作業要點」。其第 1 點規定，「基於簡政便民之考量，

在不實質影響核安管制狀況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核子

反應器設施停止運轉後再起動管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條及第十二條

規定，訂定『核能機組大修後再起動自行管制申請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然而檢視其中例如第 3 點規定，「符合下列所有條件，經營者得向本會提出大修

機組之初次臨界自行管制申請：(一)該機組前次大修依本辦法第十五條及第十六

條規定，所提報之大修作業總檢討報告及併聯後三個月內設備故障情形檢討分析

報告均於時限內提報，內容經本會同意備查，且審查期間退件或補件總次數在二

次以下。(二)該機組本次大修前兩季之核安管制紅綠燈（視察指標及績效指標）

均為綠燈。(三)該機組前次大修後三個月內設備故障檢討 Q 類件數少於二十件。

(四)該機組本次大修前一運轉週期內，該廠無發生四級以上「違規案件」且五級

「違規案件」在二件以下，同時大修期間無發生「違規案件」。(五)該機組本次

大修前一運轉週期及本次大修期間，未發生屬國際核能事件分級制（INES）一

級以上之異常事件（RER）。(六)該機組本次大修期間未因大修維修作業發生人

員失能傷害之工安事件。(七)該機組本次大修期間安全風險變動，依「核能電廠

整體風險評估程式（TIRM2）」計算結果，顯示爐心受損頻率（CDF）皆小於 1.14 
× 10-7/Rx-hr。但已獲本會核備之風險排程，不在此限。」第 5 點規定，「符合第

三點或前點之申請條件，經營者欲向本會提出核能機組大修後再起動自行管制

時，應於預定臨界日五個工作日前以書面提出初次臨界或初次併聯自行管制申

請，本會於收件及資料齊全後三個工作日內做准駁之回覆。」要說這些內容僅屬

執行法規之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似乎無法令人接受。反言之，此一規定似有違

反禁止再授權原則，而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法律 授權命令 其他 
核子反應器設施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收費標準（依核  核子設施違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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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法 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四十一條規定

訂定） 
處理作業要點（無

授權） 
 研究及教學用核子

反應器運轉管制規

範（無授權） 
 核子反應器設施設

計修改及設備變更

申請審核作業規範

（無授權）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理辦法

（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十一條

第四項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監查工作範圍及監查

機構認可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

制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核能同級品零組件檢證作業及檢證機

構認可管理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

管制法第十六條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設計準則（依核

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七條規定訂

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

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停止運轉後再起動管

制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八條規定訂定） 

核能機組大修後再起

動自行管制申請作業

要點（依「核子反應

器設施停止運轉後再

起動管制辦法」第十

條及第十二條規定訂

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停役申請審核及管理

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二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委託檢查辦法（依核

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十四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健康檢查實施辦

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十二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異常事件報告及立即

通報作業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

制法第十條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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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設施建廠執照申請審核辦

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五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施行細則（依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四十三條規

定訂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品質保證準則（依核

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七條規定訂

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辦

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二十

三條第四項規定 

訂定） 

 

    若於原子能法調整期為基本法後，相關之管制作用任務將全面於「核子反應

器設施管制法」規定。因此也需要檢視其目前之規範內容。 
條號 條文 其他管制法規 建議 
第 1 條 為管制核子反應器設施，

確保公眾安全，特制定本

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核子反應器：指裝填

有核子燃料，而能發生可

控制之原子核分裂自續連

鎖反應之裝置。 

二、核子反應器設施：指

核子反應器與其相關附屬

廠房及設備。 

三、研究用核子反應器：

以教學、研究或實驗為主

要任務之核子反應器。 

四、停役：指核子反應器

設施計畫性停止運轉達一

原子能法第 2 條：

「本法中之專用名

詞，其意義如左：

五、核子反應器：

謂具有適當安排之

核子燃料，而能發

生原子核分裂之自

續連鎖反應之任何

裝置。」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 條第 5 款規

定，移至本條規範

之。 

因應原子能法定

位成基本法之修

正，有關用詞定義

應交由各該管制

專法，審酌管制對

象與現代科技發

展自行規範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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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者。 

五、除役：指核子反應器

設施永久停止運轉後，為

使設施及其土地資源能再

度供開發利用，所採取之

各項措施。 

六、經營者：指經主管機

關核准經營核子反應器設

施者。 

七、禁制區：指緊接核子

反應器設施之地區，可確

保在其邊界上之人於核子

事故發生後二小時內，所

接受之輻射劑量小於主管

機關規定之限值者。 

八、低密度人口區：指緊

接禁制區之地區，可確保

在其邊界上之人於核子事

故發生後，所接受之輻射

劑量小於主管機關規定之

限值者。 
第 3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 
  

第 4 條 經營者應按核子事故發生

時可能導致民眾接受輻射

劑量之程度，擬訂計畫，

報請主管機關會商內政

部、直轄市、縣 (市) 政府

及有關機關劃定禁制區及

低密度人口區，經行政院

核定後，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公告實施，並由各該

政府於公告後二個月內會

同經營者分別設立界樁；

其變更程序，亦同。設立

原子能基本法草案

第 15 條：「政府應

依法嚴格管制核子

反應器之興建、運

轉、停役與除役。」 

應加強有關禁制

區及低密度人口

區之劃定標準之

母法授權密度。 

依照司法院釋字

第443號解釋理由

書所闡示之重要

性理論，對人民權

益影響越重大之

事務，越應該用法

律位階之規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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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樁之費用，由經營者負

擔。 

經營者對禁制區內之土

地，除公路、鐵路、水路

外，應取得使用權。禁制

區內，禁止與核子反應器

設施運轉、維護或保安無

關之人員居住及影響核子

反應器設施安全之活動。 

核子反應器設施選擇廠址

時，其地點除低密度人口

區半徑大小須適當外，與

二萬五千人以上人口集居

地區之距離，至少應為低

密度人口區半徑一又三分

之一倍。 

低密度人口區，得供民眾

居住。但在該區內新設學

校、工廠、監獄、醫院、

長期照護機構、老人養護

及安養機構，應先參照當

地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

研提配合方案，報請主管

機關會商直轄市、縣 (市) 
政府審核通過後，依有關

法令之規定為之。 

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之

劃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

之。 

以設定。查本條所

指稱之禁制區，涉

及核子反應器設

施之禁止運轉、維

護或保安，影響附

近居民之生命、健

康甚鉅，惟本條卻

將劃定標準完全

交由行政機關自

行訂定，與前述理

論相形矛盾；另揆

諸現行政命令之

制衡措施不足(諸
如行政程序法之

民眾參與、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之國

會監督，行政爭訟

下無法規命令之

形成訴訟等)，無

疑放任行政機關

於核能管制事項

恣意為之。 

    又觀照原子

能基本法草案第

15 條所稱「依法嚴

格管制」之字樣，

現行規範既多交

由 機 關 自 行 訂

定，則要求其「自

我嚴格管制」實較

無期待可能性，實

有調整本條位授

權 明 確 性 之 必

要，否則無疑形成

空白授權，對依法

行政之憲法原則

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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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顧慮立法

機關之立法能量

及行政機關之核

能專業，尚難於法

律位階中巨細靡

遺地規範其前開

核能管制事項之

具體要求。此際，

仍得加強規範本

條授權之「目的、

內容及範圍」，避

免留有行政機關

得以恣意游走之

空間；此外，亦可

於授權規範中，規

定子法應考量之

參數(如應參考國

際放射防護委員

會最新標準訂定

游離輻射防護安

全標準等文字)，
更加落實依法行

政。 

 
第 5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興建，

應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經審核合於下列規定，發

給建廠執照後，始得為之： 

一、與原子能和平使用之

目的一致。 

二、設備與設施足以保障

公眾之健康及安全。 

三、對環境保護及生態保

育之影響合於相關法令之

一、原子能法第 23
條：「核子反應器

之管制，依左列規

定：一、申請設置

核子反應器者，應

填具申請書，申報

原子能委員會核

准，發給建廠執

照。」 

二、核子反應器設

施建廠執照申請審

核辦法（依本條第 3

一、爰刪除原子能

法第 23 條第 1 款

規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法定

位成基本法之修

正，有關核子反應

器設施之興建管

制措施、要件及實

施程序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酌

管制對象與現代

科技發展自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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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四、申請人之技術與管理

能力及財務基礎等足以勝

任其設施之經營。 

主管機關收到前項申請案

後三十日內，應將申請案

公告六十日。個人、機關 
(構) 、學校或團體，得於

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

名或名稱及地址，向主管

機關提供參考意見。 

核子反應器設施建廠執照

申請資格、應備文件、審

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項規定訂定） 

 

 

範為宜。 

 

第 6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完成

後，非經主管機關審核其

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興建

期間之檢查改善結果及系

統功能試驗合格，不得裝

填核子燃料。裝填核子燃

料後，非經主管機關審核

其功率試驗合格，並發給

運轉執照，不得正式運轉。 

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

最長為四十年，期滿須繼

續運轉者，經營者應於主

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

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發

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 

運轉執照之核發及換發，

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其

申請應備文件、審核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一、原子能法第 23
條：「二、核子反

應器之建造工程於

完成時，應申報原

子能委員會派員查

驗。三、核子反應

器之運轉，應於事

前提出該反應器設

施之安全性綜合報

告，報經原子能委

員會審查核准，發

給使用執照。」 

二、核子反應器設

施運轉執照申請審

核辦法（依本條第 3
項規定訂定）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3 條第 2 款規

定，移至本條規範

之。 

因應原子能法定

位成基本法之修

正，有關核子反應

器設施之裝填及

運轉管制措施、要

件及實施程序應

交由各該管制專

法，審酌管制對象

與現代科技發展

自行規範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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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7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設計、

興建及運轉，應符合主管

機關所定核子反應器設施

安全設計準則及核子反應

器設施品質保證準則之規

定。 

一、原子能法第 23
條規定：「四、核子

反應器之運轉，應

依原子能委員會之

規定，原子能委員

會隨時派員檢查

之。」 

二、核子反應器設

施品質保證準則

（依核子反應器設

施管制法第七條規

定訂定） 

三、核子反應器設

施安全設計準則

（依核子反應器設

施管制法第七條規

定訂定） 

一、爰刪除原子能

法第 23 條第 4 款

規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法定

位成基本法之修

正，有關核子反應

器設施之設計、興

建及運轉之安全

及品質準則，應交

由 各 該 管 制 專

法，審酌管制對象

與現代科技發展

自行規範為宜。 

 

第 8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因換裝核

子燃料、機組大修或異常

事件停止運轉，主管機關

得訂定辦法管制其再起

動。 

一、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第 15 條：「政

府應依法嚴格管制

核子反應器之興

建、運轉、停役與

除役。」 

 

二、核子反應器設

施停止運轉後再起

動管制辦法（依本

條規定訂定） 

 

三、核能機組大修

後再起動自行管制

申請作業要點（依

「核子反應器設施

一、應將有關核子

反應器設施停止

至再啟動之相關

概念定義、要件、

審核程序提升至

法律位階規範 

核子反應器設施

建停止至再啟動

之 相 關 概 念 定

義、要件、審核程

序等事項，與設備

與設施是否足以

保障公眾之健康

及 安 全 十 分 密

切，應由立法者審

慎規範之，不宜輕

率全然交由主管

機關定之，如前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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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運轉後再起動

管制辦法」第十條

及第十二條規定訂

定） 

對本法第四條之

建議所述，自法律

保留理論，並非妥

適。 

    又觀照原子

能基本法草案第

15 條所稱「依法嚴

格管制」之字樣，

現行規範既多交

由 機 關 自 行 訂

定，則要求其「自

我嚴格管制」實較

無期待可能性，更

強化由立法者自

行規範之必要，否

則無疑形成空白

授權，對依法行政

之憲法原則的傷

害。 

二、核能機組大修

後再起動自行管

制申請作業要點

已違反再授權禁

止原則，相關內容

如前述應回歸母

法規範之 

司法院釋字第 524
號明確表示：「法

律授權主管機關

依一定程序訂定

法規命令以補充

法 律 規 定 不 足

者，該機關即應予

以遵守，不得捨法

規命令不用，而發

布規範行政體系

109 
 



內部事項之行政

規則為之替代。倘

法律並無轉委任

之授權，該機關即

不得委由其所屬

機關逕行發布相

關規章。」本要點

宜依前述調整之。 
第 9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於正式運

轉後，每十年至少應作一

次整體安全評估，並報請

主管機關審核。 

  

第 10 條 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之規

定提出有關運轉、輻射安

全、環境輻射監測、異常

或緊急事件報告、立即通

報、放射性廢棄物產生紀

錄及其他經指定之報告；

其中異常事件報告及立即

通報之時間、方式、內容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原子能法第 23
條：「八、核子反應

器之運轉，核子燃

料之使用及放射性

物質之生產，應有

完整紀錄、定期報

送原子能委員會，

原子能委員會並得

隨時派員稽查之。」 

 

二、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第十六條：「政

府應依法防止游離

輻射之危害，以確

保人民健康與安

全。」 

 

三、核子反應器設

施異常事件報告及

立即通報作業辦法

（依本條規定訂

定） 

一、爰刪除原子能

法第 23 條第 8 款

規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核子

反應器設施之運

轉及異常管制措

施、要件及實施程

序應交由各該管

制專法，審酌管制

對象與現代科技

發展自行規範為

宜。 

 

第 11 條 未領有核子反應器運轉人 一、原子能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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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執照者，不得操作核子

反應器。但下列人員，不

在此限： 

一、學校學生或接受運轉

訓練之人員，在持照運轉

人員現場指導及負責下，

為訓練而操作研究用核子

反應器。 

二、接受運轉訓練人員通

過主管機關之測試後，在

持照運轉人員現場指導及

負責下，為見習擬任職務

而操作核子反應器。 

前項執照，由經營者報請

主管機關測驗及格並見習

合格後，核發之。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怠忽

職責時，主管機關得視情

節輕重，吊扣其執照三個

月至十八個月；其有重大

違規情事者，得廢止其執

照。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

核發、換發、補發、吊扣、

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草案第 15 條：「政

府應依法嚴格管制

核子反應器之興

建、運轉、停役與

除役。」 

 

二、核子反應器運

轉人員執照管理辦

法（依本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 

 

第 12 條 經營者應定期辦理所屬核

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健康檢

查，身心狀況不適宜繼續

擔任運轉工作者，應停止

之；必要時，主管機關亦

得令經營者予以停止。 

前項停止運轉工作人員，

經取具醫師證明身心狀況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

員健康檢查實施辦

法（依本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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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回復適於擔任運轉工

作，且經再訓練符合規定

者，得繼續擔任運轉工

作；其經主管機關令經營

者予以停止者，並應經主

管機關之許可。 

第一項健康檢查之實施及

前項醫師證明之取具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3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於興建或

運轉期間，其設計修改或

設備變更，涉及重要安全

事項時，應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後，始得為之。 

前項重要安全事項之範

圍，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原子能法第 23
條：「五、核子反應

器在建造期間，如

變更設計時，或在

運轉後因設計修改

涉及設備變更時，

均應於事前申報原

子能委員會核准。」 

二、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第 15 條：「政

府應依法嚴格管制

核子反應器之興

建、運轉、停役與

除役。」 

 

一、爰刪除原子能

法第 23 條第 5 款

規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法定

位成基本法之修

正，有關核子反應

器設施於興建或

運轉期間修改設

計之管制措施、要

件及實施程序應

交由各該管制專

法，審酌管制對象

與現代科技發展

自行規範為宜。 

二、應將有關核子

反應器設施興建

或運轉期間，涉及

重要安全事項之

設計修改或設備

變更之認定提升

至法律位階規範 

    核子反應器

設施興建或運轉

期間，涉及重要安

全事項之設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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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或設備變更之

認定事項，與設備

與設施將來是否

能安全運轉，與公

眾之健康及安全

十分密切，應由立

法者審慎規範，不

宜輕率全然交由

主管機關定之，如

前針對本法第四

條之建議所述，自

法律保留理論以

觀，並非妥適。 

    又觀照原子

能基本法草案第

15 條所稱「依法嚴

格管制」之字樣，

現行規範既多交

由 機 關 自 行 訂

定，則要求其「自

我嚴格管制」實較

無期待可能性，更

強化由立法者自

行規範之必要，否

則無疑形成空白

授權，對依法行政

之憲法原則的傷

害。 
第 14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或運

轉期間，主管機關得隨時

派員檢查，並要求經營者

檢送有關資料，經營者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對

於不合規定或有危害公眾

健康與安全或環境生態之

虞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

期改善或採行其他 

一、原子能法第 23
條：「八、核子反應

器之運轉，核子燃

料之使用及放射性

物質之生產，應有

完整紀錄、定期報

送原子能委員會，

原子能委員會並得

隨時派員稽查之。」 

一、爰刪除原子能

法第 23 條第 8 款

規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法定

位成基本法之修

正，有關核子反應

器設施於興建或

運轉期間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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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措施；其情節重大、

未於期限內改善或採行必

要措施者，得命其停止現

場作業、運轉、廢止其執

照或限載運轉。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為處

分時，應以書面敘明理

由，通知經營者。但有緊

急情況時，得以口頭先為

處分，並於處分後七日內

補行送達處分書。 

第一項之檢查，主管機關

得委託有關機關 (構) 、學

校或團體辦理；其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核子反應器設

施委託檢查辦法

（依本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 

 

措施、要件及實施

程序應交由各該

管制專法，審酌管

制對象與現代科

技發展自行規範

為宜。 

 

 

第 15 條 為確保核子反應器設施之

設計、安裝、檢測及測試，

確實符合核能安全之要

求，經營者應聘請監查機

構擔任監查工作。 

前項監查工作之範圍及監

查機構之認可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核子反應器設施監

查工作範圍及監查

機構認可辦法（依

本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 

 

第 16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相關

結構、系統及組件所使用

之核能級產品，經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後，得採用經

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檢證

合格之產品。 

前項檢證條件、技術及機

構認可之管理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一、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第 15 條：「政

府應依法嚴格管制

核子反應器之興

建、運轉、停役與

除役。」 

 

二、核能同級品零

組件檢證作業及檢

證機構認可管理辦

法（依本條規定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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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 17 條 核子反應器之輸入、輸

出、遷移及其他經主管機

關指定之相關事項，應報

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

為之。 

  

第 18 條 依本法所核發執照之記載

事項有變更者，執照持有

者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期

限，申請變更登記。 

  

第 19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或其執照

及執照所賦予之權利，非

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轉

讓、租借、信託、設定質

權或抵押權。 

原子能法第 23 條：

「六、核子反應器

持照人，非經原子

能委員會核准，不

得將所領用之執

照，或執照所賦予

之權利，轉讓或交

付他人。七、核子

反應器之轉讓或遷

移，非經原子能委

員會之核准，不得

為之。」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3 條第 6、7 款

規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法定

位成基本法之修

正，有關核子反應

器設施及執照之

處分限制應交由

各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第 20 條 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施之

熱功率於一定限量以下

者，不適用第四條、第五

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九

條及第十五條規定。 

前項一定限量，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 21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

應採取拆除之方式，並在

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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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前項之拆除，以放射性污

染之設備、結構及物質為

範圍。 
第 22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

其拆除後之廠址輻射劑

量，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

之標準。 

原子能基本法草案

第 15 條：「政府應

依法嚴格管制核子

反應器之興建、運

轉、停役與除役。」 

應加強有關核子

反應器設施除役

後輻射劑量之標

準之母法授權密

度 

核子反應器設施

除役後輻射劑量

之標準，與公眾之

健康及安全十分

密切，全然交由主

管機關定之，如前

針對本法第四條

之建議所述，從法

律 保 留 理 論 以

觀，並非妥適，建

議加強描述母法

之授權「目的、內

容及範圍」，較為

妥適。  
第 23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

經營者應檢附除役計畫，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

審核合於下列規定，發給

除役許可後，始得為之： 

一、除役作業足以保障公

眾之健康安全。 

二、對環境保護及生態保

育之影響合於相關法令之

規定。 

三、輻射防護作業及放射

一、核子反應器設

施除役許可申請審

核辦法（依本條第

四項規定訂定） 

 

二、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第 15 條：「政

府應依法嚴格管制

核子反應器之興

建、運轉、停役與

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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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物料管理合於相關法令

之規定。 

四、申請人之技術與管理

能力及財務基礎等足以勝

任除役之執行。 

前項之除役計畫，經營者

應於核子反應器設施預定

永久停止運轉之三年前提

出。 

核子反應器設施於運轉執

照有效期間內，因故不繼

續運轉時，經營者應於永

久停止運轉後三年內，提

出除役計畫。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

之申請應備文件、審核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24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停役，

經營者應檢附停役計畫，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停役申

請應備文件、審核程序及

停役管理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停止運

轉，未經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持續達一年以上者，

視同永久停止運轉；其除

役程序，依前條第三項規

定。 

一、核子反應器設

施停役申請審核及

管理辦法（依本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第 15 條：「政

府應依法嚴格管制

核子反應器之興

建、運轉、停役與

除役。」 

 

 

 

一、應將有關核子

反應器設施之停

役 申 請 應 備 文

件、審核程序及停

役管理提升至法

律位階規範 

    縱核子反應

器 設 施 業 經 停

役，惟核子反應器

設施之停役申請

應備文件、審核程

序及停役管理等

事項是否完善，與

公眾之健康及安

全十分密切，仍應

由立法者審慎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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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不宜輕率全然

交由主管機關定

之，如前針對本法

第四條之建議所

述，自法律保留理

論以觀，並非妥

適。 

    又觀照原子

能基本法草案第

15 條所稱「依法嚴

格管制」之字樣，

現行規範既多交

由 機 關 自 行 訂

定，則要求其「自

我嚴格管制」實較

無期待可能性，更

強化由立法者自

行規範之必要，否

則恐有形成空白

授權之疑慮，建議

可於母法中將審

核之標準予以明

訂，或提供相關參

數，以減少違反法

律保留原則之疑

慮。 

二、核子反應器設

施停役申請審核

及管理辦法部分

條文有違反再授

權禁止之疑慮，相

關內容如前述應

回歸母法規範之 

司法院釋字第 524
號明確表示：「法

律授權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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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一定程序訂定

法規命令以補充

法 律 規 定 不 足

者，該機關即應予

以遵守，不得捨法

規命令不用，而發

布規範行政體系

內部事項之行政

規則為之替代。倘

法律並無轉委任

之授權，該機關即

不得委由其所屬

機關逕行發布相

關規章。」本辦法

如第 8 條第 2 項所

言：「重要安全事

項之範圍，準用本

法施行細則第八

條規定。」即將規

範內容交由其他

法令設定，顯有違

反前開解釋要求

之疑慮，宜依前述

調整之。 

 
第 25 條 經營者取得主管機關核發

之除役許可後，應依主管

機關核定之除役計畫執

行。 

除役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

後，其變更若有涉及重要

管制事項，經營者應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

之。 

前項重要管制事項之範

圍，由主管機關定之。 

原子能基本法草案

第 15 條：「政府應

依法嚴格管制核子

反應器之興建、運

轉、停役與除役。」 

應將有關核子反

應器設施之停役

申請應備文件、審

核程序及停役管

理提升至法律位

階規範 

    縱核子反應

器 設 施 業 經 除

役，惟核子反應器

設施除役計畫之

變更若有涉及重

要管制事項，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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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之健康及安全

十分密切，仍應由

立 法 者 審 慎 規

範，不宜輕率全然

交由主管機關定

之，如前針對本法

第四條之建議所

述，自法律保留理

論以觀，並非妥

適。 

    再者，本條第

三項既已表明係

屬 重 要 管 制 事

項，依據法律保留

原則之重要性理

論，若全然交由主

管 機 關 自 行 訂

定，並非妥適。建

議可將重要管制

事項之項目與授

權範圍於母法中

明訂之。 
第 26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期間

之管制，準用第十四條規

定。 

  

第 27 條 主管機關核發除役許可

後，得視情況會商內政

部、直轄市、縣 (市) 政府

及有關機關，並報請行政

院核定後公告解除或變更

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 

  

第 28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

執行完成後六個月內，經

營者應檢附除役後之廠址

環境輻射偵測報告，報請

主管機關審查。 

  

第 2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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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一千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

其停止現場作業、運轉或

限載運轉：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裝填核子燃料

或運轉。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僱用未領有合格執

照人員操作或無執照而擅

自操作核子反應器。 

三、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而有危害公眾健康與

安全或環境生態之虞，且

情節重大、未於期限內改

善或採行必要措施者。 

不遵行主管機關前項命令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30 條 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擅

自建廠者，處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

續；必要時，得限期令其

拆除設施。 

依前項規定勒令停工後，

擅自復工，或屆期未拆除

設施者，處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鍰，並強制其拆除設施。 

依前項規定強制拆除後，

擅自復工經制止不從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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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第 31 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

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

務犯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或

前條第三項之罪者，除處

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

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

罰金。 

  

第 32 條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未依主管機關規定之

期限完成除役者，處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年處罰。 

  

第 33 條 未依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規定期限提出除役

計畫者，處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令其提出計

畫；屆期未提出者，按次

連續處罰。 

  

第 34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連續處罰： 

一、違反第四條第二項、

第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七

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或第二十八條規

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八

條或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所定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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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令其停止現場作業、運轉

之全部或一部或廢止其執

照： 

一、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七

條規定所定核子反應器設

施安全設計準則之規定。 

二、未依第九條規定作整

體安全評估，並報主管機

關審核。 

三、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 

  

第 36 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

關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實施之檢查或要求檢送資

料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處罰及強制

檢查。 

  

第 37 條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七條規

定所定核子反應器設施品

質保證準則之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停

止現場作業、運轉、限載

運轉或廢止其執照。但情

節輕微者，應先限期令其

改善。 

  

第 3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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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

連續處罰： 

一、違反第十條規定，未

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提出報

告、紀錄或記載不實。 

二、違反第十八條規定，

未依主管機關規定期限申

請變更登記。 
第 39 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主

管機關限期繳納，屆期未

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 

  

第 40 條 經依本法規定廢止執照

者，自廢止之日起，一年

內不得申請同類執照。 

  

第 41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實施

管制、受理申請及核發執

照，得收取檢查費、審查

費及執照費；其費額，由

主管機關定之。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

制收費標準（依本

條規定訂定） 

 

 

第 42 條 對促進核子反應器設施安

全之技術及實務有傑出貢

獻者，得予獎勵；其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43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

關定之。 
一、核子反應器設

施管制法施行細則

（依核子反應器設

施管制法第四十三

條規定訂定） 

 

二、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第 15 條：「政

府應依法嚴格管制

核子反應器之興

應加強本法施行

細則之母法授權

密度 

    核子反應器

設施之管制完善

與否，與公眾之健

康及安全十分密

切，全然交由主管

機關定之，如前針

對本法第四條之

建議所述，從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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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運轉、停役與

除役。」 
保留理論以觀，並

非妥適，或可加強

描述母法之授權

「目的、內容及範

圍」，方屬正當。 

 
第 44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五節 原子能基本法與游離輻射防護法之關

係 

 
檢視游離輻射防護法及其授權下位階規範，有兩個法規之授權情況並不明

確。首先可以觀察「建築材料用事業廢棄物之放射性含量限制要點」以及「輻射

異常道路處理要點」之規範內容，係規範放射性物質之管制及相關業者之營運方

式，雖涉高科技專業事業，宜尊重行政機關之形成空間，惟此等事務影響公眾之

健康及安全甚鉅，全然交由主管機關自依職權定之，從法律保留理論以觀，並非

妥適。 
    具體言之，「建築材料用事業廢棄物之放射性含量限制要點」第 3 點與第 4
點規定，「下列事業廢棄物，其使用於建築材料時應依本要點之規定：a.煤灰。

b.爐渣。c.其他經原子能委員會指定公告者。」「第三點所定建築材料用事業廢棄

物之放射性含量限制標準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a.使用於建築物之建築材料時，

其鐳 226，釷 232，鉀 40 的比活度限制標準如附錄一。b.使用於公路、橋樑或

機場跑道等設施的建築材料時，得放寬如下：（1）用於公路或橋樑時，其鐳 226，
釷 232，鉀 40 的比活度得放寬至第一款所定限制標準之二倍。（2）用於機場跑

道時，其鐳 226，釷 232，鉀 40 的比活度放寬至第一款所定限制標準之五倍。

（3）使用於其他非建築物之建築材料時，得專案向原子能委員會申請酌予放寬。

c.事業廢棄物的加馬等效劑量率在每小時 0.2 微西弗（含背景值）以下時，則不

必作比活度分析，即可用於建築材料。使用於公路、橋樑或機場跑道的建築材料

時，其加馬等效劑量率在每小時 0.4 微西弗（含背景值）以下時，亦同。」第 7
點甚至規定，「依『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申請登記及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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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之建築材料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若言此類規定，僅屬執行法規之細節性

或技術性事項，恐與事實有極大差距。同時也可以檢視游離輻射防護法之規定，

似乎對於事業廢棄物之放射性含量管制，無明確之規範或授權之規定。類似之問

題亦可見諸於「輻射異常道路處理要點」之中。 
 
法律 授權命令 其他 
游離輻射防護法 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

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依游離輻射防

護法第二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訂定） 

建築材料用事業廢棄

物之放射性含量限制

要點（無授權） 

輻射異常道路處理要

點（無授權） 

高強度輻射設施種類及運轉人員管理

辦法（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二十九條

第五項規定訂定） 
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運轉人員管理辦

法（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三十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 
輻射防護人員管理辦法（依游離輻射

防護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依游離

輻射防護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組織與專業人

員設置及委託相關機構管理辦法（依

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 
輻射防護服務相關業務管理辦法（依

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 
嚴重污染環境輻射標準（依游離輻射

防護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軍事機關輻射防護及管制辦法（依游

離輻射防護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訂定） 
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

作人員管理辦法（依游離輻射防護法

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游離輻射防護管制收費標準（依游離

輻射防護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依游離輻

射防護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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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輻射限量標準（依游離輻射防護

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依游離輻

射防護法第六條規定訂定） 
人員輻射劑量評定機構認可及管理辦

法（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 
天然放射性物質管理辦法（依游離輻

射防護法第四條規定訂定）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

法（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十四 

條第四項及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拆

除重建評定作業要點

（執行放射性污染建

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

辦法第十四條所定宜

予拆除重建之評定作

業）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現

場輻射偵檢及劑量評

估作業要點 （依據放

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

防範及處理辦法第二

十七條規定訂定。仍

屬執行性規範。）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依游離輻射

防護法第五條規定訂定） 
 

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境輻射

監測作業準則（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

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環境輻射監測規範

（依輻射工作場所管

理與場所外環境輻射

監測作業準則第二十

七條規定訂定，仍為

細節性與執行性規

範。） 
輻射源豁免管制標準（依游離輻射防

護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設

置標準（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七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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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原子能法基本法化後，於游離輻射防護法中之管制密度，亦有必要作一全

面檢視。 
 

條號 條文 其他管制法規   建議 
第 1 條 為防制游離輻射之危

害，維護人民健康及安

全，特依輻射作業必須合

理抑低其輻射劑量之精

神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

規定。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游離輻射：指直接或

間接使物質產生游離作

用之電磁輻射或粒子輻

射。 
二、放射性：指核種自發

衰變時釋出游離輻射之

現象。 
三、放射性物質：指可經

由自發性核變化釋出游

離輻射之物質。 
四、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指核子反應器設施以

外，用電磁場、原子核反

應等方法，產生游離輻射

之設備。 
五、放射性廢棄物：指具

有放射性或受放射性物

質污染之廢棄物，包括備

供最終處置之用過核子

燃料。 
六、輻射源：指產生或可

產生游離輻射之來源，包

括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

離輻射設備或核子反應

器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

定或公告之物料或機具。 

原子能法第二條：

「四、游離輻射：

謂直接或間接使物

質產生游離作用之

電磁輻射或粒子輻

射。」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 條第 4 款規

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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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背景輻射：指下列之

游離輻射： 
 (一) 宇宙射線。 
 (二) 天然存在於地殼或

大氣中之天然放射性物

質釋出之游離輻射。 
 (三) 一般人體組織中所

含天然放射性物質釋出

之游離輻射。 
 (四) 因核子試爆或其他

原因而造成含放射性物

質之全球落塵釋出之游

離輻射。 
八、曝露：指人體受游離

輻射照射或接觸、攝入放

射性物質之過程。 
九、職業曝露：指從事輻

射作業所受之曝露。 
一○、醫療曝露：指在醫

療過程中病人及其協助

者所接受之曝露。 
一一、緊急曝露：指發生

事故之時或之後，為搶救

遇險人員，阻止事態擴大

或其他緊急情況，而有組

織且自願接受之曝露。 
一二、輻射作業：指任何

引入新輻射源或曝露途

徑、或擴大受照人員範

圍、或改變現有輻射源之

曝露途徑，從而使人們受

到之曝露，或受到曝露之

人數增加而獲得淨利益

之人類活動。包括對輻射

源進行持有、製造、生

產、安裝、改裝、使用、

運轉、維修、拆除、檢查、

處理、輸入、輸出、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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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貯存、轉讓、租借、

過境、轉口、廢棄或處置

之作業及其他經主管機

關指定或公告者。 
一三、干預：指影響既存

輻射源與受曝露人間之

曝露途徑，以減少個人或

集體曝露所採取之措施。 
一四、設施經營者：指經

主管機關許可、發給許可

證或登記備查，經營輻射

作業相關業務者。 
一五、雇主：指僱用人員

從事輻射作業相關業務

者。 
一六、輻射工作人員：指

受僱或自僱經常從事輻

射作業，並認知會接受曝

露之人員。 
一七、西弗：指國際單位

制之人員劑量單位。 
一八、劑量限度：指人員

因輻射作業所受之曝

露，不應超過之劑量值。 
一九、污染環境：指因輻

射作業而改變空氣、水或

土壤原有之放射性物質

含量，致影響其正常用

途，破壞自然生態或損害

財物。 
第 3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 
  

第 4 條 天然放射性物質、背景輻

射及其所造成之曝露，不

適用本法之規定。但有影

響公眾安全之虞者，主管

機關得經公告之程序，將

其納入管理；其辦法，由

天然放射性物質管

理辦法（依本條規

定訂定） 

 

應加強有關天然

放射性物質管理

辦法之母法授權

密度。 

依照司法院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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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定之。 第 443 號解釋理

由書所闡示之重

要性理論，對人

民權益影響越重

大之事務，越應

該用法律位階之

規範加以設定。

按天然放射性物

質既不排除有影

響 公 眾 安 全 之

虞，即不得將管

理辦法全然交由

行政機關自行訂

定，與前述理論

相形矛盾；另揆

諸現行政命令之

制衡措施不足(諸
如行政程序法之

民眾參與、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之

國會監督，行政

爭訟下無法規命

令 之 形 成 訴 訟

等)，無疑放任行

政機關於核能管

制 事 項 恣 意 為

之。 

    又觀照原子

能基本法草案第

16 條所稱「應依

法防止游離輻射

之危害，以確保

人 民 健 康 與 安

全。」之用語，

現行規範既多交

由 機 關 自 行 訂

定，則要求其「自

我嚴格管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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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無 期 待 可 能

性，實有調整本

條位授權明確性

之必要，否則無

疑 形 成 空 白 授

權，對依法行政

之憲法原則的傷

害。 

    換言之，加

強規範本條授權

之「目的、內容

及範圍」，避免留

有行政機關得以

恣 意 游 走 之 空

間；此外，亦可

於授權規範中，

規定子法應考量

之參數(如應參考

國際放射防護委

員會最新標準訂

定游離輻射防護

安 全 標 準 等 文

字)，更加落實依

法行政。 
第 5 條 為限制輻射源或輻射作

業之輻射曝露，主管機關

應參考國際放射防護委

員會最新標準訂定游離

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並應

視實際需要訂定相關導

則，規範輻射防護作業基

準及人員劑量限度等游

離輻射防護事項。 

一、原子能法第 24
條：「為防止游離

輻射之危害，以確

保人民健康與安

全，原子能委員會

應訂定防護游離輻

射之安全標準，報

請行政院公布施

行。」 

二、游離輻射防護

安全標準（依本條

規定訂定）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4 條規定，移

至本條規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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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輻射工作人員

劑量異常案件處理

作業導則（依本條

規定訂定） 

 

 

第 6 條 為確保放射性物質運送

之安全，主管機關應訂定

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

則，規範放射性物質之包

裝、包件、交運、運送、

貯存作業及核准等事項。 

一、原子能法第 24
條：「為防止游離輻

射之危害，以確保

人民健康與安全，

原子能委員會應訂

定防護游離輻射之

安全標準，報請行

政院公布施行。」 

二、原子能法第 26
條：「八、放射性

物質及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之輸入、

輸出，非經原子能

委員會核准發給證

明書，並依照有關

法令之規定，不得

為之。」 

三、放射性物質安

全運送規則（依本

條規定訂定） 

一、爰刪除原子

能法第 24 條、第

26 條第 8 款規

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二、應加強有關

放射性物質運送

之安全規則之母

法授權密度 

    放射性物質

運送是否謹慎完

善，雖涉高科技

專業事業，宜尊

重行政機關之形

成空間，惟此等

事務影響公眾之

健 康 及 安 全 甚

鉅，全然交由主

管機關定之，如

前針對本法第四

條之建議所述，

從法律保留理論

及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第 16 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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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並非妥適，

建議可加強描述

母法之授權「目

的 、 內 容 及 範

圍」，以避免有違

法律保留原則之

疑慮。 

 
第 7 條 設施經營者應依其輻射

作業之規模及性質，依主

管機關之規定，設輻射防

護管理組織或置輻射防

護人員，實施輻射防護作

業。 
 

前項輻射防護作業，設施

經營者應先擬訂輻射防

護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後實施。未經核准前，

不得進行輻射作業。 

 

第一項輻射防護管理組

織及人員之設置標準、輻

射防護人員應具備之資

格、證書之核發、有效期

限、換發、補發、廢止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

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定之。 

一、原子能法第 26
條：「三、放射性物

質及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之操作人，

應受有關游離輻射

防護之訓練，並應

領有原子能委員會

發給之執照。四、

可發生游離輻射之

設備，在使用前，

應作游離輻射防護

之安全檢查，檢查

紀錄應存備查考。」 

二、輻射防護人員

管理辦法（依本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 

三、輻射防護管理

組織及輻射防護人

員設置標準（依本

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6 條第 3 款、

第 4 款規定，移

至本條規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第 8 條 設施經營者應確保其輻

射作業對輻射工作場所

以外地區造成之輻射強

度與水中、空氣中及污水

下水道中所含放射性物

質之濃度，不超過游離輻

原子能法第 26
條：「四、可發生

游離輻射之設備，

在使用前，應作游

離輻射防護之安全

檢查，檢查紀錄應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6 條第 4 款規

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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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 
 

前項污水下水道不包括

設施經營者擁有或營運

之污水處理設施、腐化槽

及 
過濾池。 

存備查考。」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第 9 條 輻射工作場所排放含放

射性物質之廢氣或廢水

者，設施經營者應實施輻

射安全評估，並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 

 
前項排放，應依主管機關

之規定記錄及申報並保

存之。 

原 子 能 法 第 26
條：「四、可發生

游離輻射之設備，

在使用前，應作游

離輻射防護之安全

檢查，檢查紀錄應

存備查考。」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6 條第 4 款規

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第 10 條 設施經營者應依主管機

關規定，依其輻射工作場

所之設施、輻射作業特性

及輻射曝露程度，劃分輻

射工作場所為管制區及

監測區。管制區內應採取

管制措施；監測區內應為

必要之輻射監測，輻射工

作場所外應實施環境輻

射監測。 
 

前項場所劃分、管制、輻

射監測及場所外環境輻

射監測，應擬訂計畫，報

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

一、原子能法第 26
條：「二、可發生

游離輻射設備之安

裝、改裝，在工程

完竣後，應申報原

子能委員會作安全

檢查及游離輻射測

量。四、可發生游

離輻射之設備，在

使用前，應作游離

輻射防護之安全檢

查，檢查紀錄應存

備查考。五、原子

能委員會對可發生

游離輻射之設備，

應制定安全規則，

一、爰刪除原子

能法第 26 條第 2
款、第 4 款、第 5
款規定，移至本

條規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二、輻射工作場

所管理與場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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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未經核准前，不得進

行輻射作業。 
 

第一項環境輻射監測結

果，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

記錄及申報並保存之。 
 

第二項計畫擬訂及其作

業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

之。 

並隨時派員檢查

之。」 

二、輻射工作場所

管理與場所外環境

輻射監測作業準則

（依本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 

三、環境輻射監測

規範（依輻射工作

場所管理與場所外

環境輻射監測作業

準則第二十七條規

定訂定） 

環境輻射監測作

業準則第 22 條、

第 23 條、第 25
條、第 27 條違反

再授權禁止原則

應予調整 

    司法院釋字

第 524 號明確表

示：「法律授權主

管機關依一定程

序訂定法規命令

以補充法律規定

不足者，該機關

即應予以遵守，

不得捨法規命令

不用，而發布規

範行政體系內部

事項之行政規則

為之替代。倘法

律並無轉委任之

授權，該機關即

不得委由其所屬

機關逕行發布相

關規章。」本準

則宜依前述調整

之。 

 
第 11 條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

查輻射作業及其場所；不

合規定者，應令其限期改

善；未於期限內改善者，

得令其停止全部或一部

之作業；情節重大者，並

得逕予廢止其許可證。 

 
主管機關為前項處分

原子能法第 26
條：「四、可發生

游離輻射之設備，

在使用前，應作游

離輻射防護之安全

檢查，檢查紀錄應

存備查考。五、原

子能委員會對可發

生游離輻射之設

備，應制定安全規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6 條第 4 款、

第 5 款規定，移

至本條規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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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以書面敘明理由。

但情況急迫時，得先以口

頭為之，並於處分後七日

內補行送達處分書。 

則，並隨時派員檢

查之。」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第 12 條 輻射工作場所發生重大

輻射意外事故且情況急

迫時，為防止災害發生或

繼續擴大，以維護公眾健

康及安全，設施經營者得

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採行

緊急曝露。 

  

第 13 條 設施經營者於下列事故

發生時，應採取必要之防

護措施，並立即通知主管 
機關： 
一、人員接受之劑量超過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之規定者。 
二、輻射工作場所以外地

區之輻射強度或其水

中、空氣中或污水下水道

中所含放射性物質之濃

度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

全標準之規定者。本款污

水下水道不包括設施經

營者擁有或營運之污水

處理設施、腐化槽及過濾

池。 
三、放射性物質遺失或遭

竊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重大輻射事故。 
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通

知後，應派員檢查，並得

命其停止與該事故有關

之全部或一部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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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事故發生後，設施

經營者除應依相關規定

負責清理外，並應依規定

實施調查、分析、記錄及

於期限內向主管機關提

出報告。 
 

設施經營者於第一項之

事故發生時，除採取必要

之防護措施外，非經主管 
機關核准，不得移動或破

壞現場。 
第 14 條 從事或參與輻射作業之

人員，以年滿十八歲者為

限。但基於教學或工作訓

練需要，於符合特別限制

情形下，得使十六歲以上

未滿十八歲者參與輻射

作業。 
 

任何人不得令未滿十六

歲者從事或參與輻射作

業。 
 

雇主對告知懷孕之女性

輻射工作人員，應即檢討

其工作條件，以確保妊娠

期間胚胎或胎兒所受之

曝露不超過游離輻射防

護安全標準之規定；其有

超過之虞者，雇主應改善

其工作條件或對其工作

為適當之調整。 

 
雇主對在職之輻射工作

人員應定期實施從事輻

原子能法第 26 條

規定：「三、放射

性物質及可發生游

離輻射設備之操作

人，應受有關游離

輻射防護之訓練，

並應領有原子能委

員會發給之執照。」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6 條第 3 款規

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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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作業之防護及預防輻

射意外事故所必要之教

育訓練，並保存紀錄。 

 
輻射工作人員對於前項

教育訓練，有接受之義

務。 
 

第一項但書規定之特別

限制情形與第四項教育

訓練之實施及其紀錄保

存等 
事項，由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定之。 
第 15 條 為確保輻射工作人員所

受職業曝露不超過劑量

限度並合理抑低，雇主應

對輻射工作人員實施個

別劑量監測。但經評估輻

射作業對輻射工作人員

一年之曝露不可能超過

劑量限度之一定比例

者，得以作業環境監測或

個別劑量抽樣監測代之。 
 

前項但書規定之一定比

例，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監測之度量及評

定，應由主管機關認可之

人員劑量評定機構辦

理；人員劑量評定機構認

可及管理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人員輻射劑量評定

機構認可及管理辦

法（依本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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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輻射工作人員實

施劑量監測結果，應依主

管機關之規定記錄、保

存、告知當事人。 
 

主管機關為統計、分析輻

射工作人員劑量，得自行

或委託有關機關 (構)、學

校或團體設置人員劑量

資料庫。 
第 16 條 雇主僱用輻射工作人員

時，應要求其實施體格檢

查；對在職之輻射工作人

員應實施定期健康檢

查，並依檢查結果為適當

之處理。 

 
輻射工作人員因一次意

外曝露或緊急曝露所接

受之劑量超過五十毫西

弗以上時，雇主應即予以

包括特別健康檢查、劑量

評估、放射性污染清除、

必要治療及其他適當措

施之特別醫務監護。 

 
前項輻射工作人員經特

別健康檢查後，雇主應就

其特別健康檢查結果、曝

露歷史及健康狀況等徵

詢醫師、輻射防護人員或

專家之建議後，為適當之

工作安排。 
 

第一項健康檢查及第二

項特別醫務監護之費

輻射工作人員特別

健康檢查項目（依

本條第六項規定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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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雇主負擔。 
 

第一項體格檢查、健康檢

查及第二項特別醫務監

護之紀錄，雇主應依主管

機關之規定保存。 

 
第二項所定特別健康檢

查，其檢查項目由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定之。 

 
輻射工作人員對於第一

項之檢查及第二項之特

別醫務監護，有接受之義

務。 
第 17 條 為提昇輻射醫療之品

質，減少病人可能接受之

曝露，醫療機構使用經主

管機關公告應實施醫療

曝露品質保證之放射性

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或相關設施，應依醫療

曝露品質保證標準擬訂

醫療曝露品質保證計

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為之。 

 
醫療機構應就其規模及

性質，依規定設醫療曝露

品質保證組織、專業人員

或委託相關機構，辦理前

項醫療曝露品質保證計

畫相關事項。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

保證標準（依本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

保證組織與專業人

員設置及委託相關

機構管理辦法（依

本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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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醫療曝露品質保

證標準與前項醫療曝露

品質保證組織、專業人員

設置及委託相關機構之

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

之。 
第 18 條 醫療機構對於協助病人

接受輻射醫療者，其有遭

受曝露之虞時，應事前告

知及施以適當之輻射防

護。 

  

第 19 條 主管機關應選定適當場

所，設置輻射監測設施及

採樣，從事環境輻射監

測，並公開監測結果。 

原子能法第 25 條

規定：「關於放射

性落塵之偵測，應

由原子能委員會會

同內政部、國防部

訂定計畫，並購置

設備，配發有關單

位使用；其偵檢紀

錄，由原子能委員

會統一審定公布。」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5 條規定，移

至本條規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第 20 條 主管機關發現公私場所

有遭受輻射曝露之虞

時，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

進入檢查或偵測其游離

輻射狀況，並得要求該場

所之所有人、使用人、管

理人或其他代表人提供

有關資料。 

 
前項之檢查或偵測，主管

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為

之。 

原子能法第 25 條

規定：「關於放射性

落塵之偵測，應由

原子能委員會會同

內政部、國防部訂

定計畫，並購置設

備，配發有關單位

使用；其偵檢紀

錄，由原子能委員

會統一審定公布。」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5 條規定，移

至本條規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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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 商品非經主管機關許

可，不得添加放射性物

質。 
 

前項放射性物質之添加

量，不得逾越主管機關核

准之許可量。 

原子能法第 26
條：「六、放射性

物質及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之生產，

其開始、停止或再

開始，應申報原子

能委員會核准。」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6 條第 6 款規

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第 22 條 商品對人體造成之輻射

劑量，於有影響公眾健康

之虞時，主管機關應會同

有關機關實施輻射檢查

或偵測。 

 
前項商品經檢查或偵測

結果，如有違反標準或有

危害公眾健康者，主管機

關應公告各該商品品名

及其相關資料，並命該商

品之製造者、經銷者或持

有者為一定之處理。 

 
前項標準，由主管機關會

商有關機關定之。 

商品輻射限量標準

（依本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 

 

 

 

第 23 條 為防止建築材料遭受放

射性污染，主管機關於必

要時，得要求相關廠商實

施原料及產品之輻射檢

查、偵測或出具無放射性

污染證明。其管理辦法，

一、放射性污染建

築物事件防範及處

理辦法（依本條第

一項、第二十四條

第四項及第二十五

條第三項規定訂

一、應加強有關

放射性污染建築

物事件防範及處

理辦法之母法授

權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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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原料、產品之輻射檢

查、偵測及無放射性污染

證明之出具，應依主管機

關之規定或委託主管機

關認可之關 (構) 、學校或

團體為之。 

 
第一項建築材料經檢查

或偵測結果，如有違反前

條第三項規定之標準

者，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處

理。 

 
第二項之機關 (構) 、學校

或團體執行第一項所訂

業務，應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為之，並負忠實義

務。 

定。） 

 

二、放射性污染建

築物拆除重建評定

作業要點（為執行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

事件防範及處理辦

法第十四條所定宜

予拆除重建之評定

作業，無授權） 

 

三、放射性污染建

築物現場輻射偵檢

及劑量評估作業要

點 （依據放射性污

染建築物事件防範

及處理辦法第二十

七條規定訂定） 

放射性污染

建築物如何防範

及處理，雖涉高

科技專業事業，

宜尊重行政機關

之形成空間，惟

此等事務影響公

眾之家庭生活及

生命健康甚鉅，

全然交由主管機

關定之，如前針

對本法第四條之

建議所述，從法

律保留理論及原

子能基本法草案

第 16 條以觀，並

非妥適，自應加

強描述母法之授

權「目的、內容

及範圍」，方屬正

當。 

二、放射性污染

建築物拆除重建

評定作業要點違

反授權明確性原

則調整 

本要點涉及房屋

拆除，影響與人

民聲；健康及財

產甚鉅，如前點

說明宜有法律授

權為之。 

三、放射性污染

建築物事件防範

及處理辦法第 9
條、第 27 條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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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授 權 禁 止 原

則，應予調整 

    司法院釋字

第 524 號明確表

示：「法律授權主

管機關依一定程

序訂定法規命令

以補充法律規定

不足者，該機關

即應予以遵守，

不得捨法規命令

不用，而發布規

範行政體系內部

事項之行政規則

為之替代。倘法

律並無轉委任之

授權，該機關即

不得委由其所屬

機關逕行發布相

關規章。」本辦

法宜依前述調整

之。 

 

 

 
第 24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建築

機關對於施工中之建築

物所使用之鋼筋或鋼

骨，得指定承造人會同監

造人提出無放射性污染

證明。 
 

主管機關發現建築物遭

受放射性污染時，應立即

通知該建築物之居民及

同前條所述 同前條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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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 
 

前項建築物之輻射劑量

達一定劑量者，主管機關

應造冊函送該管直轄

市、縣 (市) 地政主管機關

將相關資料建檔，並開放

民眾查詢。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

防範及處理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 25 條 為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

全，建築物有遭受放射性

污染之虞者，其移轉應出

示輻射偵測證明。 

 
前項有遭受放射性污染

之虞之建築物，主管機關

應每年及視實際狀況公

告之。 

 
第一項之輻射偵測證

明，應由主管機關或經主

管機關認可之機

關 (構) 或團體開立之。其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之機關 (構) 或團體

執行第三項所訂業務，應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

之，並負忠實義務。 

同前條所述 同前條所述 

第 26 條 從事輻射防護服務相關

業務者，應報請主管機關

認可後始得為之。 

輻射防護服務相關

業務管理辦法（依

本條第二項規定訂

應加強有關輻射

防護服務相關業

務管理辦法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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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輻射防護服務相關

業務之項目、應具備之條

件、認可之程序、認可證

之核發、換發、補發、廢

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從事第一項業務者執行

業務時，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為之，並負忠實義

務。 

定） 

 

法授權密度 

輻射防護服

務 如 何 進 行 管

理，雖涉高科技

專業事業，宜尊

重行政機關之形

成空間，惟輻射

防護是否完善影

響公眾生命健康

甚鉅，有關「輻

射防護服務相關

業務之項目、應

具備之條件」等

事務全然交由主

管機關定之，如

前針對本法第四

條之建議所述，

從法律保留理論

及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第 16 條以

觀，並非妥適，

建議於母法中加

強描述從事輻射

防護服務業務應

具備條件之基本

要求。 

 
第 27 條 發生核子事故以外之輻

射公害事件，而有危害公

眾健康及安全或有危害

之虞者，主管機關得會同

有關機關採行干預措

施；必要時，並得限制人

車進出或強制疏散區域

內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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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對前項輻射公

害事件，得訂定干預標準

及處理辦法。 
 

主管機關採行第一項干

預措施所支出之各項費

用，於知有負賠償義務之

人時，應向其求償。 

 
對於第一項之干預措

施，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第 28 條 主管機關為達成本法管

制目的，得就有關輻射防

護事項要求設施經營

者、雇主或輻射防護服務

業者定期提出報告。 

 
前項報告之項目、內容及

提出期限，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 29 條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放

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或輻射作業，應依

主管機關之指定申請許

可或登記備查。 

 
經指定應申請許可者，應

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經

許可或發給許可證後，始

得進行輻射作業。 

 
經指定應申請登記備查

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同意

登記後，始得進行輻射作

一、原子能法第 26
條：「一、放射性物

質及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之所有人，

應向原子能委員會

申請執照。三、放

射性物質及可發生

游離輻射設備之操

作人，應受有關游

離輻射防護之訓

練，並應領有原子

能委員會發給之執

照。六、放射性物

質及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之生產，其

一、爰刪除原子

能法第 26 條第 1
款、第 3 款、第 6
款、第 9 款規定，

移 至 本 條 規 範

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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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置有高活度放射性物質

或高能量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之高強度輻射設

施之運轉，應由合格之運

轉人員負責操作。 

 
第二項及第三項申請許

可、登記備查之資格、條

件、前項設施之種類與運

轉人員資格、證書或執照

之核發、有效期限、換

發、補發、廢止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之物

質、設備或作業涉及醫用

者，並應符合中央衛生法

規之規定。 

開始、停止或再開

始，應申報原子能

委員會核准。九、

放射性物質之運送

及儲存，應依原子

能委員會之規定，

原子能委員會並應

派員稽查之。」 

二、放射性物質與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及其輻射作業管

理辦法（依本條第

五項規定訂定） 

三、高強度輻射設

施種類及運轉人員

管理辦法（依本條

第五項規定訂定） 

 

 

第 30 條 放射性物質之生產與其

設施之建造及可發生游

離輻射設備之製造，非經

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發

給許可證，不得為之。 

 
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之

運轉，應由合格之運轉人

員負責操作；其資格、證

書或執照之核發、有效期

限、換發、補發、廢止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原子能法第 26
條：「一、放射性

物質及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之所有

人，應向原子能委

員會申請執照。

三、放射性物質及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之操作人，應受

有關游離輻射防護

之訓練，並應領有

原子能委員會發給

之執照。六、放射

性物質及可發生游

離輻射設備之生

一、爰刪除原子

能法第 26 條第 1
款、第 3 款、第 6
款、第 7 款規定，

移 至 本 條 規 範

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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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生產或製造，應於

開始之日起十五日內，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其生產

紀錄或製造紀錄與庫存

及銷售紀錄，應定期報送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隨

時派員檢查之。 

 
第一項放射性物質之生

產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之製造，屬於醫療用途

者，並應符合中央衛生法

規之規定。 

產，其開始、停止

或再開始，應申報

原子能委員會核

准。七、放射性物

質及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之生產紀

錄，應定期報送原

子能委員會，原子

能委員會並應隨時

派員稽核之。」 

二、放射性物質生

產設施運轉人員管

理辦法（依本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 

 

第 31 條 操作放射性物質或可發

生游離輻射設備之人

員，應受主管機關指定之

訓練，並領有輻射安全證

書或執照。但領有輻射相

關執業執照經主管機關

認可者或基於教學需要

在合格人員指導下從事

操作訓練者，不在此限。 

 
前項證書或執照，於操作

一定活度以下之放射性

物質或一定能量以下之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者，得以訓練代之；其一

定活度或一定能量之限

值，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人員之資格、訓

練、證書或執照之核發、

有效期限、換發、補發、

廢止與前項訓練取代證

一、原子能法第 26
條：「三、放射性

物質及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之操作

人，應受有關游離

輻射防護之訓練，

並應領有原子能委

員會發給之執照。」

二、放射性物質或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操作人員管理辦

法（依本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 

一、爰刪除原子

能法第 26 條第 3
款規定，移至本

條規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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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或執照之條件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

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

機關定之。 
第 32 條 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核發之許可證，其有效

期間最長為五年。期滿需

繼續輻射作業者，應於屆

滿前，依主管機關規定期

限申請換發。 

 
依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

核發之許可證，其有效期

間最長為十年。期滿需繼

續生產或製造者，應於屆

滿前，依主管機關規定期

限申請換發。 

 
前二項許可證有效期間

內，設施經營者應對放射

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

設備或其設施，每年至少

偵測一次，提報主管機關

偵測證明備查，偵測項目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原子能法第 26
條：「六、放射性

物質及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之生產，

其開始、停止或再

開始，應申報原子

能委員會核准。」 

二、放射性物質及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或其設施年度偵

測項目（依本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 

一、爰刪除原子

能法第 26 條第 6
款規定，移至本

條規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第 33 條 許可、許可證或登記備查

之記載事項有變更者，設

施經營者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

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第 34 條 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之使用或其生

產製造設施之運轉，其所

需具備之安全條件與原

核准內容不符者，設施經

營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停止使用或運轉，並

原 子 能 法 第 26
條：「六、放射性

物質及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之生產，

其開始、停止或再

開始，應申報原子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6 條第 6 款規

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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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核准之方式封存或保

管。 

 
前項停止使用之放射性

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或停止運轉之生產製

造設施，其再使用或再運

轉，應先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始得為之。 

能委員會核准。」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第 35 條 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之永久停止使

用或其生產製造設施之

永久停止運轉，設施經營

者應將其放射性物質或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列

冊陳報主管機關，並退回

原製造或銷售者、轉讓、

以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或

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處理，其處理期間不得超

過三個月。但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得延長之。 

 
前項之生產製造設施或

第二十九條第四項之高

強度輻射設施永久停止

運轉後六個月內，設施經

營者應擬訂設施廢棄之

清理計畫，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後實施，應於永久停

止運轉後三年內完成。 

 
前項清理計畫實施期

間，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

檢查；實施完畢後，設施

經營者應報請主管機關

原子能法第 26
條：「六、放射性

物質及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之生產，

其開始、停止或再

開始，應申報原子

能委員會核准。一

○、放射性物質及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之轉讓、廢棄及

放射性廢料之處

理，均應申報原子

能委員會核准，原

子能委員會並應派

員稽核之。」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6 條第 6 款、

第 10 款規定，移

至本條規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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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第 36 條 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或其生產製造

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視為永久停止使用或

運轉，應依前條之規定辦

理： 
一、未依第三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停止使用或運轉，持續

達一年以上。 
二、核准停止使用或運轉

期間，經主管機關認定有

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

且無法改善或已不堪使

用。 
三、經主管機關廢止其許

可證。 

原 子 能 法 第 26
條：「六、放射性

物質及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之生產，

其開始、停止或再

開始，應申報原子

能委員會核准。一

○、放射性物質及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之轉讓、廢棄及

放射性廢料之處

理，均應申報原子

能委員會核准，原

子能委員會並應派

員稽核之。」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6 條第 6 款、

第 10 款規定，移

至本條規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第 37 條 本章有關放射性物質之

規定，於核子原料、核子

燃料或放射性廢棄物不

適用之。 

  

第 3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

定，擅自或未依核准之輻

射防護計畫進行輻射作

業，致嚴重污染環境。 
二、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擅自排放含放射性物

質之廢氣或廢水，致嚴重

污染環境。 
三、未依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第三項規定取得許

可、許可證或經同意登

記，擅自進行輻射作業，

嚴重污染環境輻射

標準（依本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 

應加強有關嚴重

污染環境輻射標

準之母法授權密

度 

    嚴重污染環

境輻射標準核如

何定義，雖涉高

科技專業事業，

宜尊重行政機關

之形成空間，惟

此等事務既屬主

管機關發動裁罰

權之標準，且與

公眾健康及安全

之 維 護 十 分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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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嚴重污染環境。 
四、未依第三十條第一項

規定取得許可證，擅自進

行生產或製造，致嚴重污

染環境。 
五、棄置放射性物質。 
六、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

務，明知為不實事項而申

報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為不實記載。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

定嚴重污染環境之標

準，由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機關定之。 

切，全然交由主

管機關定之，如

前針對本法第四

條之建議所述，

從法律保留理論

及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第 16 條以

觀，並非妥適，

自應加強描述母

法 之 授 權 「 目

的 、 內 容 及 範

圍」，方屬正當。 

 

第 3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下罰金： 
一、不遵行主管機關依第

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停

止作業命令。 
二、未依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經主管機關許

可，擅自於商品中添加放

射性物質，經令其停止添

加或回收而不從。 
三、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

項或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未依主管機關命令

為一定之處理。 
四、未依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提出設施清理計

畫或未依期限完成清

理，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

提出計畫或完成清理，屆

期仍未遵行。 

  

第 40 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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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

務犯第三十八條或前條

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

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 
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第 4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

停止作業；必要時，廢 
止其許可、許可證或登

記： 
一、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

定，擅自或未依核准之輻

射防護計畫進行輻射作

業。 
二、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擅自排放含放射性物

質之廢氣或廢水。 
三、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

定，擅自進行輻射作業。 
四、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擅自於商品中添

加放射性物質。 
五、未依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取得許可或許可

證，擅自進行輻射作業。 
六、未依第三十條第一項

規定取得許可證，擅自進

行生產、建造或製造。 
七、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未於三年內完成

清理。 

  

第 42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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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

停止作業；必要時，廢 
止其許可、許可證或登

記： 
一、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五

條規定所定之游離輻射

防護安全標準且情節重

大。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

條規定所定之放射性物

質安全運送規則且情節

重大。 
三、違反第八條、第十條

第一項、第十三條第四項

或第三十四條規定。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依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三

條第二項、第三十條第三

項或第三十五條第三項

規定之檢查。 
五、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通知主管機關。 
六、未依第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清理。 
七、違反第十八條規定，

未對協助者施以輻射防

護。 
八、商品中添加之放射性

物質逾越主管機關依第

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核

准之許可量。 
九、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管機關依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實施之商品輻

射檢查或偵測。 
一○、違反第二十九條第

四項或第三十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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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僱用無證書 (或執

照) 人員操作或無證

書 (或執照) 人員擅自操

作。 
一一、未依第三十五條第

二項規定提出清理計畫。 
第 43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停

止作業：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三項、第十七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二、未依第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實施調查、分析。 
三、未依第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實施人員劑量監測。 
四、未依第二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經同意登記，擅自

進行輻射作業。 
五、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僱用無證書 (或
執照) 人員操作或無證

書 (或執照) 人員擅自操

作。 
六、未依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處理放射性物質

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第 44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

停止作業： 
一、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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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所定之游離輻射

防護安全標準。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

條規定所定之放射性物

質安全運送規則。 
三、未依第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實施教育訓練。 
四、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

五條第三項規定所定之

認可及管理辦法。 
五、違反第十六條第二

項、第三項或第二十七條

第四項規定。 
六、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

項或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未依主管機關或主

管建築機關要求實施輻

射檢查、偵測或出具無放

射性污染證明。 
七、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三

項開立辦法者。 
八、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或主管機關依同

條第二項規定所定之管

理辦法規定。 
九、依本法規定有記錄、

保存、申報或報告義務，

未依規定辦理。 
第 45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停

止作業： 
一、依第十五條第四項或

第十八條規定有告知義

務，未依規定告知。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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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四項或第三十三條

規定。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管機關依第二十條第一

項規定實施之檢查、偵測

或要求提供有關資料。 
四、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僱用未經訓練之

人員操作或未經訓練而

擅自操作。 
第 46 條 輻射工作人員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四條第五項

規定，拒不接受教育訓

練。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七項

規定，拒不接受檢查或特

別醫務監護。 

  

第 47 條 依本法通知限期改善或

申報者，其改善或申報期

間，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者外，為三十日。但有正

當理由，經主管機關同意

延長者，不在此限。 

  

第 48 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主

管機關限期繳納，屆期未

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 
執行。 

  

第 49 條 經依本法規定廢止許可

證或登記者，自廢止之日

起，一年內不得申請同類 
許可證或登記備查。 

  

第 50 條 依本法處以罰鍰之案

件，並得沒入放射性物

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商品或建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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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本法經沒收或沒入

之物，由主管機關處理或

監管者，所需費用，由受

處罰人或物之所有人負

擔。 
 

前項費用，經主管機關限

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 51 條 本法規定由主管機關辦

理之各項認可、訓練、檢

查、偵測或監測，主管機

關得委託有關機

關 (構) 、學校或團體辦

理。 
前項認可、訓練、檢查、

偵測或監測之項目及其

實施辦法，由主管機關會

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52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實

施管制、核發證書、執照

及受理各項申請，得分別

收取審查費、檢查費、證

書費及執照費；其費額，

由主管機關定之。 

游離輻射防護管制

收費標準（依本條

規定訂定之） 

 

 

第 53 條 輻射源所產生之輻射無

安全顧慮者，免依本法規

定管制。 
 

前項豁免管制標準，由主

管機關定之。 

一、原子能法第 26
條：「一一、一定

限量以內之放射性

物質得免予管制，

其限量由原子能委

員會訂定之。」 

二、輻射源豁免管

制標準（依本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6條第11款規

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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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第 54 條 軍事機關之放射性物

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及其輻射作業之輻射防

護及管制，應依本法由主

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另以

辦法定之。 

一、原子能法第 25
條：「關於放射性

落塵之偵測，應由

原子能委員會會同

內政部、國防部訂

定計畫，並購置設

備，配發有關單位

使用；其偵檢紀

錄，由原子能委員

會統一審定公布。」 

二、軍事機關輻射

防護及管制辦法

（依本條規定訂

定） 

一、爰刪除原子

能法第 25 條規

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

法定位成基本法

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該管制專法，審

酌管制對象與現

代科技發展自行

規範為宜。 

二、應將軍事機

關輻射防護及管

制辦法提升至法

律位階規範 

    立法者既充

分運用心思設計

本法，且軍事機

關 之 放 射 性 物

質、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及其輻

射作業之輻射防

護及管制，其權

責、申辦、申報、

查核及調查之程

序，皆影響公眾

之健康及安全甚

鉅，自不允主管

機關恣意透過本

管制辦法豁免來

自權力分立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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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此等事務當

然應由立法者審

慎規範，倘若全

然由行政機關自

行制定，恐有違

反法律保留原則

之疑慮。 

 
第 55 條 本法施行前已設置之放

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

射設備之生產、製造與其 
設施、輻射工作場所、已

許可之輻射作業及已核

發之人員執照、證明書， 
不符合本法規定者，應自

本法施行之日起二年內

完成改善、辦理補正或換 
發。但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得延長之，延長以一年為

限。 

  

第 56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

關定之。 
游離輻射防護法施

行細則（依本條規

定訂定） 

一、應加強有關

游離輻射防護法

施行細則之母法

授權密度 

    有關游離輻

射防護施行細額

之設計，雖涉高

科技專業事業，

宜尊重行政機關

之形成空間，惟

此等事務影響公

眾之健康及安全

甚鉅，全然交由

主管機關定之，

如前針對本法第

四 條 之 建 議 所

述，從法律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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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及原子能基

本法草案第 16 條

以 觀 ， 並 非 妥

適，自應加強描

述 母 法 之 授 權

「目的、內容及

範圍」，方屬正

當。 

二、游離輻射防

護法施行細則第

8 條違反再授權

禁止原則，應調

整之 

司法院釋字第

524 號明確表

示：「法律授權主

管機關依一定程

序訂定法規命令

以補充法律規定

不足者，該機關

即應予以遵守，

不得捨法規命令

不用，而發布規

範行政體系內部

事項之行政規則

為之替代。倘法

律並無轉委任之

授權，該機關即

不得委由其所屬

機關逕行發布相

關規章。」本施

行細則宜依前述

調整之。 

 
第 57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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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未經母法

授權即制定之行政

命令】 

 

一、建築材料用事

業廢棄物之放射性

含量限制要點 

二、輻射異常道路

處理要點 

三、輻射工作人員

認定基準 

 

 

 

建築材料用事業

廢棄物之放射性

含量限制要點、

輻射異常道路處

理要點及輻射工

作 人 員 認 定 基

準，係規範放射

性物質之管制及

相關業者之營運

方式，雖涉高科

技專業事業，宜

尊重行政機關之

形成空間，惟此

等事務影響公眾

之健康及安全甚

鉅，全然交由主

管機關定之，如

前針對本法第四

條之建議所述，

從法律保留理論

及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第 16 條以

觀，並非妥適，

自應加強描述母

法 之 授 權 「 目

的 、 內 容 及 範

圍」，方屬正當 
 
 
 
 

第六節 原子能基本法與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之關係 

現行原子能法對於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並無任何規定，故有關於核子事故之緊

急應變措施，基本上全仰賴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之規定，而該法第 1 條第 2 項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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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災害防救法及其

他法律之規定。」從此可以看出有關於核子事故發生後緊急應變措施的法規適用

順序，即「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 災害防救法 → 其他法律」。就核子事故之

緊急應變措施如皆係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或災害防救法作為其作用法之授

權基礎，則故無違法律保留原則，惟倘若涉及人民基本權侵害之事項，可否授權

由機關製定法規命令為之，即有檢討之必要。以下茲就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之授

權規定，檢討如下： 
首先有關「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本計畫」之定位問題，似有未明。「核子事

故緊急應變基本計劃」之內容涉及對於人民之規制，不得僅以行政規則作為其法

規依據。核子事故緊急事故應變法第 14 條已有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各指

定之機關訂定緊急應變基本計畫及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規範，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公告之。」既然第 14 條第 1 項已有明文授權，法制上仍應以法規命令形式直

接進行規範為妥。應該遵守行政程序法上有關法規命令制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要

求，自不待言。 
再者根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本得作為「核子事故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與「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作業要點」之授權根據。因

此該項作業要點之規範內容與制訂程序，如上所述，應當回歸行政程序法上有關

法規命命之相關規定要求。同樣的問題亦發生在「核子事故復原措施推動委員會

之成立與組織及運作要點」與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 30 條之間的關係。 
法律 授權命令 其他 
核子事故緊急應

變法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規範（依核子

事故緊急應變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基本計畫（無授

權？）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依據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法第六條第

二項）（法規定位不

明？） 
 核子事故輻射監測

中心作業要點（依

據核子事故緊急應

變法第六條第二

項）（法規定位不

明？）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四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及預算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訂定）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依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訂

定） 
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施緊急應變管制

辦法（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 
核子事故分類與應變及通報辦法（依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五條規定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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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復原措施推動委員會之成立

與組織及運作作業要點（依據核子事

故緊急應變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訂定） 

 

 

 

 
若原子能法基本法化後，於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中之管制密度，亦有必要作

一全面檢視。 
條號 條文 其他管制法規 建議 
第 1 條 為健全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體制，強化緊急應變功

能，以確保人民生命、身 

體及財產之安全，特制定

本法。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依本

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

者，依災害防救法及其他 

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核子事故：指核子反

應器設施發生緊急事故，

且核子反應器設施內部之

應變組織無法迅速排除事

故成因及防止災害之擴

大，而導致放射性物質外

釋或有外釋之虞，足以引

起輻射危害之事故。 

二、核子反應器設施：指

裝填有適當安排之核子燃

料，而能發生可控制之原

子核分裂自續連鎖反應之

核子損害賠償法 

第 8 條：「本法所稱

核子損害，指由核

子設施內之核子燃

料、放射性產物、

廢料或運入運出核

子設施之核子物料

所發生之放射性或

放射性併合毒害

性、爆炸性或其他

危害性，所造成之

生命喪失、人體傷

害或財產損失。」 

有關於核子事故

之定義，本法與核

子損害賠償法之

定義並不相同，相

較於核子損害賠

償法，本法所規範

之範圍顯然較為

狹隘，限於核子反

應器設施發生之

事故，惟如此限縮

之理由為何，是否

僅有此類核子事

故使有適用本法

之必要？若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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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及其相關附屬廠房與

設備；同一經營者在同一

廠址所設數個核子反應器

設施，視為一核子反應器

設施。 

三、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

施：指以教學、研究或實

驗為主要目的之核子反應

器設施。 

四、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

者：指經政府指定或核准

經營核子反應器設施者。 

五、緊急應變計畫區：指

核子事故發生時，必須實

施緊急應變計畫及即時採

取民眾防護措施之區域。 

六、整備措施：指於平時

預為規劃、編組、訓練及

演習之各項作為，俾核子

事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時，能迅速採行應變措施。 

七、應變措施：指核子事

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為防止事故持續惡化及保

護民眾生命、身體及財產

安全所進行之各項作為。 

八、復原措施：指核子事

故經控制不再持續惡化，

至受事故影響區域可恢復

正常生活狀況前，所需完

成之暫時移居、地區進出

管制、食物及飲水管制等

相關防護措施。 

 

第 9 條：「本法所稱

核子事故，指由同

一原因造成核子損

害之單一事件或數

個同時或先後接續

發生之事件。」 

 

第 4 條：「本法所稱

核子反應器，指裝

填有適當安排之核

子燃料，而能發生

可控制之原子核分

裂自續連鎖反應之

裝置。」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

制法 

第 2 條：「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一、核

子反應器：指裝填

有核子燃料，而能

發生可控制之原子

核分裂自續連鎖反

應之裝置。二、核

子反應器設施：指

核子反應器與其相

關附屬廠房及設

備。三、研究用核

子反應器：以教

學、研究或實驗為

主要任務之核子反

應器。……六、經

營者：指經主管機

別原因，建議應將

兩部法規之定義

予以統一。 

 

有關於核子反應

器設施之定義，本

法與核子損害賠

償法、核子反應器

設施管制法之條

文文字雖略有不

同，但所欲規範之

內容並無二致，建

議回歸核子反應

器設施管制法之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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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指定之機關：指為執

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事

宜，由行政院指定之行政

機關。 

十、民眾防護：指核子事

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為減少輻射曝露，保障民

眾生命、身體安全，所採

行之掩蔽、服用碘片、疏

散收容、食物及飲水管

制、暫時移居、地區進出

管制、污染清除、醫療救

護等措施。 

十一、掩蔽：指核子事故

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民

眾停留於室內，並立即關

閉門窗及通風系統，以降

低吸入放射性核種及輻射

曝露可能性之措施。 

十二、碘片：指核子事故

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適

時服用一定劑量，可防止

外釋放射性碘積存於人體

甲狀腺部位，以避免或減

少甲狀腺癌發生之碘化鉀

藥劑。 

十三、緊急應變計畫：指

緊急應變基本計畫、區域

民眾防護應變計畫及核子

反應器設施緊急應變計

畫。 

十四、緊急應變基本計

畫：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指定之機關針對核子事

關核准經營核子反

應器設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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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所訂定之綜合性緊急應

變計畫。 

十五、區域民眾防護應變

計畫：指緊急應變計畫區

所在之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為保障地區民

眾安全，針對核子事故所

訂定之地區性民眾防護應

變計畫。 

十六、核子反應器設施緊

急應變計畫：指核子反應

器設施經營者為進行設施

之搶救及配合地區民眾防

護作業，針對核子事故所

訂定設施內、外之緊急應

變計畫。 
第 3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在地方為緊急應變計

畫區所在之直轄市政府及

縣（市）政府。 

  

第 4 條 熱功率在一定限量以下之

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施，

其緊急應變組織編組、整

備、應變與復原措施及檢

查測試等相關事項，由中

央主管機關另定辦法管制

之，不適用第二章至第五

章及第七章第四十三條規

定。  

前項一定限量，由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並公告之。 

 本條授權原子能

委員會就熱功率

在一定限量以下

之研究用核子反

應器設施之緊急

應變組織編組、整

備、應變與復原措

施及檢查測試等

相關事項制定管

制辦法。惟此處之

授權是否符合原

子能基本法草案

要求政府應「依

法」建立核子事故

緊急應變機制之

169 
 



規定，即有疑義。 

 

惟考量立法機關

之立法能量及行

政機關之核能專

業，尚難於法律位

階中鉅細靡遺地

規範其前開核能

管制事項之具體

要求。惟應加強規

範本條授權之「目

的 、 內 容 及 範

圍」，避免留有行

政機關得以恣意

游走之空間，以落

實依法行政之要

求。 

 

再者，研究用核子

反應器設施緊急

應變管制辦法第 2
條：「研究用核子

反應器設施經營

者  (以下簡稱經

營者 ) 於發生緊

急事故或有發生

之虞時，應成立設

施內緊急應變組

織；其成立時機、

作業程序及編組

等相關事項，由經

營者擬訂，報請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將緊急應變

組 織 之 成 立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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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作業程序及編

組相關事項再次

授權由經營者擬

訂，在母法未授權

主管機關再授權

之前提下，系爭規

定顯已違反再授

權禁止原則。 
第 5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核子事

故可能之影響程度予以適

當分類，並據以訂定應變

及通報規定。 

核子事故分類與應

變及通報辦法 
核子事故分類與

應變及通報辦法

第 3 條：「前條核

子事故之歸類及

研判程序，由核子

反應器設施經營

者 (以下簡稱經 

營者) 訂定，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其將核子事

故之歸類及研判

程序再次授權由

經營者訂定，在母

法未授權主管機

關再授權之前提

下，系爭規定顯已

違反再授權禁止

原則。 
第 6 條 為有效執行核子事故緊急

應變，核子事故發生或有

發生之虞時，依事故可能

影響程度，中央主管機關

成立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及輻射監測中心；

國防部成立核子事故支援

中心；地方主管機關成立

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  

前項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

1、 核子事故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

要點（行政規則？） 

2、 核子事故輻射

監測中心作業要點

（行政規則？） 

 

此處之「核子事故

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作業要點」以及

「核子事故輻射

監測中心作業要

點」皆有法規之授

權，是否仍得以行

政 規 則 方 式 定

之，即有疑義，建

議改以法規命令

之方式為之。 

171 
 



變中心及輻射監測中心成

立時機、作業程序及編組

等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核子事故支援

中心編組及作業程序等相

關事項，由國防部定之；

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編組及作業程序等相關

事項，由地方主管機關定

之。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應

設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專責

單位，並於核子事故發生

或有發生之虞時，成立核

子事故設施內緊急應變組

織；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專

責單位之設立與設施內緊

急應變組織成立時機、作

業程序及編組等相關事

項，由核子反應器設施經

營者擬訂，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

得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

體系，實施相關緊急應變

措施。 
第 7 條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統籌督導應變措施之

執行。  

二、核子事故分析評估及

處理。  

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成

立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

  

172 
 



中心。  

四、通知國防部成立核子

事故支援中心。  

五、統一發布警報及新聞。  

六、發布民眾防護行動命

令。  

七、指定之機關人力及物

力調遣事項。  

八、其他有關防止災害擴

大事項。 
第 8 條 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依照核子事故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之命令，執行

掩蔽、碘片發放及民眾疏

散（運）等防護行動。  

二、協助發布警報及新聞。  

三、疏散民眾之收容、暫

時移居及緊急醫療救護。  

四、受事故影響區域之交

通管制、警戒及秩序維持。  

五、其他有關地區災害應

變及防止災害擴大事項。                         

  

第 9 條 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

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實施人員、車輛及環

境等之輻射偵測。  

二、研判事故程度與影響

範圍、民眾輻射劑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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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防護行動建議作業。  

三、提供充分資訊及技術

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  

四、其他由核子事故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指示之事

項。  

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辦

理前項事項，指定之機關

及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

應派員協助。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

應於適當地點提供核子事

故輻射監測中心作業場所

及必要之設備，並負責平

時各項設備與場所之維

護、管理及測試。 
第 10 條 核子事故支援中心，應辦

理下列事項：  

一、實施人員、車輛及重

要道路等輻射污染之清

除。  

二、協助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執行民眾掩蔽、疏散

（運）、疏散民眾收容、暫

時移居、緊急醫療救護、

碘片發放、交通管制、警

戒及秩序維持。  

三、協助輻射監測中心進

行輻射偵測。  

四、其他由核子事故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指示之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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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專責單

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核子事故發生或有發

生之虞時，核子反應器設

施內緊急應變作業有關之

支援、協調及建議。  

二、事故資料之蒐集、分

析與輻射劑量及影響程度

之評估。  

三、配合各級災害應變中

心進行相關之應變措施。  

四、與各級主管機關之通

報、聯繫與協調及請求設

施外支援。  

五、核子反應器設施內緊

急應變有關業務之督導、

考核及演習規劃。 

  

第 12 條 核子事故設施內緊急應變

組織，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事故狀況控制、分析

與評估及應變處理。  

二、環境輻射偵測及劑量

評估。  

三、設施內緊急應變行動

指揮及執行。  

四、事故通報聯繫及資訊

提供。  

五、設施內工作人員防護

行動之施行及管制措施。 

  

第 13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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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劃定其核子反應器設施周

圍之緊急應變計畫區，並

定期檢討修正；其劃定或

檢討修正，應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應

定期提出緊急應變計畫區

內民眾防護措施之分析及

規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後，依核定之分析及

規劃結果，設置完成必要

之場所及設備。  

前項必要場所及設備之設

置，各級主管機關與指定

之機關應提供必要之協

助。 
第 14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各指

定之機關訂定緊急應變基

本計畫及核子事故民眾防

護行動規範，報請行政院

核定後公告之。  

地方主管機關應依緊急應

變基本計畫及核子事故民

眾防護行動規範，訂定區

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應

訂定核子反應器設施緊急

應變計畫。  

前二項區域民眾防護應變

計畫及核子反應器設施緊

急應變計畫，應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1、 核子事故民眾

防護行動規範 

2、 核子事故緊急

應變基本計劃（行

政規則？） 

 

核子事故民眾防

護行動規範第 4點
規定：「核子事故

發生或有發生之

虞時，民眾之掩

蔽、疏散、服用碘

片、食物及飲水管

制、暫時移居、永

久遷離等措施之

干預基準及行動

基準，依第五點至

第 十 點 規 定 辦

理。」其涉及對於

人民行動自由與

遷徙自由等重要

基本權之限制，應

在母法中直接規

定，細節再由該行

動規範規定，故該

行動規範第 4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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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提升至法

律位階，不得僅以

法規命令層級予

以規範。 

 

核子事故緊急應

變基本計劃之內

容涉及對於人民

之規制，恐不得僅

以行政規則作為

其法規依據，既然

第 14 條第 1 項已

有明文授權，不妨

以法規命令形式

直接進行規範。 
第 15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擇定

一緊急應變計畫區，依核

定之緊急應變基本計畫辦

理演習。  

前項演習，指定之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核子反應

器設施經營者及公、私立

學校、機關（構）、團體、

公司、廠場、民眾應配合

執行演習。  

參與前項演習之人員，其

所屬學校、機關（構）、團

體、公司、廠場應給予公

假。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應

定期就每一核子反應器設

施，執行核子反應器設施

緊急應變計畫演習。 

  

第 16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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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基本計畫，辦理

下列事項：  

一、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之幕僚作業。  

二、平時整備、訓練與演

習工作之規劃、督導及協

調。  

三、人員之編組、訓練與

設備之測試及維護。  

四、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整

備措施之檢查及測試。  

五、作業程序書之彙整及

編修。  

六、研發事項之規劃及委

託執行。  

七、其他有關事項。 
第 17 條 指定之機關應依核定之緊

急應變基本計畫，辦理人

員之編組、訓練與設備之

測試及維護。  

指定之機關依前項規定辦

理人員之編組、訓練，各

級主管機關及核子反應器

設施經營者應提供必要之

協助。 

  

第 18 條 為有效執行民眾防護行

動，地方主管機關應依核

定之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

畫，辦理下列事項：  

一、人員之編組、訓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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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  

二、設備、設施之設置與

測試及維護。  

三、民眾防護物資、器材

之儲備、檢查及調度。  

四、其他緊急應變整備措

施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前項事

項，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機關及核子反應器設施

經營者應提供必要之協

助。  

為辦理第一項所定事項，

地方主管機關得設專責單

位。 
第 19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應

依核定之核子反應器設施

緊急應變計畫，辦理下列

事項：  

一、人員之編組、訓練及

演習。  

二、設備、設施之設置與

測試及維護。  

三、作業程序書之訂定及

編修。  

四、文件、資料之記錄及

保存。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 20 條 指定之機關、地方主管機

關及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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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本法規定應辦理之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整備有關

事項，中央主管機關得隨

時檢查、測試之；受查單

位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2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於為前條之

檢查、測試後或認為必要

時，得要求指定之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及核子反應

器設施經營者，於限期內

修正或改善緊急應變整備

措施及設備。 

  

第 22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對緊急應

變計畫區及其鄰近區域內

之民眾宣導緊急應變計

畫。  

前項宣導，核子反應器設

施經營者應提供必要之協

助。 

  

第 23 條 核子事故發生或有發生之

虞時，核子反應器設施經

營者應立即依核子反應器

設施緊急應變計畫進行應

變措施，並通報各級主管

機關。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為

前項通報後，應再依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定時將事

故有關資訊通報各級主管

機關或相關緊急應變組

織。 

  

第 24 條 中央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

一項通報後，應依緊急應

變基本計畫規定，立即採

取應變措施。必要時，得

召集指定之機關及核子反

應器設施經營者成立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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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輻射監測中心，進行

應變作業。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核子事

故之發展情況，適時陳報

行政院，並成立核子事故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執行

應變措施。 
第 25 條 核子事故發生時，政府應

於適當時機通知鄰近各國

及相關國際組織，必要時

得洽請其協助處理。 

  

第 26 條 地方主管機關接獲核子事

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知

後，應即成立地方災害應

變中心，依區域民眾防護

應變計畫執行應變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及核子反應

器設施經營者應派員提供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核能技

術諮詢。 

  

第 27 條 國防部接獲核子事故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通知後，應

即成立核子事故支援中

心，協助救災事宜。 

  

第 28 條 核子事故發生時，緊急應

變計畫區內人員之行動及

民生物資之進出，應依各

級災害應變中心人員之引

導及管制。 

  

第 29 條 指定之機關、地方主管機

關及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

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期限內，提出緊急應

變工作報告。  

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前項

工作報告，作成核子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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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總結報告，陳報

行政院後公告之。   
第 30 條 核子事故成因排除，核子

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確

認各項緊急應變措施均已

完成後，解除各緊急應變

組織任務；必要時，由中

央主管機關召集各級政府

相關機關及核子反應器設

施經營者，成立核子事故

復原措施推動委員會，採

取復原措施，使受災區域

迅速恢復正常狀況。  

前項核子事故復原措施推

動委員會之成立、組織、

運作等事項之相關規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核子事故復原措施

推動委員會之成立

與組織及運作要點

（行政規則？） 

此處已有法規之

授權，是否仍得以

行政規則方式定

之，即有疑義，建

議改以法規命令

之方式為之。 

第 31 條 前條核子事故復原措施推

動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決定復原措施及督導

復原措施之執行。  

二、通知各級政府相關機

關及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

者執行復原相關措施。  

三、協調復原人力及物力

之調遣。  

四、發布復原期間民眾防

護行動命令。  

五、發布復原新聞。  

六、其他復原有關事項。                                                      

  

第 32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未立即進行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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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立即通報者，處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 
第 33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未

派員協助核子事故輻射監

測中心者，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未

於適當地點提供核子事故

輻射監測中心作業場所及

必要之設備時，處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連續處罰。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未定時通報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34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未定期檢討修正緊急應變

計畫區或未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者，處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

連續處罰。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未配合執行演習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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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元以下罰鍰。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未派員提供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核能技術諮詢

時，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第 35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未定期提出民眾防護措施

之分析及規劃或未設置完

成必要之場所及設備者，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未訂定緊急應變計畫，或

違反同條第四項規定未將

應變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者，處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

連續處罰。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

未定期執行演習者，處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連續處罰。 

  

第 36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二十條規定，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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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

之檢查、測試時，處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

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測

試。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未於期限內提出緊急

應變工作報告者，處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 
第 37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未

執行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

心平時各項設備與場所之

維護、管理及測試時，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連續處罰。 

  

第 38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二十一條規定，未依

中央主管機關要求期限修

正或改善完成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按次連續處罰。 

  

第 39 條 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施經

營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

第四條第一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組織編組、整備、應

變、復原措施或檢查測試

等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

得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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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違

反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十

八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未提供必要

之協助者，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第 41 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由中央

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 42 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限

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 43 條 為落實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整備措施，並因應事故發

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之應變

作業需要，中央主管機關

應每年就每一核子反應器

設施，向核子反應器設施

經營者收取一定之金額，

設置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

金；基金之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前項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演習

有關之支出。  

二、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第

十六條所定事項之支出。  

三、地方主管機關辦理第

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事項之

支出。  

四、核子事故發生時應變

作業有關之支出。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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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及總務支出。  

指定之機關得依法編列預

算，支應實施本法所定緊

急應變計畫之規劃、人員

訓練等有關事項之費用。  

第一項所定之一定金額，

由中央主管機關依基金年

度使用、應變作業經費提

撥準備及其他相關需求因

素定之。 
第 44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法施行細則 
應加強本法施行

細則之母法授權

密度 

    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措施之施

行細節，涉及對於

人民基本權之實

際限制，且與公眾

之健康及安全十

分密切，全然交由

主管機關定之，從

法律保留理論以

觀，並非妥適，自

應加強描述母法

之授權「目的、內

容及範圍」，方屬

正當。 

又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對

於核子事故之發

生，應依法建立應

變處理機制。」此

規定宣示了政府

有「依法」建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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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事故緊急應變

機制之義務，倘若

對 於 授 權 之 目

的、內容與範圍皆

未 於 母 法 中 提

及，恐有違授權明

確性要求之疑慮。  
第 45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 
  

 
 
 
 

第七節 原子能基本法與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之

關係 

現行原子能法對於放射性物料之管理，主要可分成「核子原料」與「原子燃

料」，主要規範於現行原子能法之第四章至第五章（即第 15 條至第 23 條）。而從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1 條規定：「為管理放射性物料，防止放射性危害，確保民

眾安全，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放射性物料

管理法，相較於現行原子能法乃係屬於特別法之地位，故有關於放射性物料之管

理，應優先適用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而該法第 3 條復規定：「本法所稱放射性物

料，指核子原料、核子燃料及放射性廢棄物。」相較於原子能法之規定，其尚且

包含「放射性廢棄物」之管理，此為原子能法與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不同之處。 
而現行關於放射性物料之管理法規，僅存「核子原料礦及礦物管理辦法」係

依據原子能法第 15 條之規定訂定，其餘關於放射性物料管理之規範，皆係來自

於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倘若欲以原子能基本法取代原子能法，則應一併於放射性

物料管理法中，增訂關於核子原料礦及礦物管理辦法之授權依據。 
法律 授權命令 其他 
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 
核子保防作業辦法（依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放射性物料設施興

建申請聽證程序要

點（為執行放射性

物料管理法第八條

第三項及第十七條

第二項有關聽證之

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

全管理規則（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訂定） 
低放射性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運

送廢棄轉讓許可辦法（依放射性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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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規定） 
放射性物料管制收費標準（依放射性

物料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訂定）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

全管理規則（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訂定） 
核子燃料運作安全管理規則（依放射

性物料管理法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

定） 
核子原料運作安全管理規則（依放射

性物料管理法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

定）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施行細則（依放射

性物料管理法第五十條規定訂定）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資格

管理辦法（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二

十七條規定訂定）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最終處置設施

建造執照申請審核辦法（依放射性物

料管理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施安全

管理規則（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訂定）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生產貯存設施建造

執照申請審核辦法（依放射性物料管

理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天然放射性物質衍生廢棄物管理辦法

（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三十一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 
放射性物料設施委託檢查辦法（法依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十三條第三項及

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 
放射性物料研究發展獎勵辦法（依放

射性物料管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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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下放射性廢棄物

管理辦法（依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若原子能法基本法化後，於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中之管制密度，亦有必要作一

全面檢視。 
 

條號 條文 其他管制法規 建議 
第 1 條 為管理放射性物料，防止

放射性危害，確保民眾安

全，特制定本法；本法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

令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 
  

第 3 條 本法所稱放射性物料，指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及放

射性廢棄物。 

  

第 4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核子原料：指鈾、釷

等礦物及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物料。  

二、核子燃料：指能由原

子核分裂之自續連鎖反應

而產生能量之物料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物料。  

三、放射性廢棄物：指具

有放射性或受放射性物質

污染之廢棄物，包括備供

最終處置之用過核子燃

料。  

四、核子保防：指為執行

國際防止核子武器蕃衍而

原子能法第 2 條：

「二、核子原料：

謂鈾礦物、釷礦物

及其他經行政院指

定為核子原料之物

料。 

三、原子燃料：謂

能由原子核分裂之

自續連鎖反應而產

生能量之物料，及

其他經行政院指定

為核子燃料之物

料。」 

爰刪除原子能法

第 2 條第 2、3 款

規定，移至本條規

範之。 

 

因應原子能法定

位成基本法之修

正，有關用詞定義

應交由各該管制

專法，審酌管制對

象與現代科技發

展自行規範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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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之相關管制措施。  

五、最終處置：指放射性

廢棄物之永久隔離處置。  

六、除役：指核子原料、

核子燃料生產或貯存設施

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或貯

存設施永久停止運轉或使

用後，為使該設施及其土

地資源能再度供開發利

用，所採取之各項措施。  

七、封閉：指最終處置設

施不再接收放射性廢棄

物，並完成除污、被覆及

關閉等必要措施。  

八、監管：指最終處置設

施封閉後，執行之維修、

管理、環境輻射監測及防

止外界侵擾等必要措施。  

九、經營者：指經政府指

定或核准經營核子原料、

核子燃料生產或貯存設施

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

存或最終處置設施者；或

經政府許可持有或使用放

射性物料者。 
第 5 條 依本法核發之執照，其記

載事項有變更者，執照持

有人應於主管機關規定之

期間內申請變更登記。 

  

第 6 條 下列依本法管制之設施與

其坐落之土地、執照及執

照所賦予之權利，非經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轉讓、

租借、設定質權或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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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子原料、核子燃料

生產或貯存設施。  

二、放射性廢棄物處理、

貯存或最終處置設施。 
第 7 條 主管機關得依我國與外國

或國際原子能組織所簽訂

之核子保防相關條約或協

定，督同外國或國際原子

能組織所派之檢查員執行

各項檢查及偵測，並要求

經營者檢送指定之資料；

所需繳交國際原子能組織

之核子保防檢查費由設施

經營者負擔。  

前項核子保防作業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核子保防作業辦法  

第 8 條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生產

或貯存設施之興建，應向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

核合於下列規定，發給建

造執照後，始得為之：  

一、與原子能和平使用之

目的一致。  

二、設備及設施足以保障

公眾之健康及安全。  

三、對環境生態之影響合

於相關法令規定。  

四、申請人之技術與管理

能力及財務基礎等足以勝

任其設施之經營。  

前項生產設施之興建，對

運轉所產生之放射性廢棄

物，並應檢附資料證明其

原子能法第 21 條：

「核子原料之管

制，依左列規定： 

一、申請生產核子

原料者，應填具申

請書，申報原子能

委員會核准，發給

執照。 

二、核子原料生產

之開始、變更、停

止或再開始，均應

申報原子能委員會

核准。 

三、核子原料之生

產，應有完整紀

錄，定期報送原子

能委員會，原子能

委員會並得隨時派

為因應原子能基

本法之修正，現行

原子能法關於核

子原料、核子燃料

之規定，應交由本

法直接規定之。爰

刪除原子能法第

21 條與第 22 條之

規定。 

 

另依原子能基本

法草案第 14 條規

定：「政府應依法

嚴格管制核子原

料、核子燃料與放

射性廢棄物。」其

中提及「依法嚴格

管制」，是以法律

保留之程度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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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處理、貯存及最終處

置能力。  

主管機關於收到前項申請

後三十日內，應將申請案

公告展示；其公告展示期

間為六十日。個人、機關

或團體，得於公告展示期

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

稱及地址，向主管機關提

出意見；主管機關應舉行

聽證。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生產

或貯存設施建造執照申請

資格、應備文件、審核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員稽核之。 

四、原子原料之輸

入、輸出，非經原

子能委員會核准，

並依照有關法令之

規定，不得為之。 

五、核子原料之運

送及儲存，應依原

子能委員會之規

定，原子能委員會

並得派員稽查之。 

六、核子原料生產

設施建造完成時，

應申報原子能委員

會會同主管部門檢

查。變更時亦同。 

七、核子原料之使

用、廢棄及轉讓，

應申報原子能委員

會核准，原子能委

員會並得派員稽查

之。 

第 22 條：「核子燃

料之管制，依左列

規定： 

一、申請生產核子

燃料者，應填具申

請書，申報原子能

委員會核准，發給

執照。 

二、核子燃料之生

產，如所提出之申

請事項有變更時，

提高，惟考量系爭

規制領域涉及高

度核能專業，立法

者無法鉅細靡遺

加以規範，當有授

權行政機關制訂

法 規 命 令 之 必

要，惟其授權必須

在母法中明確規

範授權之「目的、

內容、範圍」以符

合法律保留之要

求。 

 

建議本條將設施

建造執照申請資

格於母法中明確

規 定 其 考 量 參

數，具體資格再授

權由法規命令制

定之，以符合「依

法嚴格管制」之意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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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重新申報核准。 

三、核子燃料生產

之開始、停止或再

開始時，均應申報

原子能委員會核

准。 

四、核子燃料之生

產，應有完整紀

錄，定期報送原子

能委員會，原子能

委員會並應隨時派

員稽核之。 

五、核子燃料之輸

入、輸出，非經原

子能委員會核准，

並依照有關法令之

規定，不得為之。 

六、核子燃料之運

送及儲存，應依原

子能委員會之規

定，原子能委員會

並得派員稽查之。 

七、核子燃料生產

設施建造完成時，

應申報原子能委員

會檢查。變更時亦

同。 

八、核子燃料之使

用、廢棄及轉讓，

應申報原子能委員

會核准，原子能委

員會並得派員稽查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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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原料核子燃料

生產貯存設施建造

執照申請審核辦法 

 
第 9 條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生產

或貯存設施興建完成後，

非經主管機關檢查其興建

工程及試運轉合格，並發

給運轉執照，不得正式運

轉。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生產

或貯存設施運轉執照核發

前，主管機關應驗證該設

施已取得國內、外放射性

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之貯

存許可或代處理契約。  

第一項執照之有效期間，

最長為四十年；期滿需繼

續運轉者，應於期限屆滿

二年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照

者，不得繼續運轉。  

運轉執照之核發及換發，

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運

轉執照之換發並準用第二

項規定。 

  

第 10 條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生產

或貯存設施經營者，應依

主管機關規定，定期提出

下列報告及紀錄，主管機

關並得隨時派員檢查之：  

一、有關運轉、輻射防護、

環境輻射監測、異常或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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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事件報告及其他經主管

機關指定之報告。  

二、核子原料或核子燃料

生產、庫存、銷售紀錄。  

三、放射性廢棄物產生、

處理、貯存及最終處置紀

錄。 
第 11 條 核子原料或核子燃料生產

設施，應由合格運轉人員

負責操作。  

前項運轉人員之資格，由

主管機關定之。 

游離輻射防護法第

31 條 
請參酌前開游離

輻射防護法第 31
條之說明。 

第 12 條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生產

或貯存設施於興建或運轉

期間，其設計修改或設備

變更，涉及下列重要安全

事項時，非經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為之：  

一、運轉技術規範之修改。  

二、安全分析報告中未涵

蓋之新增安全問題。  

三、安全有關設備之變

更，且須修改安全分析報

告，並經評估後有降低原

設計標準之虞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事項。 

  

第 13 條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生產

或貯存設施於興建或運轉

期間，主管機關得隨時派

員檢查，並要求經營者檢

送有關資料；其不合規定

或有危害公眾健康、安全

放射性物料設施委

託檢查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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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環境生態之虞者，應令

其限期改善或採行其他必

要措施。未於期限內改善

或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

得命其停止興建、運轉或

廢止其執照。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為處

分時，應以書面敘明理

由，通知經營者。但情況

急迫時，得先以口頭為

之，並於處分後七日內補

行送達處分書。  

第一項之檢查，主管機關

得委託有關機關（構）、學

校或團體辦理；其辦法，

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 14 條 核子原料、核子燃料生產

或貯存設施永久停止運

轉，其經營者應擬訂除役

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後實施；實施期間，主管

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除

役完成後，經營者應報請

主管機關檢查。  

前項設施之停止運轉，未

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持

續達一年以上者，視為永

久停止運轉；其除役程

序，依前項之規定。  

第一項之除役，應於永久

停止運轉後十五年內完

成。   

  

第 15 條 核子原料或核子燃料之持

有、使用、輸入、輸出、

過境、轉口、運送、貯存、

1、 核子原料運作

安全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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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轉讓、租借或設定

質權，非經主管機關許

可，不得為之。  

前項之運作，應製作完整

之料帳紀錄，妥善保存，

定期報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之運作過程中，主

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

並要求經營者檢送有關資

料；其有危害公眾健康、

安全或環境生態之虞者，

並得停止或限制全部或部

分之運作，或命採行必要

之措施。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為處

分時，應以書面敘明理

由，通知經營者。但情況

急迫時，得先以口頭為

之，並於處分後七日內補

行送達處分書。  

核子原料或核子燃料運作

之安全管理規則，由主管

機關定之。 

2、 核子燃料運作

安全管理規則 

 

第 16 條 本章之規定，於一定重量

或活度以下之核子原料、

核子燃料或其生產或貯存

設施，不適用之。  

前項一定重量或活度之限

值，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

或最終處置設施之興建，

應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經審核合於下列規定，發

給建造執照後，始得為之：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

貯存最終處置設施

建造執照申請審核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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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相關國際公約之

規定。  

二、設備及設施足以保障

公眾之健康及安全。  

三、對環境生態之影響合

於相關法令規定。  

四、申請人之技術與管理

能力及財務基礎等足以勝

任其設施之經營。  

主管機關於收到前項申請

後三十日內，應將申請案

公告展示；其公告展示期

間，處理及貯存設施為六

十日，最終處置設施為一

百二十日。個人、機關或

團體，得於公告展示期間

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

及地址，向主管機關提出

意見。主管機關應舉行聽

證。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

或最終處置設施建造執照

申請資格、應備文件、審

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8 條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

或最終處置設施興建完成

後，非經主管機關核准，

並發給運轉執照，不得正

式運轉。  

前項執照之有效期間，由

主管機關定之；期滿需繼

續運轉者，應於期限屆滿

二年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199 
 



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照

者，不得繼續運轉。  

運轉執照之核發及換發，

準用前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 19 條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

或最終處置設施在興建或

運轉期間，其設計修改或

設備變更，涉及重要安全

事項時，非經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不得為之。  

前項所稱重要安全事項，

準用第十二條規定。 

  

第 20 條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

或最終處置設施經營者，

應定期向主管機關提出有

關運轉、輻射防護、環境

輻射監測、異常或緊急事

件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報告，主管機關應將相

關報告公告。 

  

第 21 條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

或最終處置及其設施之運

轉、設計與安全要求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安全管理

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1、 高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及其設

施安全管理規則 

2、 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及其設

施安全管理規則 

3、 放射性廢棄物

處理貯存及其設施

安全管理規則 

 

放射性廢棄物處

理、貯存或最終處

置及其設施之運

轉、設計與安全要

求等事項涉及核

能安全，其安全管

理之規則所依循

之標準，或可於母

法中提出數項參

酌標準，而非全然

由行政機關自行

決定。並可就授權

之「目的、內容、

範圍」為更明確之

規範，降低違反授

權明確性之疑慮。 
第 22 條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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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最終處置設施於興建或

運轉期間之管制及相關處

分事項，準用第十三條規

定。 
第 23 條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或貯存

設施之永久停止運轉，其

經營者應擬訂除役計畫，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

施。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

施之封閉，其經營者應擬

訂封閉計畫及監管計畫，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

施。  

前二項計畫實施期間，主

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

實施完畢後，經營者應報

請主管機關檢查。  

第一項設施之停止運轉，

未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持續達一年以上者，視為

永久停止運轉，其除役程

序依第一項規定。  

第一項之除役，應於永久

停止運轉後十五年內完

成。 

  

第 24 條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

施之土地再利用或免於監

管，其經營者應檢附經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核准之環

境影響評估資料及輻射安

全評估報告，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後實施。 

  

第 25 條 放射性廢棄物之輸入、輸

出、過境、轉口、運送、

低放射性廢棄物輸

入輸出過境轉口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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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或轉讓，非經主管機

關許可，不得為之；其申

請許可應備文件、審核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前項運作過程中之管制及

相關處分事項，準用第十

五條規定。 

送廢棄轉讓許可辦

法 

第 26 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廠址內，

安全分析報告所涵蓋之放

射性廢棄物處理或貯存設

施，其興建或運轉之申

請，得與核子反應器設施

之建造執照及運轉執照申

請合併辦理。  

前項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或

貯存設施之除役，經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者，得與核

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合併

辦理。 

  

第 27 條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

應由合格運轉人員負責操

作。運轉人員之資格，由

主管機關定之。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

設施運轉人員資格

管理辦法 

應加強有關放射

性廢棄物處理設

施運轉人員管理

辦法之母法授權

密度。蓋放射性廢

棄物處理設施運

轉人員管理雖涉

高 科 技 專 業 事

業，宜尊重行政機

關之形成空間，惟

人員素質與前開

設備之完善操作

息息相關，影響公

眾 生 命 健 康 甚

鉅，此等事務全然

交由主管機關定

之，並非妥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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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加強描述母法

之授權「目的、內

容及範圍」，以符

合法律保留原則

之要求。 
第 28 條 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應負

擔其廢棄物處理、運送、

貯存、最終處置及設施除

役所需費用。 

  

第 29 條 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運

送、貯存及最終處置，應

由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自

行或委託具有國內、外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

能力或設施之業者處置其

廢棄物；產生者應負責減

少放射性廢棄物之產生量

及其體積。其最終處置計

畫應依計畫時程，切實推

動。  

前項之業者接受委託處

理、運送、貯存及最終處

置之收費標準，應報請主

管機關核定之。  

  

第 30 條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

施應接收全國所產生之放

射性廢棄物；本法施行

前，前條第一項接受委託

處理或貯存之放射性廢棄

物，其最終處置所需費

用，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第 31 條 本章規定，於一定活度或

比活度以下之放射性廢棄

物，及天然放射性物質衍

生之廢棄物，不適用之。  

前項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

下放射性廢棄物之限值與

1、 一定活度或比

活度以下放射性廢

棄物管理辦法 

2、 天然放射性物

質衍生廢棄物管理

依前開第 8 條之

說明，關於放射性

物質之廢棄物，應

依法嚴格管制。然

本條將一定活度

或比活度以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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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管理辦法及天然放射性

物質衍生廢棄物之管理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辦法 

 

射性廢棄物、天然

放射性物質衍生

廢棄物全然委由

行政機關自行管

制，實與前開依法

嚴格管制之意旨

不符，建議將一定

活度或比活度以

下放射性廢棄物

管理辦法、天然放

射性物質衍生廢

棄物管理辦法皆

提升至法律位階

予以規範。 
第 32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

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十八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運轉。  

二、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

或第二十二條準用第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不遵行主

管機關之停止興建或運轉

命令。  

棄置放射性廢棄物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百萬

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下罰金。 

  

第 33 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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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第一項規定擅自建廠

者，處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

續；必要時，得限期令其

拆除設施。  

依前項規定勒令停工後，

擅自復工，或屆期未拆除

設施者，處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

鍰，並強制其拆除設施。  

依前項規定強制拆除後，

擅自復工經制止不從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下罰金。 
第 34 條 未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規定提出除役、封閉或監

管計畫者，處新臺幣二百

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提出計畫。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規定，未依主管機關核准

之除役、封閉或監管計畫

實施者，處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

罰鍰。  

經依第一項規定限期提出

除役、封閉或監管計畫，

屆期未提出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

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

金。 

  

205 
 



第 35 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

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

務犯前三條之罪者，除依

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

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

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第 36 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擅自

為土地再利用或停止監管

者，處新臺幣二千萬元以

上一億元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連續處罰。 

  

第 37 條 未依第十四條第三項、第

二十三條第五項規定期限

完成除役者或未依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計畫時程執行

最終處置計畫者，處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年處罰。 

  

第 3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令其全部或一部停止興

建、運轉或廢止其執照：  

一、違反第十二條或第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條或第二十

條規定，未按時製作、定

期提出相關紀錄、報告或

其內容記載不實。 

  

第 39 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七條

第一項、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十五條第二項、第

三項、第二十二條準用第

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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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二項準用第十五條第

二項、第三項規定之檢

查、偵測或檢送紀錄、資

料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處罰及強制

檢查。 
第 40 條 違反第六條、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1 條 違反第五條規定，執照記

載事項變更時，未於限期

內申請變更登記者，處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 違反依第十五條第五項或

第二十一條所定安全管理

規則之規定者，處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連續處罰，並得令其

停止作業。 

  

第 43 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限

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 44 條 經依第十三條第一項或第

二十二條準用第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廢止執照者，自

廢止之日起，一年內不得

申領同類執照。 

  

第 45 條 依本法處以罰鍰之案件，

並得沒入核子原料、核子

燃料或放射性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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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本法經沒收或沒入之

物，由主管機關處理或監

管者，所需費用，由受處

罰人或物之所有人負擔。  

前項費用，經主管機關限

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 46 條 核能發電之經營者應以核

能後端營運基金額度提撥

百分之二以上之金額籌撥

經費，進行放射性物料營

運技術及最終處置之研究

發展。  

前項研究發展有傑出貢獻

者，得予獎勵；其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放射性物料研究發

展獎勵辦法 
 

第 47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實施

管制、受理申請許可及核

發證照，得收取檢查費、

審查費及證照費；其費

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放射性物料管制收

費標準 
 

第 48 條 本法施行前，已取得主管

機關同意設置之核子原

料、核子燃料生產或貯存

設施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理

或貯存設施，視為已取得

運轉執照，得繼續運轉至

原核准有效期限屆滿為

止。  

本法施行前，已負責操作

核子原料或核子燃料生產

設施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理

設施之運轉人員，得繼續

操作原有設施。但應於本

法施行後二年內，取得合

格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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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條 本法公布施行後，主管機

關應督促廢棄物產生者規

劃國內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設施之籌建，並要求

廢棄物產生者解決放射性

廢棄物最終處置問題。  

本法公布施行後，以教

學、研究、醫療為目的之

新建核子原料、核子燃料

生產或貯存設施，得以前

項規劃籌建之最終處置設

施暫代第九條第二項之規

定。  

本法公布施行後，處理、

運送、貯存因教學、研究、

醫療、農業或核能發電以

外工業而產生之放射性廢

棄物之業者，得以第一項

規劃籌建之最終處置設施

暫代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之

規定。 

  

第 50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

關定之。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施行細則 
建議放射性物料

管理法施行細則

中可規範之事項

應於母法中予以

說明，較符合授權

明確與原子能基

本法草案第 14 條

之意旨。 
第 51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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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原子能基本法與核子損害賠償法之關

係 

現行原子能法第 29 條明定：「由於核子事故之發生，致人民之財產權益遭受

損失，或身體健康遭受損害，應予適當賠償；賠償法另定之。」基此，遂有核子

損害賠償法之訂定。若於原子能法基本法化後，刪除第 29 條之授權規定，亦不

影響核子損害賠償法。 
法律 授權命令 其他 
核子損害賠償法

（依原子能法第

二十九條之規定

制定） 

核子損害賠償法施行細則（依核子損

害賠償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 
 

核子損害賠償法

第 32 條 

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於核子事故

發生後，得設置核

子事故調查評議

委員會，其職權如

下： 

一、核子事故之認

定及其原因之調

查。 

二、核子損害之調

查與評估。 

三、核子事故賠

償、救濟及善後措

施之建議。 

四、核子設施安全

防護改善之建議。 

前項之調查、評估

及建議應作成報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調查評

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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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告之。 

核子事故調查評

議委員會之設置

辦法，由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定之。 
若原子能法基本法化後，於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中之管制密度，亦有必要作一

全面檢視。 
條號 條文 其他管制法規 建議 
第 1 條 本法依原子能法第二十九

條之規定制定之。 

原子能和平用途所發生核

子損害之賠償，依本法之

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

其他法律之規定。 

原子能法第 29 條：

「由於核子事故之

發生，致人民之財

產權益遭受損失，

或身體健康遭受損

害，應予適當賠

償；賠償法另定

之。」 

 

原子能基本法草案

第 21 條第 2 項：「由

於核子事故之發

生，致人民之財產

權益遭受損失，或

身體健康遭受損

害，應依法予以適

當賠償。」 

在現行原子能法

中似不宜出現法

律授權法律之規

定，惟原子能法如

改以基本法之法

制為之時，此處以

法律授權法律之

爭議即可解除。 

第 2 條 本法所稱核子燃料，指能

由原子核分裂之自續連鎖

反應而產生能量之物料。 

原子能法第2條第3
款：「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三、原子燃料：謂

能由原子核分裂之

自續連鎖反應而產

生能量之物料，及

其他經行政院指定

為核子燃料之物

原子燃料與核子

燃料在意義上是

否相同？如果相

同，用語則應統

一。 

 

此外，為因應原子

能法定位成基本

法之修正，有關用

詞定義應交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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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第 4 條第 2 款：「本

法用詞定義如下：  

二、核子燃料：指

能由原子核分裂之

自續連鎖反應而產

生能量之物料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物料。 」 

 

該管制專法，審酌

管制對象與現代

科技發展自行規

範為宜。故應回歸

放射性物料管理

法之規定。 

 

第 3 條 本法所稱放射性產物或廢

料，指在生產或使用核子

燃料過程中所產生之放射

性物料或在是項過程中因

受輻射而變成放射性之物

料。但不包括最後製造過

程及製造完成可用於科

學、醫學、農業、商業或

工業用途之放射性同位素

及其所產生之廢料。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第 4 條第 3 款：

「三、放射性廢棄

物：指具有放射性

或受放射性物質污

染之廢棄物，包括

備供最終處置之用

過核子燃料。」 

放射性產物或廢

料與放射性廢棄

物之關係為何？

兩者是否相同或

相關，本法為處理

損 害 賠 償 之 部

分，有無必要創造

他法所未定義之

專業術語，頗值商

議，建議檢討是否

應回歸於放射性

物料管理法中定

義。  
第 4 條 本法所稱核子反應器，指

裝填有適當安排之核子燃

料，而能發生可控制之原

子核分裂自續連鎖反應之

裝置。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

制法第 2 條：「本法

用詞定義如下：

一、核子反應器：

指裝填有核子燃

料，而能發生可控

制之原子核分裂自

續連鎖反應之裝

置。」 

定義用語建議回

歸核子反應器設

施管制法定義。 

第 5 條 本法所稱核子物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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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然鈾及耗乏鈾以外

之核子燃料，在核子反應

器之外單獨或合併其他物

料，能引起原子核分裂之

自續連鎖反應而產生能量

者。 

二、放射性產物或廢料。 
第 6 條 本法所稱核子設施如下： 

一、核子反應器。但不包

括海上或空中運送工具內

生產動力，以供推進或其

他用途之核子反應器。 

二、生產核子物料之設

施，包括用過核子燃料再

處理設施。 

三、專營處理、貯存或處

置核子物料之設施。 

同一經營者在同一場地所

設數核子設施，視為一核

子設施。 

  

第 7 條 本法所稱經營者，指經政

府指定或核准經營核子設

施者。      

  

第 8 條 本法所稱核子損害，指由

核子設施內之核子燃料、

放射性產物、廢料或運入

運出核子設施之核子物料

所發生之放射性或放射性

併合毒害性、爆炸性或其

他危害性，所造成之生命

喪失、人體傷害或財產損

失。                            

  

第 9 條 本法所稱核子事故，指由

同一原因造成核子損害之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法第 2 條第 1 款：

有關於核子事故

之定義，本法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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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事件或數個同時或先

後接續發生之事件。 
「本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核子事故：指

核子反應器設施發

生緊急事故，且核

子反應器設施內部

之應變組織無法迅

速排除事故成因及

防止災害之擴大，

而導致放射性物質

外釋或有外釋之

虞，足以引起輻射

危害之事故。」 

 

子事故緊急應變

法之定義並不相

同，相較於核子事

故緊急應變法，本

法所規範之範圍

顯然較為廣泛，不

限於核子反應器

設 施 發 生 之 事

故，惟如此限縮之

理由為何，是否僅

有此類核子事故

使有適用本法之

必要？若無特別

原因，建議應將兩

部法規之定義予

以統一。 
第 10 條 核子燃料、放射性產物或

廢料在一定限量內者，應

依其他法律之規定；其限

量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公告之。 

  

第 11 條 核子事故發生後，其經營

者對於所造成之核子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 

  

第 12 條 核子事故，係由核子設施

之核子物料所引起，而有

下列情形之一時，原經營

者對於所造成之核子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 

一、其賠償責任，尚未依

書面契約由另一核子設施

經營者承擔者。 

二、無書面契約，其核子

物料尚未由另一核子設施

經營者接管或占有者。 

三、預定用於運送工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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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生產動力或其

他用途之核子物料，尚未

經核准使用該核子反應器

之人接管者。 
第 13 條 核子事故，係由核子物料

運往國外途中所引起者，

該運出之核子設施經營者

就其於國境內所造成之核

子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核子事故，係由核子物料

運至國內途中所引起者，

該受領之核子設施經營者

就其於國境內所造成之核

子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第 14 條 核子物料因運送而暫行貯

存於核子設施內引起核子

事故而造成損害，其損害

依前二條規定，應由他經

營者負賠償責任者，提供

暫行貯存之核子設施經營

者不負賠償責任。    

  

第 15 條 核子損害，係由數經營者

依本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事

故所生，各該經營者應負

連帶賠償責任。 

  

第 16 條 核子事故發生於核子物料

之運送過程中，而核子物

料係在同一運送工具內或

因運送而暫行貯存於同一

核子設施內，其所造成之

核子損害，應由數經營者

負賠償責任。 

  

第 17 條 同一經營者之數核子設

施，涉及於一核子事故

者，應就每一核子設施負

賠償責任。 

  

第 18 條 核子設施經營者，對於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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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不

論有無故意或過失，均應

依本法之規定負賠償責

任。但核子事故係直接由

於國際武裝衝突、敵對行

為、內亂或重大天然災害

所造成者，不在此限。 
第 19 條 核子設施經營者，證明核

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係

因被害人之故意或過失所

致者，法院得減輕或免除

對該被害人之賠償金額。 

  

第 20 條 核子損害及核子損害以外

之損害，係由核子事故所

造成或係由核子事故及他

事故所共同造成者，如核

子損害以外之損害無法與

核子損害完全劃分時，應

視為係由該核子事故所造

成之核子損害。 

  

第 21 條 核子設施經營者，對於下

列各款核子損害所應負之

賠償責任，應依其他法律

之規定： 

一、核子設施或其場地上

用於或備用於該核子設施

之財產。 

二、發生核子事故時，裝

載引起該事故之核子物料

之運送工具。 

  

第 22 條 核子設施經營者，依本法

之規定賠償時，對於核子

設施經營者以外之人，僅

於下列情形之一有求償

權： 

一、依書面契約有明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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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 

二、核子損害係因個人故

意之行為所致者，對於具

有故意之該個人。 
第 23 條 核子設施經營者以外之

人，對於核子損害，除前

條之規定外，不負賠償責

任。 

  

第 24 條 核子設施經營者對於每一

核子事故，依本法所負之

賠償責任，其最高限額為

新台幣四十二億元。 

前項賠償限額，不包括利

息及訴訟費用在內。 

  

第 25 條 核子設施經營者，應維持

足供履行核子損害賠償責

任限額之責任保險或財務

保證，並經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核定，始得運轉核

子設施或運送核子物料。 

中央政府、省 (市) 政府及

其所屬研究機構之核子設

施，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核子設施之運轉或核子物

料之運送，在一定限度

內，得申請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酌減其責任保險或

財務保證金額，其限度由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

定。 

  

第 26 條 前條責任保險之保險人或

財務保證之保證人，在保

險或保證期間內，非於兩

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並經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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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得停止或終止其責

任保險或財務保證。 

關於運送核子物料之責任

保險或財務保證，不得於

運送期間內停止或終止。 
第 27 條 核子設施經營者因責任保

險或財務保證所取得之金

額，不足履行已確定之核

子損害賠償責任時，國家

應補足其差額。但以補足

至第二十四條所定之賠償

限額為限。 

前項國家補足之差額，仍

應由核子設施經營者負償

還之責任。 

  

第 28 條 核子損害之賠償請求權，

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負

賠償義務之核子設施經營

者時起，三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核子事故發生之

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第 29 條 引起核子事故之核子物料

係經竊盜、遺失、投棄或

拋棄者，其損害賠償請求

權消滅時效依前條之規

定。但對該核子物料所屬

原核子設施經營者請求賠

償時，以不超過自竊盜、

遺失、投棄或拋棄之時起

二十年為限。    

  

第 30 條 核子損害被害人，於前二

條所定期間請求賠償者，

在訴訟進行中，期間雖已

屆滿，仍得就其加重之損

害為訴訟之追加。但以在

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者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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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條 核子設施經營者不能履行

賠償責任時，核子損害被

害人得逕向其責任保險人

或財務保證人請求賠償。                                                     

  

第 32 條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於核

子事故發生後，得設置核

子事故調查評議委員會，

其職權如下： 

一、核子事故之認定及其

原因之調查。 

二、核子損害之調查與評

估。 

三、核子事故賠償、救濟

及善後措施之建議。 

四、核子設施安全防護改

善之建議。 

前項之調查、評估及建議

應作成報告公告之。 

核子事故調查評議委員會

之設置辦法，由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定之。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核子事故調查評

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核子事故調

查評議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9條：「本

委員會得依法向

有關機關、團體及

個人調閱有關文

件、資料。」蓋核

子損害賠償法第

32 條規定並無作

用法之授權，充其

量僅得作為組織

法之依據，因此建

議有關於核子事

故調查評議委員

會前開調閱之權

限仍應有作用法

明文規定或明確

授權較為妥適。 

第 33 條 核子損害超過核子設施經

營者之賠償責任限額或有

超過之虞時，應優先就生

命喪失及人體傷害予以賠

償，並保留十分之一之金

額，以備賠償嗣後發現之

核子損害。 

核子事故被害人以訴訟請

求賠償時，法院得參酌核

子事故調查評議委員會之

調查報告及賠償建議，依

損害之大小及被害人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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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作適當之分配。 
第 34 條 國家於核子事故發生重大

災害時，應採取必要之救

濟及善後措施。 

  

第 35 條 本法於外國人為被害人

時，應本互惠原則適用之。 
  

第 36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定之。 
核子損害賠償法施

行細則 
核子損害賠償法

第 9 條：「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為

確保核子設施經

營者能維持足供

履行核子損害賠

償責任限額之責

任保險或財務保

證，必要時得隨時

進行查核。 

前項查核結果發

現有不足履行責

任限額時，得限期

命核子設施經營

者補足。」 

第 11 條：「核子設

施經營者有下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時，得報經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核

可，停止或終止其

依第四條規定辦

理之財務保證： 

一、賠償核子損害

完竣且無再發生

核子事故或核子

損害之可能時。 

二、核子物料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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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時。 

三、核子設施除役

完畢或免於監管

時。」 

 

上開二者皆涉及

對於人民基本權

之限制，應有更明

確之授權，較為妥

適。參酌前述之授

權 明 確 性 之 要

求，或可於母法中

就授權之「目的、

內容、範圍」予以

明確規定，以避免

流於空白授權，進

而產生違反依法

行政原則之疑慮。 
第 37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後一

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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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一、檢視與分析各國（例如日本、韓國、美國或法國等）核能管制之法規體系與

組織架構，藉由不同國家法律與組織制度之比較可發現，各國有關原子能管制行

政機關之設計安排，多循管制與發展分離原則。其目的無非係為強化管制機關本

身之獨立功能；見諸 1996 年 10 月 24 日生效，由 IAEA 所擬之「核能安全條約

（Convention on Nuclear Saftety）」更為清晰：核能安全之「主要責任」乃是經

由得締約國政府所許可之事業者（第 9 條）。締約國政府所被課予之義務則為制

定有關核設施許可、檢查與評估制度（第 14 條）之法令（第 7 條），以及設置

實施上述法令之「規制機關（regulatory bady）（第 8 條第 1 項）。因此，各締約

國必須採取適當之措施，以確保相關規制機關之任務與核能利用與促進機關之任

務，以及兩者任務之間「有效地分離（an effective separation）」（第 8 條第 2 項）。 
 
二、此外，即使排除核能推進或發展之任務，各國核能管制機關之任務亦未必僅

屬單一。若干國家之核能管制機關權責僅專責有關核能安全之管制（例如法國、

俄羅斯、中國、日本或加拿大）。若干國家則有多元任務之設，包括核擴散防止

之核子保障、核能保安與安全管制等任務（例如美國、德國、芬蘭或韓國）。惟

此任務之單一或多元，並不絕對影響核能管制機關之獨立性。相反地，在核能安

全管制機關之型態上，也可以看出有專設（例如日本、美國、法國、俄羅斯、韓

國、加拿大、瑞士與芬蘭等國）與非專設（例如德國與瑞典）兩大類。台灣目前

之管制機關應屬前一類型之組織設計，惟將來在功能執掌上應單純化（排除核能

促進發展之任務）。 
 
三、至獨立性之要求，國際標準首推核能安全公約。依該公約第 7 條規定，締約

國應建立及維護一個法律及管制框架，管理核設施安全。該法律及管制框架應包

含下列事項：建立可適用之國家安全標準及規範；核設施設立之許可及未經許可

禁止運轉之制度、確保核設施符合法規及許可條件之管制檢查及評估、執行規定

及許可條件，包含停止、變更或廢止。該公約第 8 條復規定，締約國應建立或指

定一管制機關，授予其實施第 7 條之法律及管制框架，賦予足夠之權力、權限、

財務與人力資源，以履行其被指定之義務。締約國應採取適當之步驟，確保管制

機關與其他促進或利用核能之機關或組織之功能有效地區分。此之管制機關與利

用核能之機關有效區分，即屬核能安全管制機關獨立性之要求。而依原能會委託

之研究計畫「檢討核安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子損害賠償制度之研究」結案報告

指出，核能管制機關獨立性之要素，包含政治獨立、組織獨立與功能獨立三者，

在政治獨立方面，又包含核能安全管制機關與發展核能利用之機關相區隔、不受

政治干預二者，組織獨立方面，包含核能安全管制機關之層級與結構、財務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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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方面之獨立。功能獨立方面，則包含規範訂定權、專業判斷、資訊公開與國際

合作之要素。 
 
四、再以前述獨立性要素檢視，比起原先設計的三級機關核能安全署，核能安全

委員會採獨立委員會之組織型態，直隸行政院，採合議制，組織法草案明定為「獨

立行使職權」，委員資格專業化，有任期保障，非有法定理由不得任意去職，較

能發揮獨立性之功能。而兼任委員之設計，若能組成盡量多元化，並有過半數之

外部委員，但宜避免委員與產業界曾有密切關聯，以防止利益衝突。此外亦建議

增加委員會議之開會次數，將核能安全監管之許可及裁罰案件，及其他重大議

題，均納入委員會議討論，由委員會議以合議制裁決，如此才能發揮委員之專業

性。惟在組織層級上，原能會由二級機關降為三級機關核安會。原能會主任委員

本係特任，屬內閣成員，組改後的核安會主任委員，官職等為比照簡任第 14 職

等，雖仍由行政院長任命，身分並非內閣成員，而副主任委員比照簡任第 13 職

等，職等降低，在核能安全管制業務上，能否抵擋來自其他二級部會之壓力，甚

或立法院或產業界壓力，有待觀察。又政府應給予核安會充分之人力與預算，以

利有效進行核能監管工作，並透過作用法之修法，使受管制人定期申報監測資

料，並應讓進廠檢查人員有強制檢查權，若受檢查人有規避情事，應修法使核安

會得對規避檢查之行為有裁處權。又核安會之安全監管人員應定期訓練，強化其

專業性，並加強國際合作，發展核能管制技術，以確保有足夠之專業，以進行核

能安全監管工作。最後，核安會應主動公開核能監管相關資訊，廣納建言，加強

與人民進行風險溝通，並將決策過程透明化，以博取人民對核能管制機關之信任。 
 
五、而將來若要將原子能法定位成基本法體制，則勢必須進一步針對我國現行原

子能法之法規體系進行通盤檢視；特別是各該法規間之授權聯結關係。而本文所

採之分析方法大致上可分三種：其一是規範間彼此的重複性與一致性問題。其二

是在原子能採取基本法制後，現行原子能法下的授權命令如何調整的問題。最後

則是在法律保留原則與授權明確性原則之要求下，檢視目前法規體系與位階之關

係。 
 
六、針對原子能法草案的建議立法模式，按目前原子能基本法草案第 2 條規定，

「針對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為確保其安全，

政府應依法設立具有獨立性之安全管制機關。」若仿通訊傳播基本法之立法例，

亦可再修正成，「針對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

為確保其安全，行政院應依法設立具有獨立性之安全管制機關。」（A 案）或者

直接明訂，「針對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為確

保其安全，行政院（或「政府」）應設核能安全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B
案）皆可。另外，原子能基本法草案第 18 條規定，「政府針對涉及核能安全事務

進行規劃與管理時，應本資訊透明公開，確保民眾參與之原則為之。」若欲仿效

教育基本法之立法例，亦可再修正成「針對涉及核能安全事務進行規劃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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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中央主管核能安全行政機關應本資訊透明公開，確保民眾參與之原則為之。」

（A 案）或者修正成「行政院依本法第 2 條所設之安全管制機關針對涉及核能安

全事務進行規劃與管理時，應本資訊透明公開，確保民眾參與之原則為之。」（B
案）。 
 
七、根據原子能基本法之調整方向作為前提，不宜再作為作用法之原則，也不宜

在作為授權規範之考量，檢視現行原子能法施行細則之內容後，發現其有與其他

作用法重疊的部分，而有留予他法規範之可能。當然法治國之相關原則，在此亦

應一併檢驗並加以修正。 
 
八、針對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及其下位階的現行規範，首先可以觀察此類下位

階規範，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而有充分之授權基礎。其中之授權命令都在形式

上可以找到授權根據。但是除此之外，仍可再發現相當多更次位階之規定。其中

有若干規範之授權情形並不明確。第一，可以觀察「核子設施違規事項處理作業

要點」。此非授權命令，但若檢視其中規定，卻多涉及行政管制措施或其基準。

涉及相當多有關電廠權益事項，或涉及管制之標準，甚至涉及權利保障程序。此

僅以職權發布，甚有疑慮。直言之，既該命令規定核子設施發生違規情事後，得

視其違規情節輕重，以行政命令提出糾正，已相當程度干預業者營運，應由立法

者審慎規範，不宜未經授權即交由主管機關定之，自法律保留理論以觀，並非妥

適。 
 
九、觀察游離輻射防護法及其授權下位階規範，有兩個法規之授權情況並不明

確。首先可以觀察「建築材料用事業廢棄物之放射性含量限制要點」以及「輻射

異常道路處理要點」之規範內容，係規範放射性物質之管制及相關業者之營運方

式，雖涉高科技專業事業，宜尊重行政機關之形成空間，惟此等事務影響公眾之

健康及安全甚鉅，全然交由主管機關自依職權定之，從法律保留理論以觀，並非

妥適。其次，游離輻射防護法之規定似乎對於事業廢棄物之放射性含量管制，無

明確之規範或授權之規定。類似之問題亦可見諸於「輻射異常道路處理要點」之

中。 
 
十、就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之授權規定可茲檢討如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本

計劃」、「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心作業要

點」與「核子事故復原措施推動委員會之成立與組織及運作要點」之內容皆涉及

對於人民之規制，不得僅以行政規則作為其法規依據，且應遵守行政程序法上有

關法規命令制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自不待言。 
 
十一、現行關於放射性物料之管理法規，僅存「核子原料礦及礦物管理辦法」係

依據原子能法第 15 條之規定訂定，其餘關於放射性物料管理之規範，皆係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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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倘若欲以原子能基本法取代原子能法，則應一併於放射性

物料管理法中，增訂關於核子原料礦及礦物管理辦法之授權依據。 
 
十二、現行原子能法第 29 條明定：「由於核子事故之發生，致人民之財產權益遭

受損失，或身體健康遭受損害，應予適當賠償；賠償法另定之。」基此，遂有核

子損害賠償法之訂定。若於原子能法基本法化後，刪除第 29 條之授權規定，亦

不影響核子損害賠償法。 
 
十三、綜上所述，大致可將上述修法與政策建議，依據現行法規修正時程區分如

次： 
（一）短期建議：現行法規中，屬於行政命令層級之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部分如

有授權依據不明或欠缺授權依據，以至於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者，如係屬於該管行

政機關得自行處理部分，應儘速修正，俾以符合依法行政原則之要求。如有違反

再授權禁止原則者，亦應將再授權部分改由法規命令訂定之。 
（二）中期建議：原子能法朝向基本法化，而基於基本法不宜再作為作用法之原

則，也不宜在作為授權規範之考量，故建議將原子能法與其他作用法重疊的部分

予以刪除，留予各該管制法規進行規範。而在原子能法基本法化之後，原先依據

原子能法授權之各該作用法規，亦應一併尋得其他法律之授權依據，以符合法律

保留之要求，尤其涉及人民基本權干預部分，亦應先行處理。 
（三）長期建議：以基本法化後之原子能基本法為準則，整體重新檢視各該管制

法規是否符合原子能基本法之要求，並一併調整各該管制法規之規範，將規範中

有重複、衝突之部分，予以調整。規範中，若有規範密度不足，或授權不甚明確

部分，則亦可於此時一併修正、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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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102年 7月學術訪問日本記錄 

一、訪日行程 

20/7 21/7 22/7 23/7 24/7 25/7 26/7 28/7 29/7 
出發 18:30 

訪問

日本

東京

大學

塩野

宏教

授 

12:00 

訪問

日本

東京

大學

山本

隆司

教授 

09:00 

訪問

日本

一橋

大學

（副

校長

高橋

滋教

授與

法學

部山

田洋

教授） 

東京

大學

法學

部圖

書館

收集

資料 

東京

大學

法學

部圖

書館

收集

資料 

15:00 

訪問

東京

大學

法學

部交

告尚

史教

授/大
阪大

學大

學院

國際

公共

政策

研究

科松

本充

郎教

授 

14:00 

參加

日本

行政

裁判

研究

會 

返台 

18:00 

訪問

成蹊

大學

小早

川光

郎教

授 
 

二、訪日心得 

以下係訪問東京大學法學部交告尚史教授/大阪大學大學院國際公共政策研

究科松本充郎教授之相關整理。 
1.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以外局形式加以設置是否得提升獨立性？ 
    雖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設置於環境省之下，惟其作為外局，在相關作用法之執

行上，卻無庸受環境大臣之指揮監督。換言之，不僅獨立於作為政策促進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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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產業大臣及文部科學大臣，更可謂係獨立於政治運作而自行決定是否作成行

政處分等措施之機關。 
2.基本法之定位如何？ 
    基本法係針對不同事務領域劃定原理原則之規範，以作為政策指針之方向。

一般來說，並不會直接針對個別作用法之處分進行規範；惟災害對策基本法第

68 條之 2 規定，市町村長具備得對都道府縣知事請求派遣自衛隊之權限，此種

具體事項之促進規定，係屬例外。 
3.基本法與其他法律衝突時如何解決？ 
    多數基本法會在其中設定制定計畫之義務，所以就會產生計画調整之問題。

惟原子力基本法中並無計畫設定之相關規定，因此並無與環境基本計畫間進行調

整之問題。理論上，基本法之理念不排除得指引個別作用法之執行方向。可是伊

方高裁判決事件中，卻未採納「原子力基本法之平和利用原則得作為發給原子爐

設置許可處分與否之判斷方向」之主張。 
4. 311 事件後，日本於核能安全管制上，有何法制因應？ 
    如原子爐規制法第 43 條之 3 之 23 規定，相關核能設施雖依舊制得受有設置

之處分，惟若已無法滿足主管機關所設定之新基準時，仍得將該許可處分廢棄。

此種措置在日本法體系下稱之「既存不適格原則」。 

 

附錄 B：102年 10月 17日座談會摘要記

錄 

提問及建議 回答 
饒大衛處長： 

1. 組改後，基本法內是否不應再有組

織法的規定？ 
2. 投影片內容將國際合作歸入美國能

源部（DOE）的職掌，但原能會和

美國原子能管制委員會（NRC）也

曾有幾次國際合作，則如此歸類是

從何角度？ 

原能會和 NRC 的國際合作是安全管制

部分，投影片所指之國際合作係能源發

展部分。所以原能會和其他國家交換安

全管制技術，仍屬安全管制機關的事

務。 

即使採取行政院所要求，作用法要和組

織法明確區分，諸如基本法等不要再存

在組織法的條款，例如在基本法指明，

行政院須設置核能管制委員會。此也僅

限制在基本法中指明組織法的授權。但

若只是任務上之要求，例如，要求行政

227 
 



院在相關任務上應設置專責組織以承

擔任務，這並非組織法上之授權。若只

是空泛的描述，應尚未達違反組織法和

作用法之衝突程度。 
饒大衛處長： 

1. 由於原子能基本法本身沒有一個主

管機關，所以是否就形成各相關業

務（例如核安管制、開發利用、教

育等）分工，由不同機關負責？ 
2. 有立法委員認為，在組織改造後，

原子能法應和組織法併審。 

所有基本法都沒有明文表現主政（管）

機關。例如原住民族基本法條文涉及農

委會、內政部、農委會等業務，此時可

能就要透過跨部會的協調。所以主政

（管）機關未必是相關法規內所有事項

都由其負責。 

德國對此，有所謂包裹立法，將影響所

及的法規直接以包裹方式送到國會。台

灣過去並沒有包裹立法的做法。以最近

的機關改組為例，體委會併入教育部

後，原屬體委會的許多作用法均尚未變

更，目前只先透過分工的方式指定各業

務的主管機關作為過渡時間的處理方

式。是否採包裹立立法方式，其實亦各

有利弊。 
楊進成專員： 

1. 目前在二級機關稱「委員會」者，

多有統籌協調作用，例如原住民委

員會、大陸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

會等，其相關法制作業，可能和未

來核安會（或核安署）是一純粹的

獨立管制機關的性質有所不同。是

否皆可比照原民會相關法規的做

法？ 
2. 通訊傳播基本法（民國 93 年制定）

有設立通訊傳播委員會的條文，以

前飛航事故調查法也有類似規定，

但最近修法，已把類似條文修改。

基本上，目前行政院的原則是，作

用法不要規範組織的設置。但若規

定某業務由某機關處理則好像可

以。 

談作用法和組織法的一個更前提的問

題是，基本法是作用法嗎？在把基本法

內的作用事項已經儘量剔除而成為政

策法時，其實已並非行政院所指的作用

法。故在已非作用法的基本法中有如此

的條款，其實並未與本身的宣示矛盾。 

名稱為「委員會」者，未必就是以委員

會形態運作，例如本會雖名為委員會，

實際上卻是首長制。此處所考量者，只

是將（原民會）其組織設置的程序作為

條文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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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大衛處長： 

現在原子能法裡涉及管制的條文都已

去除，則現在所有作用法是否已都不存

在原子能法為其上位的關係？ 

邱絹琇工程師： 

1. 若原子能法廢止，確保管制任務都

已適當安排才是本研究計畫重點。 
2. 投影片中的外國核能行政組織圖，

「保障措施」應改成「保防措施」，

「核能安全」改為「核能保安」。並

建議加入芬蘭、瑞士，此二國家雖

然機組數量較少，惟在管制方面頗

具代表性。 

研究計畫被賦予的任務在於檢視，若原

子能法變基本法後，不會再存在施行細

則時，原來在施行細則的條文，是否都

已在作用法有相應條文承接。 

原子能法若刪除，要把原來由原子能法

授權所制訂的行政命令提升位階，或另

行找到授權條文。 

饒大衛處長： 

請舉例說明投影片文字：「…惟核安會

之實質獨立性，仍待日後觀察。」 

王重德副處長： 

有學者認為，行政院本就非獨立性的，

而係高度政治的機關，則如何確保（核

能安全管制機關之）政治獨立性？ 

行政院下的幾個獨立機關，例如 NCC，
不會因為設置在行政院下就變成不獨

立。若機關為合議制的委員會，風險可

以分攤；若為首長制的機關，則首長一

人須面對立法委員，較難宣洩政治壓

力。委員會組織之優點在於，委員非主

委能夠主導或影響，專任委員的功能和

地位，相較於兼任委員，其獨立性強許

多。若仍維持現在組改方式，兼任委員

三至五人，主要壓力仍由主委或副主委

承擔，加上又調整為三級機關，其加乘

的負面效應將非常大。 

 
楊進成專員： 

期中報告第 43 頁提到，強化委員之決

策權及責任，將所有安全管制處分之作

成，都應經過委員會議決議。若將所有

之許可處分、裁罰，都須經委員會議決

議，實務上如何運作？ 

以 NCC 之組成為例，其為管制機關，

其許可之作成，係透過小委員會作功能

分配（但最高行政法院對此有所質疑，

認為此非委員會合議制所作成之決

議），待其作成建議後，再經由（全體）

委員會通過。 

期中報告之建議，希望讓委員承擔一定

之任務，並進入案件之審議。故委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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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大衛處長： 

所有需要許可者，都是專業事項，理論

上都在業務單位處理。應該不會交由核

能安全委員會處理。如此的規定可能很

難在立法院通過。 

甄選應非政治性之酬庸，而係有其專業

考量。 

饒大衛處長： 

二級機關改為三級機關，是否影響其實

質之獨立性？ 

尤其在協調面向，三級機關會有困難。

例如地方政府、核安會，及其他部會如

何協調？目前，災防會報由行政院長主

持，但並非每日開會，惟業務卻是每日

都要推動，以目前部會層級在推動時，

都已碰到許多挫折。若將來成為三級機

關後，難以想像會比現在運作更順暢。 

可能必須從委員職等及聘任資格加以

考量。若其有法定職掌，則如何適用可

能才是最大問題，未必與是二級或三級

機關直接相關。 

高仁川教授： 

業務協調上，是否由原能會向行政院反

映，未來在提出法律修正案或制定行政

命令時，將部會協調之重要性考慮在

內。以美國法為例，在法律直接加以明

定，即法定職掌有明確保障。尤其，若

委員在其專業領域已備受肯定，更可強

化其所職掌功能。 

 

侯仁翔技士： 

「核子設施違規事預處理作業要點」等

之訂定，並無「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之授權，應如何處理？ 

應確認該等規定由立法機關或行政機

關加以規範。若歸立法者，則須提升至

法律位階；若歸行政機關，則要有授權

條文。若看似母法有授權者，屬法規命

令，則其後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程序才

能訂定或修正。 
陳信安教授： 

1. 原子能基本法之立法模式除有政策

宣示之作用外，亦可作為解釋與適

用相關法令時之依據與應依循之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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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此等立法模式下有必要全面性地

檢視現行相關法令是否有與原子能

基本法之立法方向相互牴觸之內

容，以及在相關法規命令部分其是

否有完整的授權依據，以及是否有

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等問題，以避

免日後在適用時被誤解為以特別法

優先於普通法而折損原子能基本法

其應有之規範功能。 

高仁川教授： 

1. 研究計畫期中報告藉由外國核能組

織的比較，發現核能發展與核能管

制分離之趨勢，印證我國核能主管

機關的組織調整方向，確實符合國

際一般潮流。 
2. 計畫主持人指出在現行中央行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之下，創設三級獨立

機關所可能遭遇的困難點，值得委

託單位予以重視。 
3. 作為核安管制專責機關，其實質獨

立性如何獲得確保，確屬關鍵問題

之一。本研究計畫期中報告分成三

個面向；政治獨立性、組織獨立性、

功能獨立性，具體指出相關法規在

調整過程中，所應追求之修正目標

及相關考量因素，而非一般研究的

空泛之論，值 得委託機關給予高度

肯定。同時，委託機關本於長期、

專業、實際參與核安管制相關事

務，內部單位或可再提供意見與能

想像到的實際困難予研究團隊參

考，俾透過法制修正以強化獨立性

的制度設計安排。 
4. 本期中報告藉由與其他基本法的立

法體例比較，深入、詳實地釐清「原

子能基本法草案」究應如何制定，

一方面顧及了原子能基本法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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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正目的，另一方面也兼顧了與

我國既有基本法之體例的一致性，

此一工程亦屬不易。 
5. 計畫主持人更檢視原子能法與相關

法規之間的關係，尤其從涉及法規

是否合憲的審查原則出發，深入而

廣泛地探討，發現若干欠缺授權依

據的作業要點或作業規範；並強調

現行原子能法施行細則的調整，應

回歸作用法予以明訂者，應回歸作

用法明訂；更精闢指出 若干授權母

法存在著過於簡略的瑕疵，例如：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實突顯出

我國現行核能相關法制全盤檢討的

工作，正需要透過主管機關與研究

團隊協力合作，以謀求合法、合憲

性之要求。 

 

 
 
 

附錄 C：我國核能安全管制法規體制與

強化管制機關獨立性之研究期末報告

(初稿)審查意見表 

102.12.17 
編

號 
章節 審查意見 意見處理說明 

1 P53-57 其中加拿大(很早就出口核電機組 CANDU) 瑞士(國
已依委託機關之建

議，將該兩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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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型核廢處置研究世界有名)、芬蘭(營運績效全世

界第一名安全管制非常嚴格) 韓國雖和我國同時

起步，但現已是核電大國(23 部機)，且機組技術

外銷 ，建議該兩組重新整理，若不易分組，可合

併為「各國核能行政組織圖(代表性)」，把台/中/

印/巴/越方在後面 (另外歐盟不是國家可放在最

後) 

合併，未作明顯區

分。而該圖表之重

點在於各國之核能

安全管制行政組織

狀況，亦即是否採

取核能管制與核能

發展分離的組織設

計，至於核能科技

的發展情形，由於

各國發展面向不同

比較不易，難以排

序，故僅將原圖表

進行合併修正，而

不作排序。 

2 第二章 
法國原子能法律體系，請增加 2006 年法國核能透

明及安全法(TSN LAW)及核安署 ASN等較新的資料。 

已於第二章中補充

法國核能透明及安

全法以及核安署之

資料。 

3 第四章 

第四章已釐清「原子能基本法」定位，並提出可行

的立法模式；此外也完成檢視原子能法與各個作用

法及其下位階法規間的關係。請計畫主持人再度針

對「原子能基本法草案」具體採行的建議模式，請

在結論部分補充說明。 

已於第五章結論中

就「原子能基本法

草案」具體採行的

建議模式，補充說

明之。 

4 整體 請計畫工作團隊撰寫本計畫「摘要」 
已增補。 

5 整體 
請計畫工作團隊依「社會發展政策研究補助作業要

點」規定，請計畫工作團隊於研究報告封面加註「補

已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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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單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6 整體 

文章文字請一律改為「標楷題」；另文章圖片請提

供解析度較佳的圖檔。(例如圖 2-1、圖 2-2、圖

2-9、圖 2-10、圖 2-11 及圖 2-12) 

已修正為標楷體，

圖片亦修正為解析

度較佳者。 

7 

P15、P18 

P19、P23 

P27、P40 

P49 

文中中間編排問題，並請重新檢視文章編排。 

(日本章節標題編號為壹，「鳥瞰」字眼可再修飾，

關於「貳、原子力管制委員會之組織設計」章節文

字因日文直翻，故請加以修飾；韓國章節標號為

一；IAEA 核能安全條約英文直翻，請加以修飾。) 

已重新檢視文章編

排。 

8 P25 日本學者及機關見解，約有「六」個值得檢討方向 
已修正。 

9 P169 
「游」離輻射防護法，錯別字請更正，並請重新檢

視文章錯別字。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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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行政院研考會 102年度補助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辦理「我國核能安全

管制法規體制與強化管制機關獨立性之

研究」委託研究期末報告之建議意見 

行政院研考會 

102 年 12 月 

編號 審查意見 意見處理說明 

一、 本研究透過文獻蒐集、座談會及綜

整比較福島核災後之各國核安管制

機關制度及相關原子能法規之變遷

情況，檢討我國核能管制機關的獨

立性應如何強化，並因應我國核安

管制機關組織之調整規劃，研訂我

國核能相關法規與制度，以周延我

國核能安全工作。本報告業針對各

主要核能先進國家之核能管制機關

運作制度及相關法規體系進行比較

分析，就強化我國核安管制機關獨

立性提出建議，另針對我國原子能

相關法規體系進行綜整比較研析，

據以提出原子能基本法之立法建

議。惟報告第一章部分並未敘明研

茲遵照研考會之審查意

見，已於期末報告修訂版

第一章部分敘明研究方

法及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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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及研究範圍，請補充相關說

明，俾強化研究立論基礎。 

二、 報告第二章係比較外國制度，相關

專有名詞第一次出現在本報告時請

敘明英文全稱及縮寫，俾利閱讀；

美國部分引用探討之資料未更新

（未見 2001 年後資料）、法國「部」

之名稱似與現行不合（可參考本會

101 年度「2012 年各國中央政府機

關組織職掌與架構研析」委託研究

報告）、德國部分內文之比較基礎

均為日本，惟本案係探討我國與外

國制度之差異，請增加與我國比較

之論述，另美、法、德與日本之制

度與法規探討之篇幅落差過大（前

3 國合計僅 11 頁、日本 16 頁、韓

國 12 頁），併請補敘及更新相關研

究內文。 

專有名詞已遵照研考會

指示敘明英文權稱即縮

寫。另就美國部分業已更

新至 2013 年之最新資

料、法國部分之名稱亦已

修正、至於德國部分內

文，蓋本案之主軸雖係我

國法規體制，惟目前各國

之法規體制之主要變

動，大多係因日本福島

311 核災所起，故本案遂

以日本為比較之基礎，至

於德國與我國之比較則

於 2012 年之「檢討核安

管制基本法制與建立核

子損害賠償制度之研究」

研究計畫中，已有詳細之

論述，本計畫案之重心乃

在於組織獨立性與法規

間之關係，故就已有研究

程過之部分，即不再贅

述。至於各國篇幅落差過

大問題，係因美國、法

國、德國之法規體制近年

來皆無較大變動，反觀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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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日本皆因311福島核

災事件，不論是在組織或

是法規上皆有大幅度之

改革，頗值我國借鏡，故

本研究案將篇幅集中於

日、韓二國。 

三、 
第三章引用我國法規部分請完整敘

明法規名稱（如頁 73，即誤繕「中

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為「中央

行政機關組織法」），請修正；另

本章針對我國核安管制機關獨立性

之建議（頁 78），可併同納入第五

章結論內之政策建議敘明。 

已遵照研考會指示，完整

敘明法規名稱。 

四、 結論部分之相關修法及政策建議，

請將各項建議區分為立即可行建

議、短、中及長期建議，相關主協

辦機關亦請補充說明，俾便閱讀瞭

解；另報告因時間急迫，錯漏字、

格式編排錯誤、標號未一致、部分

圖例不清楚、翻譯內文語意不通順

及翻譯錯誤等部分，請研究團隊再

進行檢視修正。 

 

已遵照研考會指示，進行

修改。 

五、 務請依「社會發展政策研究補助作

業要點」規定，於研究報告封面加

已於封面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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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研究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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